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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國家強制徵收而剝奪私人財產之目的在於追求公共利益。然而，公共利益是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且解釋公共利益的內涵遭政府及專家所把

持，致人民無從進入體制內共同型塑公共利益。行政機關以「公共利益」之名大

肆徵收人民土地，但對公共利益的質量以及利益衡量之標準，卻未審慎考量。且

徵收過程亦未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不僅與行政機關應依法行政之原則有違，亦無

法藉由程序參與保障人民權益。另外，就徵收對人民產生之損害，國內多數的討

論聚焦於財產權保障，卻忽略徵收所衍生的問題，表象係侵害人民的財產權，然

往下剖析則會發現基於人權的不可分割性，徵收與居住權及其他基本權無法切

割。 

本文以大埔事件為例凸顯在徵收制度及強迫驅逐中，居住權在各個環節中皆

未被我國各級機關正視之問題。從大埔案觀之，可發現苗栗縣政府與內政部土地

徵收審議委員會之諸多缺失。在正當法律程序之審查，內政部徵審會未審究縣府

有無實質踐行協議價購與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致徵審會審議功能不彰。於徵

收公共利益之審查上，縣府所欲追求之經濟利益不具備重大、急迫之質量，且徵

收後之土地使用形成「私用徵收」的情形，顯然無法正當化土地徵收。於比例原

則之審查部分，大埔案採取區段徵收獲取需用土地，且縣府未採取其他對人民侵

害最小之手段，皆與徵收需符合必要性的原則有違。於利益衡量階段，縣府與徵

審會亦未將居住權納入人民私益所受之損害加以考量。於強迫驅逐的階段，縣府

未提供相關的法律保護措施，例如：全面的安置措施、充分的磋商機會，且其執

行之手段亦未符合比例原則。另外，從大埔案觀之亦可發現，除行政機關外，司

法機關也缺乏居住權意識，無法適時提供救濟管道。 

 

關鍵字：土地徵收、公共利益、居住權、大埔事件、強迫驅逐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vii 
 

Abstract 

 

Pursuing better public interest is the purpose for a national government to 

expropriate personal land and properties.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is an indefinite 

concept of law. Most of the time, experts and government define public interest, 

leaving citizens out of the discussion system. And whil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expropriate citizens’ land in the name of public interest, the quality of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standard of balancing interests are not carefully considered. Moreover, the 

process of expropriations may not follow due process, and this not only violates the 

rule of law, but also failed to protect people’s procedural right to participate. Usually, 

Studies about the loss in expropriations mostly focus on property right, but seldom on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the right to life etc.Expropriations 

may look like a violation of property right, but due to the inseparable feature of 

human rights, expropriations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and 

other basic human rights.  

In this research, we used the case of Da Pu to high light the problems derived 

from expropriations and forced evictions, and that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hasn’t 

been valued through out the process. Take a proper look at the case of Da Pu, we can 

find that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examination 

committee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ve a lot of defects. First, in the aspect of due 

process of law, the committee didn’t examine if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makes a 

price negotiation with landowners , and if the expropriation is necessary and meets 

villagers’ interests, showing the low function of the committee. Second, in the aspect 

of public interests, the financial benefits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claimed is not as 

important and emergent, correspondingly. Furthermore, the issue of taking for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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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causes the legitimacy of expropriation in doubt. Third, the government goes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because it didn’t take the le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to have land. Fourth,when measuring benefits,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committee didn’t put the loss of citizens’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in to 

consideration. Finally, during forced evictions, neither did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consult residents' opinion properly, nor did they provide suitable resettl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evictions didn’t mee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ither. In addition, 

from the case of Da Pu, we can find that not onl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but 

also judicial system lake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therefore 

they can't provide judicial relief duly.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public interest,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the case of Dapu, forced ev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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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102 年 7 月 18 日大埔 4 戶遭苗栗縣政府強制拆除家園，6 坪大小的張藥房在

怪手的轟隆聲下嘎然傾倒，再度引起社會大眾對大埔案的關心。事實上，大埔案

自 99 年苗栗縣政府以怪手挖除已結穗將收割的稻穗時即受社會關注。大眾開始

討論大埔案整體的脈絡，及人民與縣府間所生之爭議孰是孰非。社會輿論對大埔

案有著不同的聲音。支持徵收者認為徵收可以帶來地區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且地

價也會上漲，故大埔 4 戶應少數服從多數而為「公共利益」犧牲；或有論者認為

大埔 4 戶反對徵收僅是為爭取更多補償金或維持自身既得利益，國家不應對其讓

步，否則將導致其他開發案之土地被徵收人採取同樣的方式，屆時將致社會建設

緩慢。反對徵收者則認為，徵收只是國家為了炒地皮獲取利益，大埔案之土地徵

收不具有公益性與必要性，並認為徵收對大埔 4 戶之居住權暨其他相互關聯之基

本人權產生嚴重侵害，故國家不應徵收。從正反雙方的主張不禁讓人產生疑惑，

促進地區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地價上漲應屬公共利益，惟是否得以正當化土地

徵收？ 徵收對人民是否僅係財產權受損，或者尚有其他未被國家正視的損害？

又大埔 4戶主張之居住權究竟其內涵為何？居住權對大埔 4戶而言具有何種意義？

居住權之考量對於行政機關之決定有何影響？國家是否得以為追求上述利益而

徵收人民的家園？ 

大埔案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包含都市計畫的擬定、土地徵收發動之要件、人

民居住權之保障、強迫驅離之禁止… …等等，從大埔個案理解上述爭議亦可了

解現行台灣區段徵收制度所產生之問題。惟區段徵收之爭議並非一時半刻即能釐

清相關脈絡，且居住權的保障不僅為我國各級政府機關所漠視，對社會大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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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為不熟悉。另外，對於非法律人之一般人來說，有關徵收的法律問題、居住

權的保障內涵、強迫驅逐之禁止及國家具保障居住權之義務或許並非十分瞭解，

故本文希冀藉由大埔個案之剖析探討我國土地徵收之相關爭議，並研析區段徵收

對人民居住權及其他相關權利如：工作權、財產權、生存權產生之侵害，及居住

權如何在國家視角中「被消失」。進一步則討論，居住權之保障如何影響行政決

定的每個環節。因此，本研究雖然主要環繞在大埔案，但目的是希望藉由大埔事

件彰顯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不足部分，且法制度面之不足之處皆與居住權在行政

或是司法機關「被消失」的問題環環相扣。本文先就大埔案之案例事實及與居住

權相關爭議部分加以釐清，接續探討居住權之內涵與意義，並指出大埔案之土地

徵收爭議在哪些部分忽略居住權保障，並討論居住權在行政決定整體流程中應如

何被實踐。最後則評析居住權除在行政決定中被忽視外，在司法判決中亦不被司

法機關所正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藉由蒐集與居住權、大埔事件、土地

徵收、強迫驅逐相關之學術著作、期刊論文、網路資源等資料，統整大埔事件所

生之徵收爭議，並就其法律問題加以分析整理。同時，介紹居住權之意涵並釐清

可能對居住權發生的誤解，並從大埔案中了解土地徵收與居住權兩者之關係，及

兩者面臨利益衝突時如何調和。此外，同時對因大埔案之爭議而新修正的土地徵

收條例(以下簡稱為土徵條例)不足之處提出修法建議。 

對大埔事件加以瞭解可從土地徵收及居住權保障之角度探討之。首先，有關

土地徵收之公益，陳新民教授之「公共利益的概念」對抽象之公益概念有深入的

探討，學者楊松齡之「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判斷」、胡博硯之「論土地徵收中公

益性與必要性之評估」對土地徵收的公益應具備急迫且重大的特質有所討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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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私用徵收所衍生的問題，學者陳仲嶙之「徵收之憲法拘束：以『私用徵收』的

違憲審查為中心」及陳志民之「當強制徵收成為政府補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以美國 Kelo 案為例討論私用徵收，前者聚焦於違憲

審查標準，後者則探討徵收目的與手段間的關係；另外，釋字 732 號解釋各大法

官提出之協同、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剖析私用徵收之公益甚微，並連帶討

論徵收之公益所應具備的質量。就區段徵收本質與歷史沿革，林旺根之「現行都

市土地整體開發法制之檢討－以比較臺、日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法制為中心」及

戴秀雄之「由制度設計面向論抵價地式區段徵收」有詳細的介紹，其中戴秀雄之

「由制度設計面向論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就區段徵收之本質有違徵收應符合必要

性的問題，有著深入探討。另外，就土地徵收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陳立夫

教授之「析論我國土地徵收法制上之爭議問題」及王珍玲、顧明河之「土地徵收

條例中協議價購之性質及收回權之行使」點出協議價購雖為徵收之法定程序，在

實務操作上卻流於形式。另外，陳立夫之「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上若干問題之探討」、

陳明燦「我國土地徵收若干問題之探討：以財產權保障觀點為基礎」針對以都市

計畫公開展覽取代公聽會之踐行有所批判。 

居住權之保障部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以下簡稱為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為適足居住權提供權利基礎，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對居住權之內涵

與重要性及締約國之義務深入說明，第 7 號一般性意見就禁止強迫驅逐及強迫驅

逐所應提供之保護規範之，聯合國之《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

本原則和準則》對強迫驅離前後國家應採取之措施及補償、安置有詳細的規定。

另外，經社文委員會第 3 號意見書規範締約國應逐步實現經社文公約保障之義務。

Janusz Symonides 之「人權的概念與標準」對於國家保障居住權之義務及實現居

住權之方法有詳細的介紹。就徵收與居住權兩者之利益衡量方式，學者劉如慧「都

市計畫之附屬徵收─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 0 一四四號判決評析」、陳

明燦「土地徵收、公共利益意涵及其衡斷機制─德國法觀察」、詹順貴律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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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分別闡述徵收與居住權於利益衡量時如何操作。 

上述之文獻討論，就徵收之部分大多在討論徵收制度實體面或程序面不足之

處，部分從財產權保護之觀點探討徵收，部分則討論徵收補償之問題。而關於居

住權保障的部分，國內較少學者討論，多引述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及國際法

上相關文獻作為居住權理論之內涵。惟目前以居住權保障之角度探討徵收對人民

之侵害者較少。因此，本文以大埔事件作為國家忽視居住權之案例加以討論。首

先剖析大埔事件相關爭議，並釐清居住權保護範圍。接著討論大埔案土地徵收之

合法性檢驗，最後則評析大埔案之司法裁判與行政機關相同，缺乏對居住權的認

識與想像。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土地徵收為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或興辦公共事業，依照法定程序剝奪人民財

產之行為。徵收是為達成公益所採取之手段，構成徵收之法定事由散見於各法律

之中，得以發動土地徵收之名目諸如：都市更新、都市計畫、設立科學園區… …

等等，各法規之程序亦有所不同。又徵收之方式可分為一般徵收與區段徵收，因

本文是以大埔事件作為個案探討，故土地徵收之爭議主要聚焦於區段徵收。大埔

徵收案所欲興辦事業之法源依據為都市計畫法，有關徵收之法律則適用 91 年舊

土徵條例及其施行法。大埔事件之興辦事業為都市計畫案，並為取得都市計畫用

地採區段徵收方式徵收人民之土地，因本文是以大埔事件為例討論土地徵收制度

對居住權保障之不足，故大埔案中未出現之爭議或者於本文未深入探討之部分不

代表於土地徵收法制上並無疑義，亦不代表該爭議並不重要。另外，大埔案相關

之行政訴訟有許多，本文所著重之重心在於原都市計畫案之附隨區段徵收處分的

合法性疑義，並未深入討論都市計畫之個案變更的部分，在此合先敘明。 

此外，本文嘗試以居住權、住房權作為關鍵字搜尋電子資料庫及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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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我國就居住權深入詳細探討者少，對居住權理論之建構仍以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為主。且居住權的討論主要聚

焦於國家應提供住宅之居住正義層面上，較少從禁止強迫驅逐之居住權保障加以

探討，我國仍有待建立居住權之體系及反迫遷法。因此，有關於居住權及強迫驅

逐前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拆遷手段應符合比例原則之部分，本文亦以經社

文第 11 條、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第 7 號一般性意見、《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

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聯合國人權概況介紹第 21 號適足居住權、第

25 號強迫遷離為論述的主要依據。另外，於搜尋我國行政法院之判決發現鮮有

人民就國家拆遷手段及拆遷前應踐行未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提起訴訟者，故針對

迫遷應提供給受影響人之保護主要援引國際法上的相關規定為主，而無法從我國

實務層面加以探討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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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苗栗大埔事件四戶案例事實與爭議 

 

第一節 苗栗大埔事件案例事實     

 

    苗栗縣政府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來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發展1，

因此擬定「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欲

以區段徵收的方式進行土地徵收。此都市計畫案歷經傅學鵬、劉政鴻兩位縣長，

就計畫的面積與規畫方式皆有所不同。該都市計畫係於傅學鵬縣長任內提出，總

計面積原先劃設為 300 多公頃，然而自 93 年 10 月 28 日辦理都市計畫草案公開

展覽以來，不斷受當地民眾強烈反彈並表達反對之意，因此苗栗縣政府將總面積

縮小減半，且其中園區事業專用區僅規劃 23 公頃。另外，傅學鵬縣長時期規劃

之方式是使住民能夠保有自己的房屋，並繼續在房屋的四周耕作2。至劉政鴻縣

長時期，總計畫面積約為 154.13 公頃，區段徵收面積約 136 公頃，其中園區事

業專用區因應群創光電陳情的因素，苗栗縣政府因此加以調整再行徵收 5 公頃，

故園區事業專用區佔地為 27.98 公頃，剩餘 126.15 公頃的土地係用來做為住商用

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且劉政鴻縣長之規劃方式亦與傅學鵬縣長有所不同，此時居

民無法原地保留房屋與農田。苗栗縣政府就此都市計畫所徵收的範圍，除土地、

地上建物外亦含括農地，其中有關於土地及地上建物中關於人民之住房乃本文所

欲討論之重心，故有關農地之部分並不做深入的討論。 

    針對苗栗縣政府以因應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發展為目的進行

區段徵收，部分大埔居民及相關人士對於徵收的公益性、必要性以及徵收處分是

否符合比例原則打上問號。反對區段徵收或對於相關配套措施不滿的土地所有權

                                                      
1 苗栗縣政府，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書，頁 1-1。 
2 王毅丰，“惡霸！政客惡法粗殘徵收 誰憐？ 大埔老農無語問蒼天”，網址： http：

//www.coolloud.org.tw/node/53119，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3119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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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成立大埔自救會(包含彭秀春、柯成福、朱樹、黃福記遭苗栗縣政府強制

拆遷的四戶)，提出的訴求包含：立即停工、行政院、苗栗縣政府應立即公開與

自救會成員、律師協商，處理後續事宜、大埔全區原屋原地保留，拒絕換地、歸

還兩百年農地泥土、恢復遭毀的灌排系統、立刻修改土徵條例… …等3。經過不

斷的抗爭之後，時任行政院院長之吳敦義先生於 99 年 8 月 17 日會見苗栗大埔自

救會農民，獲致建物原位置保留，農地集中規劃的共識。按此研議結果執行，大

埔自救會成員的問題應可獲致圓滿解決，建物可原位置保留，且其基地將由苗栗

縣政府配合行政院指示為專案讓售4。苗栗縣都委會於第 226 次會議同意黃福記

所有之建物及基地酌予採納，彭秀春女士的建物也以特殊截角的方式，「酌予採

納」予以保留5。苗栗縣都委會第 226 次會議之決議並經內政部營建署都委會第

746 次會議同意通過。 

惟嗣後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次會議同意採取苗栗縣都委會第 228 次決議，就

黃福記之陳情決議未便採納，彭秀春之建物保留陳情認為酌予採納，朱樹之建物

拆除突出路面之部分。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次會議認為彭秀春之建物(即張藥房)6

拆除較能保障行車安全，且附近居民已配合拓寬，張藥房亦應拆除較符合社會公

平正義原則為由，決議拆除張藥房；又柯成福之建物與他人共有，另一共有人已

申領抵價地及建物補償費，應按原法定程序續辦；而朱樹所有之建物突出約

1.57m，考量路面寬度之平整性，且該路段其餘建物均已配合拓寬將建物門面拆

                                                      
3 由「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徵收自救會」臉書擷取，惟目前網址已失效。 https：

//www.facebook.com/chunan.farmers/info？tab=page_info，最後瀏覽日期：104/04/09。 
4 為因應行政院院長吳敦義之「農地集中劃設、建物原屋原地保留」的指示，苗栗縣政府將原先

發布實施之「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書」辦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

該都市計畫名稱為「變更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行政院『劃地還農』專

案讓售政策指示)主要計畫案」。大埔四戶之陳情是針對都市計畫個案變更，認為苗栗縣都委會及

內政部都委會之決議並未依照行政院長之指示將其建物原屋原地保留。行政院則表示當初承諾保

留大埔原建物是以符合交通、公共安全、公平性及都市計劃合理性等四原則作為前提。 

自由時報，“大埔案 農陣出示 3 年前會議紀錄… 吳敦義承諾原屋保留 白紙黑字”，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94069，最後瀏覽日期:2016/6/14。 
5 苗栗縣都委會第 226 次會議中並未對朱樹的部分作決議，有關於柯成福之陳情，苗栗縣都委會

及內政部都委會自始都認為「未便採納」。 
6 「張藥房」為彭秀春女士所有之六坪大小建物，一樓與其先生張森文共同經營藥房，二樓至五

樓作為住家。 

https://www.facebook.com/chunan.farmers/info?tab=page_info
https://www.facebook.com/chunan.farmers/info?tab=page_info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94069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8 
 

除重建完成之公平性故不予保留。有關黃福記之建物部分拆除，內政部都委會第

784 次會議決議以「使土地形狀調整為較方整，讓土地較好利用」為由，拆除黃

福記住家之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大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7。最後，僅

剩大埔 4 戶被排除在時任院長吳敦義研商結論「農地集中劃設、建物原地保留」，

且於 102 年 7 月 18 日大埔 4 戶依然被縣府強制拆除。 

  

                                                      
7 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載明「再酌予增加面積以讓土地較好利用」，並未說明劃設方式為何導致黃

福記之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及大門等附屬建物被拆除。惟內政部嗣後表示如要保留黃福記現

有圍牆而再增加 0.01 公頃三角形農業區，將會影響區段徵收配地作業等由，因此仍維持苗栗縣

政府提案內容。內政部營建署即時新聞，“苗栗大埔自救會 4 戶成員訴求原屋保留辦理情形”，

網址: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143&Itemid=54，最後瀏覽日期:2016/6/15。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143&Itemid=54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143&Item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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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歷次苗栗縣都委會、內政部都委會就大埔四戶建物保留之決議   

 黃福記 朱樹 彭秀春 柯成福 

苗栗縣都委會

第 226 次決議 

酌予採納  酌予採納 未便採納 

內政部都委會

第 746 次決議 

原則准照苗栗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苗栗縣都委會尚未決議採

納與否之陳情意見，以及逕向本部陳情意見，請苗栗縣政府再

重新檢視。 

苗栗縣都委會

第 228 次決議 

未便採納8 該建物突出路

寬約 1.57m，

考量路面平整

性及其餘建物

皆已拆除之公

平性仍維持原

計畫 

酌予採納                                                                                                                                                                                                                                                                                                                                                                                                                                                                                                                                                                                                                                                                                                                                                                                                                                                                                                                                                                                                                                                                                                                                                                                                                                                                                                                                                                                                                                                                                                                                                                                                                                                                                                                                                                                                                                                                                                                                                                                                                                                                                                                                                                                                                                                                                                                                                                                                                                                                                                                                                                                                                                                                                                                                                                                                                                                                                                                                                                                                                                                                                                                                                                                                                                                                                                                                                                                                                                                                                                                                                                                                                                                                                                                                                                                                                                                                                                                                                                                                                                                                                                                                                                                                                                                                                                                                                                                                                                                                                                                                                                                                                                                                                                                                                                                                                                                                                                                                                                                                                                                                                                                                                                                                                                                                                                                                                                                                                                                                                                                                                                                                                                                                                                                                                                                                                                                                                                                                                                                                                                                                                                                                                                                                                                                                                                                                                                                                                                                                                                                                                                                                                                                                                                                                                                                                                                                                                                                                                                                                                                                                                                                                                                                                                                                                                                                                                                                                                                                                                                                                                                                                                                                                                                                                                                                                                                                                                                                                                                                                                                                                                                                                                                                                                                                                                                                                  未便採納 

內政部都委會

第 755 次決議 

同意苗栗縣都

委會第 228 次

決議 

同意苗栗縣都

委會第 228 次

決議 

同意依縣府意

見辦理9 

同意苗栗縣都

委會第 228 次

決議 

 

                                                      
8 於苗栗縣都委會第 228 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次會議，就黃福記陳情意見決議未便採納

之內容是針對黃福記陳情將他的農地原地保留或保留於房屋後方。黃福記住宅之附屬設施被決議

須拆除是針對「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農業區專案讓售分配位置及

農水路灌排施作)」案的內政部都委會 784 次會議決議。另外應注意者，黃福記之建物保留部分，

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會議決議和第 784 會議決議的內容並不相同。 
9 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次會議紀錄之附表「變更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

行政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策指示)主要計畫案逕向內政部陳情(含再公展期間)人民及團體陳

情意見綜理表」中記錄接獲人民陳情，表示反對彭秀春位於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上之建物以特殊截

角的方式予以保留。苗栗縣都委會雖於 100 年 1 月 24 日之第 228 次會議決議將張藥房以特殊截

角的方式保留，但在第 755 次會議紀錄之附表中縣府初步處理建議則以「該路口原以標準截角方

式劃設，轉角視野較佳，行車交通較具安全性」、「附近住戶多已配合仁愛路拓寬為 12 公尺拆除

完竣，應依原核定計畫方案辦理拆遷補償，較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理由建議該位置維持

原公展方案內容(即拆除彭秀春之建物不予保留)，並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755 次決議同意採取縣府

之初步處理建議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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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 732 號解釋理由書說明：「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不但限制人民財產權，

如受徵收之土地上有合法居住者，亦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10適切的指出大埔 4

戶所面臨的問題即在於於國家強制徵收其土地後，將導致 4 戶喪失作為家宅的地

上建物及土地。更嚴重者，將面臨被迫流離失所的困境或使住房的部分基本生活

機能喪失。然而從大埔案得以窺知，無論是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對於居住權缺乏

認識與想像，面對土地徵收往往將人民的抗爭窄化為「金錢補償」的問題，而忽

視人們主張和平、有尊嚴地生活在某處的權利。因國家與人民對於土地、作為「家」

的住房認知上有所差異，從而導致徵收之爭議不斷。國家應正視土地徵收所牽涉

的問題不僅是財產權的侵害，更甚者，乃是牽涉其居住權、工作權、生存權等問

題。大埔案中，國家對於徵收事涉居住權卻將其矮化為財產權價值保障，是導致

大埔事件發生朱馮敏服農藥身亡、張森文溺斃在水溝中的關鍵。 

憲法固然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但國家在符合比例原則之情況得對基本權利

施加一定限制。而國家欲強制徵收人民土地，則徵收處分需具備公益性與必要性

之要件，並應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且徵收是人民之特別犧牲，因此應將其作為

最後手段。而在審查徵收處分應採取何種審查密度，應視徵收所犧牲之私益種類

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標準。意即，面對不同性質的權利應以不同的審查基準衡量土

地徵收的必要性、公益性。當國家實施徵收欲達成公共利益時，對侵害人民之居

住權、財產權之審查標準也應有所不同。且即使徵收之公共利益遠大於個案人民

之居住權、財產權時，國家仍應確保人民不應強迫驅離而流離失所，以保障居民

之適足居住權。倘若居民堅持不願遷離其居住之房屋而面臨國家強制拆遷時，國

家各級機關亦應遵守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第 11 條及第 4 號、第 7 號一般

性意見，如：對於拆遷戶應採取重新安置的措施，預定的遷移日期之前給予所有

受影響的人充分、合理的通知… …等事項。惟大埔案之徵收處分之公益性、必

                                                      
10 應注意者，居住權之保障並不限於「合法居住」。經社文第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8 點即已指出:

「使用權的形式包羅萬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

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

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迫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意即即使是違建、貧民

窟仍受居住權保障，國家不得恣意強迫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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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皆備受質疑；而強迫驅離有無違反國際人權法相關規

定及逾越必要性，亦受人詬病。 

 

第二節 苗栗大埔事件所涉爭議  

 

    苗栗大埔事件涉及數個行政機關及內部單位，系爭都市計畫案與土地徵收案

之審議流程乃係由苗栗縣政府擬定「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即都市計畫案)並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後，送交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並在 93 年 1 月獲內政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新訂都市計畫11。嗣後該都市計畫案經人民不斷陳情有所調

整，並歷經內政部都委會 672、679、687、689 等數次會議討論與調整徵收的範

圍後，於 97 年 10 月 6 日內政部即核准區段徵收的開發範圍。隨後，苗栗縣政府

於 97 年 12 月 25、26 日舉辦協議價購說明會、區段徵收說明會後，因協議價購

不成，苗栗縣政府於 98 年 3 月 26 日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系爭徵收處分由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內政部徵審會)則於 98 年 4 月 8 日經審議

通過，故內政部於 98 年 4 月 14 日核准苗栗縣政府辦理區段徵收。雖該徵收決定

經由數行政機關、審議小組審核通過，惟其仍具有高度爭議性，以下分析之。 

 

  

                                                      
11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說明”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

menuID=1088&forewordID=105505&secureChk=4 

6aad1d2631088656c3091e774，最後瀏覽日期：20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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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通案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主要流程圖 

 

 

  

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同意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

小組審議 

都市計畫草案研擬 

公開展覽 

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核備 

先行區段徵收 

需地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定開發範圍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 

區段徵收說明會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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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埔案之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主要流程圖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依照都

市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研擬規

劃草案 

縣府辦理「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

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都市計

畫草案公開展覽事宜為期 30 天 

在此階段，公民或團體得向

縣府工商發展處提出意見 

苗栗縣都委會就都市計畫案審議通過 

內政部都委會就都市計畫案審議通過 

內政部核定區段徵收

開發範圍 

苗栗縣政府辦理協議價

購、區段徵收說明會 

縣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不成 

苗栗縣報請內政部核准

徵收處分 

內政部核准苗栗縣政府

辦理區段徵收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210通過辦理區段徵收 

苗栗縣政府辦理公告徵收及完成區段徵收補償金發

放作業

內政部核定都市計

畫；縣府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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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之爭議 

 

(一) 公共利益所涉爭議 

 

    苗栗縣政府擬訂之「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計畫」之申請書

在 93 年 1 月 7 日即已初獲內政部以台內營字第 0920091079 號函同意在案，經

內政部 98 年 12 月 22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80228891 號函核定在案，並於 98 年

12 月 31 日發布實施。從都市計畫草案第一次公開展覽直至該計畫確定發布實施

後不願土地被強制徵收的部分大埔居民不斷提出不同的意見並四處陳情12，甚至

本文撰寫時朱樹、彭秀春、黃福記就被徵收之土地要求返還之訴訟仍在台中高等

行政法院更二審爭訟中。系爭案件衍生的風波至今已長達 11 年，無論是都市計

畫、土地徵收的實體決定或是苗栗縣政府在執行強制拆遷程序上的手段皆有可議

之處，特別是苗栗縣政府將怪手開進農田剷除農作物，以及趁著大埔四戶北上抗

議強制拆除等行政執行皆使大埔事件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 

    在大埔事件所討論之公共利益應從都市計畫、土地徵收兩個層面探討之，都

市計畫與區段徵收的公共利益兩者不同，且應考量的事項亦不相同13；惟實務操

作上卻以都市計畫擔保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導致兩者的關係無法釐清。強制徵收

人民之土地及地上改良物的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共利益，以及所帶來的公共利益

為何、具有多少的公益性都是判斷徵收決定是否符合公益性、必要性所必須釐清

的前提要件。依照苗栗縣政府向內政部請求土地徵收之相關文件其目的乃是為擴

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以及周邊地區之發展。然而，政府在提出公共利益的正

面效益時並不應該僅泛泛指涉開發、促進國家或地方經濟發展，而應將徵收之負

面公益與影響納入徵收決定中以做整體的評估與考量。 

                                                      
12 95 年期間自苗栗縣都委會第 186 次會議資料中即可得知大埔居民表示反對徵收及陳情等意

見。 
13 學者楊松齡、劉如慧、胡博硯及林錫堯大法官皆持此見解，詳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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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都市計畫)有無公

益性應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在大埔事件本案，無論是實體面或程序面皆存有諸多

的爭議。在實體層面上，苗栗縣政府規劃之「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

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乃係都市計畫，其目的在計畫案中說明係為「滿

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建用地需求，並期藉由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

之提供，創造優質產業與生活環境」14，而在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上則以“希冀滿

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建所需用地需求，並期能藉由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

務機能之提供，以創造優質的產業與生活環境”15。直言之，苗栗縣政府希望“透

過本案的開發不只可提供竹南科學園區足夠的產業發展用地，更可帶動當地經濟

發展、地價上漲，本府已做好準備，希望企業了解苗栗有好山好水、良好治安和

投資環境，期盼更多企業到苗栗投資設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解決刻不容緩

的失業問題並且帶動苗栗的工商發展”16。從上述說明可知系爭都市計畫之目的有

二，其一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未來的用地需求，另外則是為帶動新竹科學園區周

邊地區的發展。 

苗栗縣政府擬定該都市計畫草案時乃是 93 年，期間歷經民眾陳情抗議及內

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審查，直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才發布實施。然而，吾

人應思考當時的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是否已達飽和且未來確有用地需求？假

設竹南基地已達飽和，新竹科學園區的其他基地招商狀況如何、是否尚有其他閒

置土地，苗栗縣政府就此有無調查並加以評估？若新竹科學園區其他基地土地仍

有閒置，是否應考量既有的基地而非再行徵收？另外，假設我國科學工業園區皆

已達飽和，且廠商確實有用地需求，則其他工業園區土地利用之情況如何？最後，

苗栗縣之人口成長速度是否需要新擬定一都市計畫容納之？苗栗縣住宅使用率

的情形如何？上述的問題皆影響都市計畫及徵收之公共利益之正當性，因此應審

                                                      
14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6 次會議第二案。 
15 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不含原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細部計畫─區段

徵收評估報告書。 
16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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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的評估之。 

 

1. 科學園區有無用地需求 

     

    我國最早的科學園區設置在新竹，在當時中美斷交、石油危機的歷史背景之

下，設立科學工業園區有許多作用，包含號召海外科技人才回歸、產業轉型等。

在當時之時代背景下，新竹科學園區之營收確實逐年增長，並且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吸引各類大型投資案進駐創造許多的就業機會，連帶地周遭的房地產也開始

升值。新竹科學園區成功的例子吸引中央、各地方政府設立更多的科學園區，期

待能夠為地方帶來更多的利益，截至現今我國已有 13 個科學工業園區。然而，

現今科學園區的設立是否如同過往般能帶來產業聚集的效果並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當地經濟發展？科學園區設立除帶來正面效益外，是否對當地原有的生活環境、

鄰里關係產生衝擊？又苗栗縣政府擬定系爭擴大計畫案之目的是為了提供竹南

科學園區足夠的產業發展用地並發展周邊地區，以帶動苗栗縣地方經濟發展、提

供就業機會。然而竹南科學園區是否有用地需求，容易疑義。且都市計畫裡的園

區專業用地的設置是否真能為苗栗縣帶來周邊地區的發展？而發展所得的利益

是否果真為當地人所享有？ 

    在審計部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即已指出全國科學工業園區

土地、廠房及宿舍仍有閒置未用，亟待加強招商使用，並認為科學工業園區開發

及管理缺失頻仍，亟待研謀改善。特別是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辦理位於苗栗之銅

鑼園區基地開發計畫，土地取得後卻未能依計畫開發使用。從審計部 98 年報告

中可知，部分科學園區開發計畫的規畫與執行未經縝密審酌，科學園區土地已經

供過於求，整體園區土地閒置率已達 21.88%，然而中央、地方及各個行政機關

卻仍持續規劃或擴大科學園區17。 

                                                      
17 中華民國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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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民國 98 年底各園區土地及標準廠房閒置情形彙整表 

 

在隔年 99 年審計部提出之「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就科學工業園區之營

運結果指出科學工業園區之土地廠房仍有閒置，作業基金入不敷出，營運資金不

足償還債務，致債務持續攀升。大部分科學工業園區營運結果產生短絀，影響作

業基金永續經營，與提供服務之能力，且規劃開發與興建供租用之園區土地與廠

房仍有閒置，園區資產運用效能偏低之情形。另外，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

金債務居高不下，可供償還債務之資金不足，致需以債養債維持基金財務運作

18。 

 

 

 

 

 

 

 

 

 

 

                                                      
18 中華民國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頁乙－24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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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民國 99 年底各園區土地及標準廠房閒置情形彙整表 

 

從審計部 98 年及 99 年的統計數據可知，全台科學工業園區的土地、廠房及宿舍

仍有閒置未用的土地，苗栗縣政府 93 年擬定、98 年底發布實施該都市計畫是以

擴大竹南科學園區為由而強制徵收人民土地及地上建物，是否合理值得深思。即

使科技部所管之科學園區確實有擴廠的需求，是否應先考量活化國有土地並優先

考量閒置的工業園區？ 

    苗栗縣政府土地徵收的理由為擴大竹南科學園區，因此在大埔案爭議不斷時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即於 102 年澄清說明：「雖鄰近竹科管理局所轄竹南科學園

區，但並非竹南科學園區範圍，亦非竹科管理局所開發，實為苗栗縣政府之開發

計畫，與科學園區無涉，本會亦無將大埔納為竹南科學園區擴廠之規劃」19，從

                                                      
19 科技部，“國科會澄清稿”，網址: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

subSite=&l=ch&article_uid=71f84cfc-53e2-4f34-a4f6-1249117b6f1e&menu_id=9aa56881-8df0-4eb6-
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最後瀏覽日期:2016/6/19。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1f84cfc-53e2-4f34-a4f6-1249117b6f1e&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1f84cfc-53e2-4f34-a4f6-1249117b6f1e&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1f84cfc-53e2-4f34-a4f6-1249117b6f1e&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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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知，苗栗縣政府該擴大都市計畫實與科技部所管轄之竹南科學園區擴廠無關，

只是縣府單方面劃設的縣市級科技產業區，不享科學園區的優惠，苗栗縣政府是

希望藉由設置產業發展用地，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地價上漲，吸引公司投資設廠，

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綜上所述，大埔都市計畫案及附隨性徵收之目的乃在於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

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發展，惟從我國審計部可知事實上科學園區仍有

許多的閒置土地與廠房，且科技部亦無將大埔納為竹南科學園區擴廠的規劃，故

該都市計畫擬定之目的及其公共利益備受考驗。另外，在科學園區之債務持續攀

升之下，我國是否仍有持續開發、擴大科學園區之必要，應為中央、地方及相關

行政機關徵收人民土地前應審慎思量的問題。且即使為追求產業發展、提升經濟、

發展技術等目的而有徵收土地之必要性，仍應優先將各該科學園區之基地內原有

之閒置土地與廠房出租給廠商，而不應浮濫徵收人民的土地。 

 

2. 苗栗縣是否缺乏都市計畫住宅用地 

 

    所謂都市計畫，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3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

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

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可知，都市計

畫是對計畫的特定區域妥善規劃當地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

樂等重要設施外，並對土地的使用也應該做合理的規劃。在本案中，苗栗縣政府

擬訂系爭計畫案的目的是在於滿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建所需用地需求，並

期待藉由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之提供，創造優質的產業與生活環境。該

目的是以園區專業用地招商順利為前提，對於產業的群聚效應所創造的人潮進行

相關的都市規劃。系爭計劃規畫容納的人口數為 112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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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人20。惟都市計畫之擬訂，應考慮人口成長的問題，不應浮濫的擴張，否則

將導致國土資源不當開發，並扭曲社經資源配置之情事發生。但依照內政部統計

處就苗栗縣都市計畫區人口與密度之統計發現，98 年時縣府規畫之都市計畫人

口為468,200人，而實際人口為 305,006；至103年之都市計畫容納人口為 530,200，

實際人口僅 372,153 人，則苗栗縣是否尚需擬定都市計畫？另外，苗栗縣政府所

擬之都市計畫實際提供科學園區發展之園區用地僅佔 27.98 公頃，剩餘 126.15 公

頃的土地係用來做為住商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這樣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是否依

照都市計畫法的規定為合理之規劃，亦有討論的空間。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畫徵收

面積約 136 公頃，縣府採取區段徵收之方式取得需用土地，嗣後徵收之土地大部

分做為住商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徵收人民的土地並非供公眾使用或公用，而是

交由第三人使用取得所有權。徵收人民的「家」並將其出售給他人使用之都市計

畫是否具有公益性，容待討論。 

 另外，我國各縣市政府所規劃之都市計畫供給過量已使計畫範圍不當擴張，

產生都市蔓延之現象，故在 102 年時監察院針對內政部氾濫地核定都市計畫的缺

失提出糾正案，認為都市計畫規模不當擴張導致國土資源不當開發，並扭曲社經

資源配置，且各縣市政府都市計畫人口之預測與實際人口呈現明顯的偏差。復又

表示「過去各縣市政府申請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時，缺乏

詳細的調查與縝密的規劃，並審慎評估都市計畫案開發的可行性與必要性，而內

政部於受理申請時，未能充分掌握既成都市計畫區之發展 情形與人口產業之分

布狀況，就整體性與累積性嚴予審查」21。而內政部也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以台

內營字第 1020810668 號公告「全國區域計畫」22，該計畫內容指出「截至 100 年

底，都市計畫範圍內，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為 20 萬 3,603 公頃，總計畫人口為 

2,512 萬人，計畫人口密度為 53 人/公頃，相較於現況發展之人口數為 1,873 萬

                                                      
20 苗栗縣政府，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不含原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細部

計畫書，頁 2-1，2009 年 12 月。 
21 監察院糾正案 102 內正 0030，2013 年 6 月。 
22 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2013 年 10 月。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21 
 

人，現況人口密度約為 39.35 人/公頃，在都市發展強度上，現行都市計畫尚可

容納約 639 萬人，現行都市計畫用地顯有供過於求的情況」，並針對縣市政府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行政行為表示「既有都市計畫之可容納人數近 4,000 萬人

(包括計畫人口 2,512 萬及農業區變更可容納人數 1,427 萬)，在國內人口接近

零成長情況下，就全國整體性而言，未來並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需要」，而

內政部營建署 103年之都市計畫區人口與密度統計顯示計畫人口為 25,129,777人，

而現狀人口為 18,705,957，兩者相差 642 萬人口。從監察院 102 內字第 30 號

以及內政部所做之全國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區人口與密度統計可知，在過往縣市

政府所做的都市規劃數量已過度氾濫，導致計畫範圍過大、都市計畫用地供過於

求等情形發生，且縣市政府所擬定之都市計畫人口與實際人口有明顯落差，總體

而言未來並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的需要。而內政部負責都市計畫之審議，並未

嚴格把關導致浮濫的都市計畫與不必要的土地徵收，故各縣市政府與內政部均有

缺失。 

綜上所述，苗栗縣政府在擬定都市計畫並未能確實掌握當地人口成長發展的

情形，並忽略我國整體而言人口成長呈現出遞減之趨勢，導致都市計畫之制定與

其立法目的相違背，而使公共利益的正當性備受考驗。縣府所擬定之「擴大新竹

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都市計畫的公益性存有許多疑義，雖

苗栗縣政府立意良善，希望能夠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發展，但有關於經濟發展

是否僅能透過發展高科技產業並強制徵收人民土地才能達到此一目標？另外，在

苗栗縣人口成長速度相當緩慢，且現有之都市計畫可容納人口依然遠超過現況人

口，在此情況下仍擬定擴大都市計畫，是否具有公益性？ 

  

3. 私人企業之土地需求是否具公共利益 

 

    群創公司於該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間於 97 年 01 月 31 日陳情，表示「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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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新建或擴建計畫，將願意以本案計畫之『園區事業專用區』為本公司優先設

置基地。惟考量本公司將來計畫 7.5 代或 8.5 代面板廠所需廠基地長約需 700 公

尺，寬約需 400 公尺，且基地面積約需達 30 公頃為佳，爰陳請 縣府層轉本公司

意見予內政部，基於本公司有意在此設廠，重新考量本公司建場需求，調整『園

區事業專用區』之規劃配置」，而苗栗縣政府處理群創公司陳情則認為既然其表

達設廠意願，縣府將儘可能地把「園區事業專用區」予以集中配置調整將原先

23.14 公頃擴大為 27.98 公頃，嗣後送交內政部都委會 679 次會議審議，內政部

審議後決定原則同意依苗栗縣政府處理情形辦理。因此在群創公司的陳情之下，

園區事業專業用地擴大約 5 公頃，這 5 公頃則影響大埔農民的農地與住房，據報

載「根據大埔自救會聯絡人劉冠呈說明，苗栗縣府原預計以區段徵收 23 公頃時，

因同意原地原配、也不會拆及住家，『所以居民都答應』，計畫也通過內政部都委

會審查；豈料經群創陳情後、多了 5 公頃徵收範圍，不但無法原地原配、房子也

會被拆光。但因苗栗縣府在都委會保證將『從優從寬』補償、不夠會向企業借貸，

最後計畫仍通過都委會審查」23可知因群創光電陳情所擴大的 5 公頃園區專業用

地乃是導致居民土地、住房被強制徵收的重要原因。但是，因私人企業用地需求

而徵收人民之土地，是否具有徵收之公益性，不無疑問。公司私人利益與公共利

益兩者有何關係，應被仔細審視，本文將於第四章討論之。 

    即使退萬步言之，將私人企業之利益與公共利益相互掛勾，事實上群創公司

陳情有用地需求而徵收人民土地，但此一用地需求嗣後事實已有所變更。群創光

電在 99 年 3 月即與奇美電子、統寶光電合併，嗣後該公司表示由於南科的路竹

土地仍有餘裕，對竹南基地的需求迫切性不再；亦即原來擴大生產基地的需求已

沒有必要。此時，因群創公司陳情所擴大徵收之 5 公頃應非必要，然而苗栗縣政

府仍執意徵收這 5 公頃的土地，並表示園區專業用地未來開發後，並非僅供群創

                                                      
23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炒地皮、剝人皮？!農地徵收事件簿 系列 1”，網址： http：

//pnn.pts.org.tw/main/2010/07/15/%E7%82%92%E5%9C%B0%E7%9A%AE%E3%80%81%E5%89

%9D%E4%BA%BA%E7%9A%AE-%E8%BE%B2%E5%9C%B0%E5%BE%B5%E6%94%B6%E4%

BA%8B%E4%BB%B6%E7%B0%BF-%E7%B3%BB%E5%88%97-1/，最後瀏覽日期：2016/5/24。 

http://pnn.pts.org.tw/main/2010/07/15/%E7%82%92%E5%9C%B0%E7%9A%AE%E3%80%81%E5%89%9D%E4%BA%BA%E7%9A%AE-%E8%BE%B2%E5%9C%B0%E5%BE%B5%E6%94%B6%E4%BA%8B%E4%BB%B6%E7%B0%BF-%E7%B3%BB%E5%88%97-1/
http://pnn.pts.org.tw/main/2010/07/15/%E7%82%92%E5%9C%B0%E7%9A%AE%E3%80%81%E5%89%9D%E4%BA%BA%E7%9A%AE-%E8%BE%B2%E5%9C%B0%E5%BE%B5%E6%94%B6%E4%BA%8B%E4%BB%B6%E7%B0%BF-%E7%B3%BB%E5%88%97-1/
http://pnn.pts.org.tw/main/2010/07/15/%E7%82%92%E5%9C%B0%E7%9A%AE%E3%80%81%E5%89%9D%E4%BA%BA%E7%9A%AE-%E8%BE%B2%E5%9C%B0%E5%BE%B5%E6%94%B6%E4%BA%8B%E4%BB%B6%E7%B0%BF-%E7%B3%BB%E5%88%97-1/
http://pnn.pts.org.tw/main/2010/07/15/%E7%82%92%E5%9C%B0%E7%9A%AE%E3%80%81%E5%89%9D%E4%BA%BA%E7%9A%AE-%E8%BE%B2%E5%9C%B0%E5%BE%B5%E6%94%B6%E4%BA%8B%E4%BB%B6%E7%B0%BF-%E7%B3%BB%E5%8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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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依法仍要公開標售或招租24。惟依照內政部都委會 679 次會議紀錄內

容可知苗栗縣政府是因群創光電之陳情將「園區事業專用區」由 23.14 公頃調整

27.98 公頃，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同意。既然群創公司表示已無土地需求，堅持擴

大徵收人民土地、地上建物的正當性為何？ 

 

4. 系爭都市計畫所帶來的負面公益效應 

 

    苗栗縣政府擬定的系爭都市計畫案乃是希望藉由縣府所規畫之「園區事業專

用區」吸引廠商進駐，創造就業機會使外流的苗栗青年能夠在地就業、扎根苗栗，

同時也促進地方的發展與繁榮，讓房地產能夠升值。然而，欲達成上述目的之手

段是否僅有擬定擴大都市計畫案並設立園區專業用地吸引高科技產業投資，並強

制徵收人民私有土地、住房才能達成？另外，系爭徵收案開發之公共利益是否極

端重要、具有絕對不可抗拒的性質而得以正當化徵收人民土地？即使採肯定的見

解，吾人也不應忽略強制徵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與侵害，而應與徵收所帶來之公

益做整體的評估考量。 

    系爭案件所徵收的土地供農地使用之面積多達 80.52%，優良的耕地不斷流

失恐導致糧食安全的問題，我國於 103 年時糧食自給率僅有 34.13%，更凸顯農

田的重要性25。農地除能夠確保糧食自給率維持一定比例外，亦具有生態系統服

務功能26，不但能夠調節氣候，還能補助地下水並成為生態棲地。故，國家應以

糧食生產及生態系統服務觀點考量農地保存的問題，而非不斷地將非都市用地變

更為都市用地。此外，該都市計畫案也造成地價上漲，將原先農地變更為住商用

地，使得土地價格往上飆漲，房屋價格也居高不下，導致苗栗縣居民購屋困難。

                                                      
24 自由時報，“大埔「徵」議／新奇美：竹南基地 需求不再迫切”，網址： http：

//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410643，最後瀏覽日期：2016/5/24。 
25 糧食自給率的相關統計數據可至農委會查詢。網址：http：

//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dicator/Indicator.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5/12/06。 
26 所謂生態系統服務觀點，指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中，所提供出來的自然環境條件與功能，而

這些條件與功能往往是維持人類系統運作所必須的。參照：李俊霖，台灣都市周邊農地釋出之生

態系統服務衝擊，《2009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論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2009 年 11 月。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410643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4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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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苗栗大埔的房價在近 5 年已從一坪 10 萬飆升到平均 20 萬元，精華地段

更喊到 30 萬27，使得當地的青年無法在家鄉生根。最後，有關於高科技產業對

人體產生的危害與環境的污染也是一項疑慮。 

另外，保障私益亦屬於維護公益的一部分28。私人利益的受損，亦屬於負面

公益。當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國家徵收後，其如何生存、就業？在生存權、工

作權受侵害的狀況下，農民們在土地徵收後將喪失老農津貼、農民保險，這些損

失政府是否有所注意？徵收人民私有土地除了造成財產上的侵害之外，更深層的

乃是人與土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制徵收迫使人民離開自己原有的土地，並

拆除人民的住房，使居民原先的社交網絡斷裂。苗栗縣政府追求地方發展並創造

就業機會之目的是否為公共利益，即使採肯定的見解也應討論該公共利益是否極

端重要。惟不論如何，縣府為追求公益之手段略嫌粗糙，且忽略當時全台科學園

區、工業園區之土地、廠房有所閒置而飽受批評的事實，以及科學園區對生活環

境的影響而擬定系爭都市計畫，卻忽視苗栗縣之都市計畫有供過於求的情狀而徵

收人民的土地及住房，導致居民與提供安全感、歸屬感的「家」間的牽連斷裂。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系爭案件是否具有公共利益整體綜合評估之下仍有可議之處，

並在第四章再作深入探討。 

 

(二) 比例原則審查的失衡 

 

    關於行政行為應符合比例原則在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有所規定，其內容：「行

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

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

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則指出比例原則底下的子原則包含

                                                      
27 東森新聞雲，“大埔案說好的科技園區呢？居民嘆：只看見投資客炒房”，網址：http：

//www.ettoday.net/news/20150315/47889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5/25。 
28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 11 版)，頁 71，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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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衡平原則。而比例原則不管在行政行為的實體決定或

是程序面的行政執行皆有其適用，未通過比例原則審查之行政行為則難謂適法。 

    按土地徵收除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以外，更牽涉當地居民居住權的問題，從而

即使徵收的目的正當具有公益性，行政機關所為的土地徵收決定仍應符合比例原

則的審查。易言之，強制徵收除了產生公益與私益的衝突外，徵收之公益與財產

權存續之公益如何取捨，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問題。土地徵收所帶來的公共利益與

人民的基本權益(私益)兩者應以比例原則權衡比較，做出妥適的決定。又，即使

公益與私益兩者權衡之下行政機關認為公益較為重要而應為土地徵收的行政處

分，但這並不代表人民的基本權完全不受保障。行政機關就被徵收的土地及地上

建物應發給補償費或抵價地以外，也應確保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建物的使

用者不至於無家可歸。 

    如同前述，大埔事件所具有之公共利益為何，依照苗栗縣政府的說法乃是為

擴大新竹科學園區並使周邊地區得以發展，惟全台科學園區目前閒置未用的土地

仍有許多，且苗栗縣人口成長的速度事實上無需再進行都市計畫以容納更多人口，

故強制徵收人民土地之目的是否正當，存有討論的空間，並將於第四章深入探討。

在此，本文先假設土地徵收之目的正當且具有公共利益，然而系爭處分是否能夠

通過比例原則中必要性原則之檢驗，不無疑義。 

  

1. 有無以較溫和的方式取得土地 

 

    土地徵收因對人民之權利產生巨大的損害，是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而在不得

不然的情況下，所為的最後手段。亦言之，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在眾多手段中

挑選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方法為之，此乃是比例原則派生子原則─必要性原則。土

徵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

水利、公共衛生或環境保護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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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

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即為必要性原則之體現，

同時亦是徵收的法定程序之一。然後在目前實務上，各行政部門在取得公共建設

用地的方式，卻習慣採行相較於買賣協商較為便利的徵收手段。 

在系爭案件之中，苗栗縣政府利用說明會告知參與會議中相關人士辦理區段

徵收不予加成補償，並以公告現值之金額補償土地所有人。被徵收人只有接受或

不接受兩種選項，對於土地徵收的價格並無協商討論的空間。然而，縣府這樣的

協議價購程序是否可謂之符合「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是否與協議價購以公

開透明、真誠協商之方式獲取需用土地的立法目的相互違背？另外，在大埔事件

中，苗栗縣政府對於需用的土地以區段徵收的方式為之，是否妥適，已有所疑義。

縣府獲取需用土地之方式除徵收外，是否有其他較為溫和、對人民侵害較小的手

段？例如：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以地易地… …等其他方式為之？  

 

2. 區段徵收的方式是否妥適 

 

    苗栗縣政府以因應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發展為由，採取區段徵

收之方式獲取需用土地，致大埔居民之土地、地上建物被強制剝奪。惟區段徵收

之本質是一次大面積將一定範圍內的私有土地全部予以徵收，為一綜合性土地開

發事業，其徵收之範圍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有待商榷。另外，以區段徵收之手

段作為都市計畫開發之手段是否適切，亦非無疑。據監察院「以區段徵收方式辦

理都市計畫整體開發成效與問題」專案調查研究發現，截至 102 年 12 月底，

計畫以區段辦理都市計畫地區，仍有高達 49.42%之計畫面積完全未予開發，其

中，91 年 7 月以前核定者，甚至高達 55.07%未予開發；91 年 7 月以後核定

者，未開發之比率雖有下降，惟仍有 35.77%之高比率，顯見我國以區段徵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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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理都市計畫，不無流於浮濫之嫌，且實際開發效能多有不彰29。因此，我國

以區段徵收之方式辦理都市計畫，未來應嚴格限制之，以避免浮濫徵收致侵害人

民權益。 

 

3. 徵收價格是否適宜 

 

苗栗縣政府就人民私有土地之徵收價格乃按照當時舊土徵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前

段之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然

而公告土地現值並非市場交易價額，且遠低於市價。然而以目前土地、房屋價格

高昂的程度觀之，苗栗縣政府給予徵收補償金額根本無法使土地被徵收者得以安

置在足夠遮風避雨、確保生命安全之房屋，且低廉的補償金額根本無法保障人民

之適足居住權，甚至隱含著剝奪人民的財產權的意味；又苗栗縣政府亦無配套措

施安置被強制徵收土地後可能無家可歸者，使被徵收人面臨流離失所的風險。本

案中土地徵收所造成人民私益受到不同層面的侵害，然而徵收的價額僅以公告土

地現值計算並未考量以他法計算，是否逾越必要性原則而造成大埔居民過度的傷

害，值得省思。 

 

(三) 形式主義的正當法律程序 

 

1. 土地徵收是否踐行實質協議價購 

 

    苗栗縣政府在土地徵收時雖召開協議價購說明會，但其是利用說明會告知參

與會議中相關人士辦理區段徵收不予加成補償，並以公告現值之金額補償土地所

有人之意旨，土地所有權人只有接受或不接受兩種選項，對於土地徵收的價格並

                                                      
29 監察院 103 年度專案調查研究報告「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都市計畫整體開發成效與問題」專

案調查研究，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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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協商討論的空間。是以，縣府是否具體落實協議價購之立法精神，容有討論空

間。所謂協議價購，與一般買賣相同，是由國家和土地所有權人共同協商討論土

地的買賣價格，目的是維護所有權人之權益，避免動用徵收手段。我國歷來實務

見解皆認為協議價購之程序應達法律規定「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事業用地

目的之最基本要求，不得徒以形式上開會協議，而無實質之意義與內容，方能謂

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之協議價購說明會中對民眾現場陳述之意見僅為

「綜合答覆地價查估」的情形，並告知協議價購的補償金額乃依苗栗縣政府「公

告土地現值」來計算，縣府採取這種方式是否實質踐行協議價購，符合徵收流程

之法定程序，值得省思。另外，縣府將協議價購之金額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事

實上與區段徵收之徵收補償相同，這使得土地所有權人毫無選擇之餘地，不管是

選擇協議價購或是區段徵收，皆無法得到較好的價金。因此，苗栗縣政府之協議

價購是否實質踐行法定程序，不無疑義。 

 

2.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有無實質審議 

 

    我國土地徵收之相關案件，必須經過內政部徵審會審議通過並由內政部核定

後，方能夠進行徵收作業。有關於設置內政部徵審會之目的，是因為徵收對於人

民權益影響甚鉅，為求審慎避免浮濫徵收，特別設立徵審會以審查徵收案之公益

性與必要性。然而，我國實務就土地徵收案之審議操作上較少針對徵收案進行實

質審查，辦理徵收相關事宜的地政司更曾表示：「現行只要區域審查委員會或都

市計畫委員會通過時附帶徵收或區段徵收，一般來講，我們接著就是要趕快辦理

徵收或區段徵收!」30有關於內政部徵審會就徵收案實質審議的功能，不禁讓人質

疑。而在大埔案中，內政部徵審會於第 210 次會議紀錄審議「苗栗縣政府辦理竹

                                                      
30 鍾麗娜、徐世榮，都市政治與都市計畫之政經結構分析－以南科樹谷園區為例，臺灣土地研

究期刊第 16 卷 2 期，頁 80-81，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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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工程(苗栗縣竹南鎮及頭份鎮」，會議記錄上僅簡單記明興辦

事業為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土地筆數 852 筆、面積 124.61 公頃，最後審議結

果除記載「通過」外未有其他詳細的說明。 

從內政部地政司相關人說之說法，似乎都市計畫通過時附帶徵收或區段徵收，

內政部徵審會即需立即辦理徵收作業，而不在實質審理徵收案。大埔個案中，徵

審會之會議紀錄過於簡白，亦無法從中得知究竟徵審會有無實質審議徵收之公益

性與必要性。惟倘若內政部徵審會未探究徵收案之公益性與必要性等實體要件，

僅採形式審查，例如：審議抵價地比例、確保需用土地人有無先行協議價購，如

此徵審會之審查是否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不無疑義。 

     

3. 以公開展覽取代公聽會是否妥適 

 

公聽會之目的是為蒐集民眾意見，並使人民與國家間具有互相溝通對話的管

道，此亦為民眾之程序參與權，也是國家應踐行的正當法律程序。都市計畫法亦

規範新擬定之都市計畫應舉辦公開展覽，而土徵條例則將都市計畫已舉辦公開展

覽者，視為已舉辦過公聽會，故徵收前不須再舉行公聽會31。有關於以都市計畫

之公開展覽視為徵收前已踐行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之法制度所衍生的問題，容待

第四章於正當法律程序中敘明。徵收前應舉辦公聽會之理由，除為建立國家與人

民進行雙向實質溝通外，因公共利益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應藉由保障資訊公開與

民眾參與程序的強化，以確保「公共利益」判斷的透明化、公開化與合理化。然

而在大埔案中，民眾卻無法進入程序共同參與，即使在說明會、座談會出席陳情

並提出各種不同配套措施，但縣府就徵收決定、抵價地之分配比例、徵收補償之

                                                      
31 舊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

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

說明會者，不在此限」。又依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已舉行公聽會

或說明會，指下列情形之一：… …第 2 款：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行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者… …」可知

舊法規定依照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舉行公開展覽者，即可取代徵收程序中的公聽會。惟法制度面如

此設計是否妥適，容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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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額卻絲毫未退讓。 

我國法制上規範都市計畫以公開展覽者，於徵收前無須再舉行公聽會，是以

於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間應確保計畫內受影響之所有權人得以進入程序表達意

見。惟我國都市計畫法規定通知人民之方式是採取「登報周知」，而縣府則再採

取透過「登報、電視走馬燈、上網、公告等途徑充分讓民眾有參與之機會」32。

從此可知，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不會一一通知計畫範圍內之利害關係人，因此土

地所有權人並不一定會知道都市計畫之詳細情形，遑論了解計畫經核定後即面臨

徵收的問題；然而，都市計畫經公開展覽後，徵收前即不需舉行公聽會，對於民

眾權益之保障是相當不足的。例如於本案中，群創光電於 97 年再次公開展覽期

間表示未來公司若有新建、擴建計畫，將優先選擇該計畫案之園區事業專用區，

惟其表現希望園區面積能夠增加至 30 公頃。就此縣府將園區事業專用區由原先

的 23 公頃調整為 28 公頃，並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679 次會議審定，並於同年 5 月

辦理第二次再公開展覽。然而，大埔居民在第 2 次再次公開展覽期間分別陳情表

示：「辨理第 2 次再次公展說明會沒有一一通知地主」、「辨理第 2 次再公展前未

通知計畫區內地主進行相關說明及溝通，僅以上網公告及公告展覽程序蒙混過

關」、「說明會沒有通知地主，多數地主未能瞭解說明會內容，以致權益受損」、「苗

栗縣政府就本案主、細計辦理皆未依法定程序令民眾充分表達意見。請內政部都

委會不予核定以維護民眾權益」33，從大埔居民之陳情可以得知都市計畫之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並未滿足民眾參與程序之保障，導致人民面臨徵收時才發現自己的

土地、家園即將不保，但都市計畫既已核定、徵收處分亦經主管機關審議通過，

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與陳情對龐大的國家機器而言，無疑是蚍蜉撼樹。 

人民在政府決策缺乏程序參與此點亦在「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

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20 點指出 

                                                      
32 內政部都委會第 687 次會議紀錄，頁 40。 
33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僅規定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因此苗栗縣府採取

登報、電視走馬燈、上網、公告等途徑讓民眾得知公開展覽之消息。然而，既然法制上規定得以

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取代徵收前之公聽會，本文認為縣府則應確保受影響人皆獲得公開展覽的相

關資訊，使受影響人皆可參與程序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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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在審查報告時，卻明顯發現透明、諮詢、以及參與原則在

許多影響人權的政府決策過程仍未被確切實踐。許多例子都可

予以佐證。舉例而言，舉凡都市更新、原住民權利、身心障礙

者權利、流離失所、土地徵收及其他領域的政策決定，政府似

乎只是以部會層級的專案小組的內部分析以及類似的機制作

為決策的基礎，而權利受影響者卻極少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

34。 

從國際專家給予我國之建議更可印證人民程序參與不足的問題。專家並於第 21

點建議政府應：(一)對於相關領域的資訊共享方面，應當採用清楚而精確的政策；

(二)確保部會層級的專案小組及類似機構之內能有權利受影響者的代表；(三)確

保經由現行諮詢程序所得到的結果能夠獲得更多重視。 

 

二 強制拆遷之爭議 

 

大埔事件中徵收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部分贊同區段徵收，其認為有利於

地方發展與繁榮，且區段徵收後地價上漲亦可獲利；部分地主在苗栗縣政府以領

取抵價地或現金補償兩條路下兩權相害取其輕，被動地選擇領取抵價地，成為縣

府口中「98%地主同意區段徵收」35；部分欲繼續從事農耕者在不斷抗爭後，在

行政院、苗栗縣府與自救會協商下達成「建物原地保留、農地集中劃設」之共識，

故縣府在區段徵收範圍內集中劃設農業土地，使其得以繼續耕種。然而，有關於

大埔 4 戶之土地及住屋卻被排除在協商結論之中，亦即 4 戶之建物無法原地保留

36。苗栗縣政府並多次發函命大埔 4 戶於 102 年 7 月 5 日前自行遷移完成，逾期

                                                      
34 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

建議，網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Attachment/312259531585.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6/4/9。 
35 本案是採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雖其本質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利益，但區段徵收

仍然是屬強制徵收，無論人民同意與否，系爭徵收案已經內政部核定通過，徵收即可辦理，即使

人民不繳交權狀，苗栗縣政府亦能註銷人民土地權狀，並原始取得土地所有權。 
36 大埔四戶被強制拆遷之部分各有不同。朱樹所有之建物需拆除之部分包含鐵皮搭蓋處及梁柱，

且梁柱與建物安全與否具密切關連；黃福記之主要建物雖被保留，但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

大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則不予保留；而彭秀春及柯成福之建物則全數被拆除。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Attachment/3122595315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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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處理者將強制拆除，惟當時的縣長劉政鴻也表示縣府在 7 月 5 日當天並不會強

制拆除，而且在執行拆除之前，仍將會繼續與拆遷戶進行溝通37。然而當時的時

空背景乃是大埔案之徵收處分已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重新審

判，該徵收處分有極高可能性被判決違法，但縣府卻不待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重新

審判即打算強制執行。大埔案之強制拆遷所生之爭議可分為 3 個部分討論，首先

是大埔 4 戶被排除在研商結論之外而不得原屋原地保留之合理性，其次為縣府強

制拆遷張藥房之手段有無違反比例原則38，最後就縣府強制拆遷後的安置措施是

否妥當討論之。 

 

(一) 強制拆遷處分之合理性疑義 

 

99 年 8 月 17 日時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先生與大埔自救會成員會面，研商達

成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集中劃設農用土地之結論。因此，苗栗縣政府依照行政

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策指示辦理變更系爭都市計畫案(變更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案)，並舉行公開展覽。苗栗縣都委會第 226

次會議紀錄對於彭秀春、黃福記之陳情酌予採納39；對柯成福之陳情40則認為未

便採納，要求柯成福先生協調另一建物所有權人同意申請原位置保留後，縣府再

專案簽報；而朱樹之基地與建物也予以保留。然而經過不斷審議過後，內政部都

                                                      
37 苗栗縣政府新聞，竹南科大埔都市計畫區區段徵收公共設施工程執行拆除說明書，網址： http：

//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

menuID=3381&forewordID=168127&secureChk=fdfdb7182a0f62e61007dbebd6dd63de，最後瀏覽日

期：2016/5/25。 
38 就朱樹、黃福記及柯成福 3 人之強制拆遷問題並不在於執行手段(程序面)是否妥適，而是在於

實體面上變更都市計畫之行政處分是否符合必要性的問題，故本文在行政執行手段是否有違比例

原則上僅討論張藥房。 
39 彭秀春陳情將仁愛路及公義路交叉口之房舍上的截角取消，而黃福記陳情既有房舍及生活機

能土地(包括吊車停置場)能夠原地保留，且耕地等面積易地於其房舍之左側或後方位置並方整劃

設方式。 
40 柯成福之建物與他人共有，另一所有權人領取補償費，然柯成福仍欲建地原位置保留，其主

張持有之 1/2 部分以「買」回方式保留原建物，剩餘 1/2 繳納差額費用予苗栗縣政府，實際買受

剩餘 1/2 建物之所有權。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68127&secureChk=fdfdb7182a0f62e61007dbebd6dd63de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68127&secureChk=fdfdb7182a0f62e61007dbebd6dd63de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68127&secureChk=fdfdb7182a0f62e61007dbebd6dd63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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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於第 784 次會議紀錄中，決議依照營建署 101 年 3 月 27 日會議結論辦理，

其內容略以：「因朱樹先生及彭秀春女士所有之部分房屋，位於計畫道路上，基

於都市計畫合理性及都市長遠發展，建議維持該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如果柯成福

先生確實無法取得另外一半建物所有權人郭淑莉小姐之同意，建請依法領取抵價

地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黃福記先生所有現行零星農業區再酌予增加面積，將黃

福記先生之土地形狀調整為較方整，讓土地較好利用乙節，請縣府研提具體變更

內容，儘速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變更」。是故，以交通安全為由遭到強制拆

除的張藥房與朱樹，前者被拆除住房，後者被拆除鐵皮屋突出的尖角及另一棟建

物之柱子；柯成福因無法得到另一位所有權人之同意，最終亦被強制拆除；黃福

記則因縣府調整其土地較為方整「讓土地較好利用」，因此必須拆除圍牆、化糞

池、人車通道、大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 

內政部都委會與苗栗縣都委會之決議並未按照時任院長吳敦義指示之「建物

原地保留、農地集中劃設」變更系爭都市計畫案，因其認為當時協商結果附帶 4

條件，若大埔房屋保留若違反交通、公共安全、公平性及都市計劃合理性等四原

則，仍可拆除41。最終，大埔 4 戶仍無法原屋原地保留。縣府以基於都市計畫合

理性、都市長遠發展以及交通安全為由拆除彭秀春全棟建物。然而，依實地現況

測量，該建物位置轉彎空間甚大，且可供聯結車經過42。即使在近年竹南基地已

陸續有廠商進駐之情況下，亦無交通事故發生，可證明該房地應不致影響交通安

全。另外，仁愛路本身之規劃只為提供住宅區使用，系爭擬定特定區計畫已另為

劃設多條 30 公尺或 40 公尺道路作為竹南基地對外聯絡之主要幹道，一般車輛行

走仁愛路之誘因甚低43。另外，有關於交通安全仍可以採取其他手段達成目的，

                                                      
41 從 2010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長吳敦義與苗栗縣政府、大埔農地農戶代表協調的會議記錄並無

提及任何附帶條件，苗栗縣都委會卻在第 228 次會議中以都市計畫合理性及交通安全等理由推翻

承諾，決議大埔不予原位置保留，並經內政部都委會決議通過。 
42 苗栗縣政府為證實張藥房若不拆除對交通安全會產生危害，因此派出聯結車實地測試，雖然

造成交通違規但還是能夠順利通過。 

東森新聞雲，“大埔 4 戶影響交通非拆不可？苗縣實測：聯結車一轉就過”，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09/23809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20。 
43 同前註。通往竹南科學園區之交通道路，都市計畫已規畫兩條 30 米園區道路，分別連結香山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09/238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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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交通管制大型車輛、設置槽化島、設置標線、多相號誌等，都是可以解決交

通問題的手段，而不需要拆遷彭秀春之建物44。朱樹之建物同樣以交通安全為由

要求拆除，並認為其他地主已配合道路拓寬，若朱樹之建物不予拆除有違公平性，

而決議拆除。然而朱樹之建物位置位於公義路轉仁愛路方向，其行車之轉彎空間

甚大，且搭建之鐵皮屋突出部分係屬鈍角對於交通安全之影響並無疑慮。即使縣

府認為鐵皮屋截角突出，朱樹同意不領補償費而自行拆除鐵皮搭蓋部分，但希望

縣府能夠保留原先預計應拆除之建物，因該部分為房屋主要建築支柱，若逕予拆

除，將使得房屋成為危樓而無法存在45。且縣府又柯成福之部分，因其與另一所

有人溝通未果，故其希望能夠在不影響整建物結構安全及保有其可使用性之前提

下，僅拆除二分之一的建物，或者買回另一部分的產權，惟縣府未予採納。就黃

福記之部分，縣府雖將其土地形狀調整較為方整，卻仍將其小部分土地移至集中

劃設農業區，造成近 80 歲的老先生需至 2、3 公里外的土地耕種，並且決議拆除

其部分房舍、生活機能及人車出入之道路。 

然而，張藥房、朱樹之建物在系爭都市計畫案最邊角之處，即使不徵收也不

影響整體都市計畫之進行，況且建物之維持就交通安全上並無疑慮，內政部都委

會第 746 次會議本將彭秀春之房屋畫為特殊截角，嗣後卻又變更。柯成福之建物

及土地既然願意以金錢買回另一所有權人之持份，依照前院長吳敦義之原屋原地

保留之指示，依照土徵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經行政院專案核准所

需土地得以讓售，縣府應無理由堅持拆除其房屋。而黃福記之建物竟是因為調整

其土地較為方整「讓土地較好利用」，因此拆除其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大

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大埔案之徵收處分公益性原本即備受質疑而引發抗爭

事件，經前行政院長吳敦義協調後決議原屋原地保留，縣府配合行政院劃地還農

                                                                                                                                                        
交流道與竹南交流道。而仁愛路之規劃是為住宅區之服務道路，並非園區主要交通幹道。 
44 自由時報，“大埔不拆影響交通？ 學者：踐踏交安專業！”網址： http：

//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836779，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5 日。 
45 內政部都委會 784 次會議。 

另，縣府認為為維持都市計畫道路筆直並避免交通安全問題，因此應將朱樹部分建物斜切拆除，

內政部都委會亦同意縣府之處理方式。雖然決議結果並非拆除整棟建物，僅拆除房屋之建築支柱，

然而將建築物之支柱拆除後，整棟樓之結構產生破壞，恐有安全上的疑義。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836779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83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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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指示變更都市計畫案，但該研商結論最後卻以當初未提及之四大原則(交

通、公共安全、公平性及都市計劃合理性)而無法保留，系爭變更都市計畫案之

行政處分正當性何在？特別是在強制拆遷張藥房之後，該筆土地被劃為斑馬線成

為路人違規停車的地方46，更不禁讓人思考決議不保留大埔 4 戶是否具合法性基

礎。 

 

(二) 苗栗縣政府拆遷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大埔居民唯恐縣府強制拆遷，因此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但於

102 年 7 月 11 日卻遭法院裁定駁回。因此，大埔 4 戶及大埔自救會於 102 年 7

月 18 日決定北上抗議，不料苗栗縣政府於此時派出大批警力乘遊覽車進入大埔

四戶周邊區域進行強制拆除，將大埔 4 戶之建物強制拆遷。強迫搬遷是對居住權

最為嚴重的侵害，且基於人權無法相互分割的特性，也與生存權、和平享用財產、

家庭隱私不受干擾的權利相互牽連。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即指出強迫

驅逐顯然是推定與公約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只有在最特別例外的情況下且按照國

際法的有關原則，才是正當的。因此，即使認為強迫驅逐大埔 4 戶是符合例外的

情況，縣府為強迫驅逐行為時，該執行手段仍應符合比例原則。意即，強迫手段

仍應具有適當性、必要性以及符合狹義比例性原則方能謂之適法。 

本案系爭都市計畫及附隨性的徵收處分具有極大的社會爭議，且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953 號即指出內政部都委會、土地徵收

審議委員會無法證實其對土地徵收的徵收過程為實質協議及審議，因此判決發回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審。針對區段徵收之行政處分之重大違法容有爭議且仍在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之際，於 2013 年 7 月 18 日，時任縣長劉政鴻趁大埔自救會

成員北上抗議之時，派出 600 警力拆除「張藥房」等大埔 4 戶，並表示「自救會

                                                      
46 自由時報，“昔因交通拆張藥房 今成違規停車場”，網址： http：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06362，最後瀏覽日期：2016/5/25。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06362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0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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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是老天爺賜給我們的機會，趁抗爭人數較少時拆除，減少流血衝突，怎能說

趁人之危？」47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經苗栗縣都委

會、內政部都委會多次審議通過都市計畫案，並經內政部徵審會議決通過區段徵

收人民之土地，並由內政部以行政處分核准苗栗縣政府辦理區段徵收，歷經行政

機關層層審核與把關，依然無法讓社會大眾與大埔自救會成員信服。於系爭區段

徵收之行政處分是否適法仍在法院纏訟時，苗栗縣政府依據該行政處分作為執行

名義進行強制拆遷。然而，苗栗縣政府之拆遷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仍有討論

的空間。  

    在強制拆遷張藥房的過程中，苗栗縣政府雖有聘請搬家公司，然而 

縣府請的搬家公司，在怪手拆屋前只匆匆搬走家電等大項物品，

家中所有衣服、書籍、碗盤等細項物品就不管，怪手把這些物

品連同拆屋的鋼筋水泥全都載走棄置在三處空地，彭秀春最後

僅剩的衣服就是拆屋那天到台北抗議穿的那件48。 

在張藥房強制拆遷後，張藥房的彭秀春女士曾說：「我沒有一件衣服可以穿，沒

有一個碗可以洗」49。苗栗縣政府趁著大埔自救會北上抗議時強制拆遷張藥房，

並將拆遷後的殘骸棄置三處路程相隔 30 分鐘的汙水爛泥當中，這樣的執行方式

使得張藥房有關於「家」的記憶被汙水爛泥所掩埋並造成汙損。而被苗栗縣政府

聘請之搬家公司搬走保存在貨櫃裡的大件物品也未善盡保管責任，而造成諸如：

冰箱發霉生蟲破損無法使用、爬滿菌絲的衣服、使用約兩個月的冷氣管線被扯斷

等情況發生50。無論是張家住屋內被掩蓋在瓦礫堆的生活用品、照片、書信、藥

商寄放的藥品以及彭秀春的拼布作品… …等等，或者是被縣府所保管的大項物

                                                      
47 蘋果日報，“昨強拆大埔 4 屋 劉政鴻：天賜良機”，網址： http：

//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719/227520/，最後瀏覽日期：2016/5/25。 
48 環境報導，“中央縱容 大埔拆屋上演五大不正義”，網址： http：

//shuchuan7.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5/25。 
49 蘋果日報，“拆 6 坪屋 張藥房暫棲公寓 縣府擬讓售 30 坪建地 張家：買不起”網址： http：

//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19/35232027/，最後瀏覽日期：

2016/5/25。 
50 彭秀春女士於臉書上表示被搬家公司搬走之器具發生汙損、不堪使用的情形。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enshochin/posts/531002773656260，最後瀏覽日期 2016/6/2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719/22752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719/227520/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19/35232027/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19/35232027/
https://www.facebook.com/penshochin/posts/531002773656260，最後瀏覽日期20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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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這些私人物品表面上是人民的財產，更深層的意涵還包含生而為人的人性尊

嚴，以及家庭隱私權遭受公權力的侵害。 因此，縣府強制拆遷大埔 4戶之手段

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亦即是否採取對人民而言侵害最小的手段，尚有討論之空

間。 

 

(三) 拆遷後的安置措施適當與否 

 

    關於土地徵收相關之安置問題在舊土徵條例僅於第44條第1項第4款提起，

其內容為：「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土地得以讓售」

並無強制規定政府在徵收人民土地或建物時應有相對應的措施避免人民無家可

歸。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係採取區段徵收的方式，土地被徵收人可以在現金補償

或領取抵價地兩者擇一，並給予租屋津貼 8 千元整，為期一年半51。 

   在 102 年 8 月 18 苗栗縣政府趁自救會北上抗議之時執行強制拆遷，將朱樹

1.3 坪大的鐵皮屋、約 6 坪大的張藥房、黃福記的庭院圍牆與柯成福的住宅拆除。

在強制拆遷後，張藥房一家人暫住在藥房對面的 4 樓公寓，而被拆除圍牆的黃福

記和拆除 1.65 坪鐵皮屋的朱樹，因住屋並無受破壞仍繼續居住，只持一半產權

的柯成福因共同持有人已領走補償費，故其在拆屋前就已住台北52。雖然被強制

拆遷的居民短暫地皆有落腳的地方，然而住房並不等同於「家」，也不因此國家

即免除預先規畫重新安置居民的措施，以及防止受影響戶無家可歸的責任。 

 

第三節 小結 

 

                                                      
51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縣府再次說明依法施作竹南科學園區周邊地區公共設施工程”，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

menuID=1088&forewordID=105865&secureChk=46aad1d2631088277c3091e774，最後瀏覽日：

2016/5/25。 
52 同註 49。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1088&forewordID=105865&secureChk=46aad1d2631088277c3091e774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1088&forewordID=105865&secureChk=46aad1d2631088277c3091e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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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事件的源起乃是因苗栗縣政府為求擴大新竹科學園區並使周邊地區得

以發展因此規劃一都市計畫並徵收人民之土地及地上建物。然而，該都市計畫是

否具有公共利益已倍受質疑。首先，我國科學園區及工業區仍有許多的閒置土地，

且國科會亦澄清並無將大埔納為竹南科學園區擴廠的規劃。再者，該都市計畫實

際提供科學園區發展之園區用地僅佔 27.98 公頃，剩餘 126.15 公頃的土地係用來

做為住商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惟苗栗縣人口成長速度相當緩慢，且現有之都市

計畫所能容納的人口仍多於實際現況； 又全國都市計畫範圍過度擴張，截至 103

年底計畫人口與實際人口差距 642 萬人。最後，苗栗縣政府因群創公司的陳情而

擴大園區事業用地，惟群創公司嗣後也表示其已無擴廠需求。上述種種的情形皆

考驗著大埔案是否具有公益性，即使肯定之，亦必須深入探究該都市計畫的公益

性與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究竟為何。若該都市計畫與徵收決定具有公益性而進行

下一階段比例原則的審查，惟內政部與縣府之徵收決定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亦

非無疑。首先，縣府踐行協議價購之作法是否與徵收作為最後手段性之原則無違，

非無疑義。其次，區段徵收之本質與徵收應符合必要性，兩者似乎有扞格之處。

最後，縣府之徵收補償價格是否適宜，有無造成土地被徵收人過多的傷害亦有待

商榷。另外，以正當法律程序的角度觀察大埔事件，協議價購作為徵收之法定程

序，縣府有無實質踐行？又內政部徵審會就徵收決定有無實質審議，皆存有疑問。

以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取代徵收前之公聽會，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亦非無疑。

而從強制拆遷的層面探討大埔案之爭議，強制拆遷處分之合理性頗有疑義，拆遷

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拆遷後的安置措施適當與否也都是大埔案的重大爭

議。 

大埔案衍生之種種爭議，皆直指居住權被消失的問題。在徵收決定時，無論

是苗栗縣政府或內政部皆未認識到徵收對人民所造成之侵害，不僅止於財產權的

損害，更與居住權息息相關。倘若國家對於徵收將造成居住權之侵害，有關於徵

收所應具備之公共利益質量要求則會升高，比例原則之審查密度亦隨之提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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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徵收之法定程序上則會更加嚴謹，以確保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基本人權。

面對強制拆遷與否之爭議時，行政機關欲限制居住權時則須具備高度正當的理由。

即使在不得不強制拆遷的情況下，從考慮人民居住權保障之觀點出發，亦會提供

安置措施避免人民無家可歸。是以，大埔案之爭議焦點，即在於「消失的居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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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居住權之內涵與實踐 

 

第一節 居住權之意義 

 

一 居住自由 

 

在討論居住權之內涵時，通常會先聯想到我國憲法第 10 條之規定：「人民有

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而認為居住權與居住自由的內涵相同。但憲法上的居住自

由，我國通說將其認為係保護人民有一個自由的居住空間、生活空間，是一種特

別的隱私權，其強調的乃是住宅的不可侵犯性53。意即，此一安寧的居住空間，

不受國家公權力或任何人的非法侵入或干擾，人民在此私密的空間中得以發展其

人格54。我國學者就居住自由的內涵多將其認定為特別的隱私權，乃是國家為保

障人民在一安全、有歸屬感的處所能夠營造個人生活而不受侵擾的權利。本文認

為居住自由僅是居住權其中的一種面向，此點容待後述。 

有關於居住自由與居住權兩者間的關係，有論者認為居住自由與適足居住權

兩者相同，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與法院判決當然受憲法第 10 條所拘束，我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在第 709 號解釋之理由書中首先揭示人民有居住自由，復又說明：

「… …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

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外，並

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 …」，似乎可認為大法官多數見解認為

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自由與居住權兩者內涵相同。另有論者認為居住權為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所包含，如羅昌發大法官於釋字第 709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

                                                      
53 許育典，憲法，頁 200-201，2010 年 8 月 4 版；陳慈陽，憲法學，頁 503-504，2005 年 11 月 2

版。 
54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頁 218-219，2010 年 9 月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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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則採此見解。其認為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自由的重點在於居住處所之選擇自

由，其概念與範圍無法充分涵蓋人民被迫遷離家園之情形；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

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以文義觀之，生存權之概念自應包括維持生存之適當生活

條件。又如湯德宗大法官亦於釋字第 709 號解釋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包含請求(國家採取積極作為，提供包含適足居住在內之)「適

當生活水準之權利」。另有論者以為居住權為憲法第 22 條概括基本權保障之一環，

如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第 70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認為可以引據憲法第 22 條概括

保障之規定，將「適當住屋權」結合其他相關基本權利，經詳細論證後提升至憲

法位階，從而使其與傳統居住自由併列於人權保障之清單中。 

目前憲法上所指之居住自由與經社文公約保障之居住權兩者是否相同，從上

述可知仍未有所定論。本文認為經社文公約所指之「居住權」固然包含我國憲法

第 10 條所指「居住自由」此種特別隱私的面向外，尚包含「適足居住」、「禁止

強迫驅離」的面向，因此經社文公約所指的居住權面相較我國憲法第 10 條居住

自由寬廣，從兩者概念上比較，居住權得以包含居住自由，居住自由卻非等同於

居住權。本文認為，無論是採取何種方式肯認居住權在憲法中的地位，至少居住

權應為我國憲法所保障應無疑義。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適足居住權非我國憲法

所及，惟兩公約之位階高於一般法律，僅次於憲法。是故，於國內法律與公約有

所牴觸時，人民可主張公約所保障之權利，要求行政機關及法院優先適用公約規

定，而無需等待牴觸兩公約的現行法規修正55。 

 

                                                      
55 陳玉潔，對台灣人權報告國際審查的一些觀察，台灣人權學刊，第 2 卷第 1 期，頁 161，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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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的特殊意義 

 

    居住權所欲保障的除所有人皆有權享有適足的住房權利以外，事實上其保護

的範圍更包含了營造家庭生活發展、確保家庭生活及隱私不受侵犯的概念。「家」

的概念對所有人皆具有個人的重大意義。所謂的家並非指一個住房或是一個住所，

而是具有一定外觀且表現出一定的熟悉居住的跡象56。家對吾人而言，具有特殊

的意義，不僅是四面牆壁及一片屋頂，更是人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住宅滿足心

理層面的需求與私人空間，提供歸屬感與安全感，同時也是培育人際關係的場域

57。簡言之，家是一個人人格發展的開端與基礎，並且藉由家做為中心連結點，

向外擴散建立個人的人際關係並與外在社會的互動。家是一個必要的空間以和社

會做連結，物質上的住房除具有遮風避雨的功能外，在心理層面上提供個人及家

庭穩定和安全的基礎，同時作為情感中心，甚至是經濟生活的中心。居所應該是

一個避難所，提供人人一個能夠安全、和平以及尊嚴地生活的地方。因此，國家

在發動土地徵收前應瞭解「家」對人民的意義並非僅止於財產權，更具有人性尊

嚴的意義存在。 

 

三 適足居住 

 

    居住權乃是基本人權之一，所有人權皆具有普世性(universal)、不可分割

(indivisible)、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且互為連結(interrelated)的性質58，其內涵

除了我國憲法第 10 條所規定的居住自由以外，尚包含許多不同的面向。惟國內

相關文獻就其意涵有所討論者並不是非常充足，且司法實務上將居住權納為審判

                                                      
56 Kristen David Adams，Do We Need a Right to Housing，Nevada Law Journal Vol.9，2009 年。. 
57 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ternship 

Program，人權鏈環：經濟社會及文化權，頁 195，2005 年 5 月。 
58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para.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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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的基礎者則更稀少。不僅是行政機關在判斷土地徵收與否及利益衡量時未思

考人民居住權以及與其相互依存、無法切割的基本人權所受之傷害，社會大眾對

於土地被徵收人及利害關係人就反對徵收之抗爭行為也通常將其簡化為是對徵

收補償金額或發回抵價地之比例的不滿；或將房屋、土地視為可供交易之商品而

把問題窄化為財產權之損害，卻未將問題連結至居住權被漠視。面對我國近來因

土地徵收的不當導致的諸多風波，例如：台南鐵路東移案、桃園航空城、新竹香

山 R1 道路、士林王家.. …等等社會矚目的事件，吾人應當深入探討居住權的內

涵及其保障的核心，並重新思考在居住權對公部門決策的重要性。 

    國際人權法承認所有人皆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的權利，其中包含適當的住房

59。於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25 條第 1 項前段：「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

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

會服務」即已承認居住權。於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本公約締約

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

斷改善之生活環境。」也再次重申保障居住權之意旨。並且，經社文公約委員會

第 4 號一般性意見就何謂適足的居住具體的闡述、第 7 號一般性意見則針對強制

驅離之禁止有著更深入且詳盡說明。另外，為確保出於發展目的之搬遷，國家採

取的措施及程序皆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聯合國提出《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

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以為國家提供指導。 

我國雖非聯合國之會員，然而人權乃是普世價值，因此我國亦制定「公政公

約及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為兩公約施行法)，並於 98 年 12 月

10 日施行。兩公約施行法第 3 條：「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

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確定兩公約的相關規範及一般性意見就基本人權之

保障將拘束我國各級政府機關之行為。所謂的「各級政府機關」，並非限縮於行

                                                      
59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UN-HABITAT，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Fact Sheet No. 2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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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而已，亦包括司法部門，因此法院應該適用《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60。

且兩公約施行法第 4 條：「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

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

現」、第 8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

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因此可知，兩公約拘束各級政府機關，其行使

職權接受兩公約之拘束，立法意旨、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皆應參酌，並

且兩公約之法律位階低於憲法但優於其他法律。 

適足的居住權，不僅是四面牆壁和一個房頂，也不應將其狹隘或限制性地解

釋，譬如，把它視為僅是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所視為一商品而已61，應將

其視為每一個婦女、男人、青年和兒童都擁有的，以獲得和維持一個安全可靠的

家庭和社會，並生活在和平和尊嚴中的權利62。簡言之，即是讓任何人都能和平、

安全而有尊嚴地居住在某處的權利，可謂是生活安全、安定和有尊嚴的權利。為

實踐上述的定義，則居住權的內涵不單是我國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自由所能全部

涵蓋，仍有其他重要的自由，其中包含：1.受到保護，免遭受強迫驅逐、任意破

壞和拆遷個人住宅。2.個人住宅、隱私和家庭免受任意干涉的權利。3.選擇住所、

決定生活地區和自由行動的權利63。換句話說，居住權保障之範疇不僅止於人類

有居住於某處而不被國家或任意第三人非法侵入的權利，還含括禁止強迫驅離、

個人及家庭生活隱私權及居住自由等面向。另外，一個人並非只要擁有避身處或

住房即能謂之居住權已受滿足，而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才能確保居住權受妥適的

保障。易言之，充足居住權內涵必須是「適足」居住權。而所謂適足的居住權，

                                                      
60 廖福特，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台灣人權學刊，第 1 卷第 1 期，

頁 4，2011 年 12 月。 
61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E/1992/23(13 December 1991)，

para7. 
62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Toolkit housing. 

Site： http：//www.ohchr.org/EN/Issues/Housing/toolkit/Pages/RighttoAdequateHousingToolkit.aspx，

last visited：2016/5/26. 
63 同前註。 

http://www.ohchr.org/EN/Issues/Housing/toolkit/Pages/RighttoAdequateHousingToolkit.aspx，last
http://www.ohchr.org/EN/Issues/Housing/toolkit/Pages/RighttoAdequateHousingToolkit.aspx，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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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其判斷標準應取決於社會、經濟、文化、

氣候、生態及其他因素，其指出為達「適足居住」的目的所必須考量的方面包含：

1.占有之法律保障：不論占有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度的占有保障，

以保證得到免遭強迫遷離、騷擾和其他威脅的法律保護 2.可負擔性：與住房有關

的個人或家庭成本不應危害或損害居住者獲得和享有其他基本需要（例如食物、

教育、獲得醫療保健等）3.宜居程度：適足住房應該至少提供以下要素：適當的

空間、保護他們免受嚴寒、潮濕、炎熱、風雨或其他健康威脅和結構危險和傳病

媒介 4.服務、材料、設施和基礎設施的提供：所有享有適足住房權的人都應能取

得安全飲用水、足夠的衛生設施、烹調、取暖和照明能源、 衛生和洗滌設備、

食物儲藏設施、垃圾處理等 5.住房機會：適足住房權的實現必須充分考慮處境不

利及被邊緣化群體的特殊住房需要（例如貧困人群、受歧視人群、殘疾人、自然

災害受害者等）6.居住地點：適足的住房應處於便利就業選擇、保健服務、就學、

托兒中心和其他社會設施之地點。住房不應建在威脅居民健康權利的污染地區，

也不應建在直接鄰近污染的發源之處 7.適當的文化環境：適足住房應該尊重和考

慮文化特徵及生活方式的表達64。簡單的說，適足的住所代表適足的獨處居室、

適足的空間、適足的安全、適足的照明和通風、適足的基本基礎設施和就業和基

本設備的合適地點，且一切的費用合情合理65。另外，居住權原則上禁止強迫驅

離，僅為特別例外的情況下得以為之，詳見後述。 

適足居住權之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其保障的對象，不僅是物質上的住所、住

房或是處所，而及於提供給每個人安全感、歸屬感且對個人而言具備重大意義的

「家」。倘若居住權遭受侵害，其造成的問題不僅止於住房或是財產權的層面，

更牽涉到以「家」為中心所關聯的諸多基本權，例如：生存權、隱私權以及人性

尊嚴等。適足的居住權保障人的居住權利外，其中的部分要素即保護個人的住宅

及隱私。居住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倘若沒有適當的住房，將難以找到並維持工

                                                      
64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E/1992/23(13 December 1991)，

para8. 
65 Ibid，par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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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身體及心理的健康也面臨威脅、教育受到影響、暴力更容易發生、隱私權受

影響、而人際關係也隨之緊張66。此外，由於人權乃是普世價值，故適足的住房

權利適用於每個人，也就是說所有人類不論年齡、經濟地位、群體或其他屬性或

地位皆有權享受適足的住房。這也是經社文公約第 2.2 條：「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保證人人行使本公約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家教、政

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

所規定的禁止歧視原則，使得締約國的人民能夠平等、不受歧視地享有公約所載

的權利。 

然而，我國行政機關浮濫地徵收人民土地及住房，卻忽略住房之意義不僅指

可供買賣出售具金錢價值的建物，而是人民安全、和平和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

居住權保障的核心乃是「家」(housing)，且家又與人性尊嚴保障、財產權、家庭

和住家隱私不受干擾權、生存權以及一個人在社會中作為公民身分息息相關。並

且，土地和人民的關係，涉及謀生方式及生活記憶，具有感情聯結，徵收人民土

地，應視為最後的手段；避免徵地爭議及浮濫，才能落實保障人民財產權和生存

權67。 

 

四 禁止強迫驅逐 

     

    對居住權最嚴重的侵害莫過於強迫驅逐的問題，經社文委員會在第 7 號一般

性意見再次重申適足居住權的重要性並就強迫驅逐的情形予以限制。強迫驅逐乃

是對居住權最為劇烈的侵害行為，特別是當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往往使居於弱勢的

人民居住權受到立即的危害，因此公約原則上是禁止強迫驅逐的情形發生，僅在

符合公約提示之特定情形下方得例外為之，惟仍應注意不得使受強迫驅逐之人無

                                                      
66 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for human dignity A primer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p.14，2005. 
67 中華民國根據《公約》第 40 條提交的初次報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

頁 46，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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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歸。禁止強迫驅逐的國家義務乃是源自於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之居住

權，另外，公政公約第 17 條第 1 項亦保障人民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擾」的權利，

以確保不遭受強迫驅逐。 

 

(一) 強迫驅逐之定義 

 

    所謂的「強迫驅逐」，是指個人、家庭乃至社區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況下被

永久或暫時驅逐出他們所占有的房屋或(和)土地，而沒有得到、或不能援引適當

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保護68。因人權具有不可分割性，故經社文公約與公民政治

權利公約(以下簡稱為公政公約)兩者間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是無法分割的。經社文

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所保障適足居住權的內涵除具有禁止強迫驅離的意涵以外，

更與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居住自由權、參與公共決策權相互牽連。同時個人的

隱私、家庭、寓所、通訊不受隨意地控制或非法侵擾的權利是確定適足居住權一

個非常重要的面向69。因此，對於可能造成居住權侵害之虞的政策或行政行為，

皆應經過審慎思考與評估，並且將其列為最後的手段，惟在不得不強迫驅逐時才

能例外為之，但仍應確保受遷戶不至於流離失所，並應當提出安置措施或以適當

的價額補償之。這樣類似的見解在 1976 年聯合國人類社區會議即特別的指出：

「只有當保留和恢復不可行、而且已採取居民重新安置的措施之後，才應進行大

規模的清理行動」70。 

強迫驅離出現的面貌可能是暴力的，例如族群衝突、內亂；也可能是以發展

的名義出現，往往是有計畫地或者以「公共利益」為由進行強迫驅離，例如與發

展或基礎設施項目有關的迫遷包含：城市改造、貧民窟改善，或是其他的城市美

                                                      
68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3. 
6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E/1992/23(13 December 1991)，

para9. 
70 Report of Habita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Vancouver， 31 May-11 

June 1976 (A/CONF.70/15)，chap. II  recommendation B.8, para. C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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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案或不受控制的土地投機買賣、大型國際商業活動或運動會等。且應注意者，

《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曾宣稱「雖然發展能夠促進人權享受，但缺乏發展並

不得被援引作為剝奪國際公認的人權的理由」，因此政府以促進地區發展為由徵

收人民土地並對其強制驅離之，應不符國際人權法上的相關規定。強迫驅離必須

依法進行，只有在特別的情形，並且須符合國際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的有關規定

71。 

 

(二) 符合例外規定的強迫驅逐 

 

    在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中即已指出，強迫驅逐的行為原則上是與

經社文公約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只有在依照國際法相關原則時，在某些特殊的情

形、條件下才被允許。然而，居住權的保障並非禁止強迫驅逐，在某些合理的情

況下，如：房客經常不交租，或沒有任何適當的理由破壞租用的房屋，則被允許

強迫驅離。惟國家也應保證驅離的方式是符合法律規定，且當局的法律與《公約》

是不相牴觸的。因此，如何決定在什麼情況下可允許強迫遷離，並明確說明需要

那些保護措施去保證《公約》有關條款得到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故經社文委員會

於第 7 號一般性意見及聯合國提出之《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

本原則和準則》針對強迫驅離有著更深入探討，並提出詳盡的規範。經社文委員

會於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即使在某些情形下須限制人們享有適足居住權、不

受強迫驅逐的權利，其亦應符合經社文公約第 4 條之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

人民享受國家遵照本公約規定所賦予之權利時，國家對此類權利僅得加以法律明

定之限制，又其所定限制以與此類權利之性質不相牴觸為準，且加以限制之唯一

目的應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意即，限制基本人權仍應通過合憲目的的

檢驗，並且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締約國只能以當局之「法律」限制公約所載的

                                                      
71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Para6.，A/HRC/4/18，5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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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並且這些限制與這些權利的性質不能相互違背，同時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之

唯一目的乃係為了促進民主社會中的公共福利。且即使強迫驅逐是合理的，當局

也應保證驅逐的方式嚴格遵守國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

般原則。 

此外，強迫驅離不應導致人民無家可歸，或易受其他人權的侵犯。倘若在符

合國際人權法相關規定執行強迫驅離時，若受影響的人無法自給住房，國家必須

採取一切適當地措施，用盡其所有資源酌情提供新的住房、新的地區或新的有生

產能力的土地72。並且替代住房的位置應盡可能靠近被搬遷者的原始居住地和生

計來源73。 國家也應注意，所有重新安置措施，如房屋結構、供水、供電、衛

生設備、學校、進出道路及分配的土地其位置等等，必須符合《關於出於發展目

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及國際公認的人權原則，並且需在受搬

遷影響的人民從原居住地區搬遷前完成74。另外，在搬遷整個過程的進行應與受

影響的人、群體和社區充分地參與，國家尤其應當考慮其提出的所有備選方案

75。 

 

(三) 強迫驅逐的程序性保障 

 

    即使在實體上的情形確實符合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所指的強迫驅逐的要件，但

在強迫驅逐前，國家應先與受影響的人們探討所有可行的方案，盡可能避免或減

少強迫手段的必要，亦即將強迫驅逐列為最後的手段。同時，國家應給予受影響

的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和補救辦法，包含適當賠償受驅逐影響的所有不動產或

個人財產。 

                                                      
72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16. 
73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Para43，A/HRC/4/18，5 February 2007. 
74 Ibid，Para43. 
75 Ibid，Para56(i).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50 
 

    且即使符合強迫驅逐的實體要件，在執行前也與受影響之人探討所有可能的

備選方案以減少或免除強制手段，在執行時也應遵守比例原則。而在與受影響之

人討論所有的備選方案後，仍無法避免或減少強制的手段時，應注意強迫驅逐不

應導致受驅逐之人無家可歸或進一步的人權侵害76。第 7 號一般性意見認為強迫

驅逐的程序性的保障應包含： 1.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2.

在預定的遷移日期之前給予所有受影響的人充分、合理的通知；3.讓所有受影響

的人有合理的時間預先得到關於擬議的遷移行動以及適當時關於所騰出的房、地

以後的新用途的信息；4.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一大批人，在遷移的時候必需有政府

官員或其代表在場； 5.是誰負責執行遷移行動必需明確地認明；6.除非得到受影

響的人的同意，否則遷移不得在惡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7.提供法律的補救行動

8.盡可能地向那些有必要上法庭爭取補救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節 居住權與其他權利的不可分割性 

 

人權具有普世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互為連結的性質。所謂的人權不

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意指「公民與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

人權皆為保障人性尊嚴不可或缺的權利，兩者間關係密切，且相互依存。意即，

所有的基本人權皆是相互牽連的，其中一個權利的改善有助於其它權利的改進，

同樣地，其中一個權利被剝奪也對其它權利產生負面影響77。例如為達土地徵收

之目的所為的強迫搬遷除了是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外，也影響許多公民和

政治權利，例如：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人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和

平享用財產權等。是以吾人可知，適足的居住權倘若受侵犯則其他基本人權也同

時相互影響，例如：生存權、家庭和住家之隱私不受干擾權、財產權、制止不人

                                                      
76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UN-HABITAT，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Fact Sheet No. 21/Rev.1. 
77 OHCHR，What are human rights？ Site： http：

//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last visited：2016/5/27.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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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方面的權利… …等，而所有的基本權的建構都係以人性尊嚴

的保障做為基石，是故對於居住權的不法侵害自然影響人性尊嚴。 

 

一 生存權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保障

人民生存權，其內涵包含「生命的尊重」與「生活的延續」。生命的尊重係指國

家制度對人民生命的態度以及其對人民就生命觀點的容許程度，而生活的延續則

是指國家如何使人民維持最低度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78 。生存權除了防衛功能

以外，亦含有積極請求國家照顧、維持其生存的權利79。這種權利意味著國家需

使人民維持其最低度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80。 

    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所保障之適當生活水準權利衍生出適足居住權，

此乃是基本人權的一種，人人皆可不受歧視且平等的享有這項權利。適足居住權

係從讓人們能夠擁有安全、尊嚴且和平的生活之角度出發以保障人性尊嚴。而生

存權做為基本權之一除具有防衛功能外，亦含有要求國家積極給付的社會權意涵。

由憲法的 15 條之制憲理由：「本條草案係關於人民財產權之規定，經討論時咸以

為人民之財產權，固應保障，然對於無產階級之生存權及工作權亦應加以保障，

否則僅保障有財產者之財產，實屬有違民生主義之精神，及成為偏重保護資產階

級之流弊，因而將本條修訂」可知我國憲法的生存權不僅止於個人在社會的發展

自由，且同時包含國家對於個人應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水準保障81。生存權的目的

在於給予人們最基礎的生活保障，並使人有尊嚴的生存。因此，生存權與適當生

活水準權利具有相同的性質，旨在保障人人得以享有和平、安全且有尊嚴的生

                                                      
78 李惠宗，憲法要義，頁 245，2015 年 9 月 7 版。 
79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頁 305，2002 年 10 月 4 版。 
80 同註 78。 
81 黃舒芃，社會權在我國憲法中的保障，載：民主國家的憲法及其守護者，頁 105，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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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又「家」對於個人之意義與人格發展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家係提供安全且

具有歸屬感的地方，同時對於個人的身分認同與公民身分有著深遠的影響，故「家」

不僅是一個住所或是單純的不動產，更包含一個人「根」。倘若一個人失去其住

屋、居所而流離失所，將導致其他人權更易受傷害。例如，個人的財產因失去存

放的處所，故需隨身攜帶並時時看顧，而無法受到隱密的保護，這意味著個人將

隨時產生財產受到剝奪或侵害的風險。另外，婦女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更容易

受到暴力和性侮辱的侵犯82。因此，居住權受侵害與個人之生存權具有直接的關

聯性。 

 

二 隱私權 

 

    隱私的概念係指無關於公領域並為個人不願公開的私密性事務83。我國憲法

雖未明為規定隱私權，然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即已指出：「隱私權雖非憲法

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

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釋字 603 號解釋、631 號解釋亦昭

示隱私權為我國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意旨。隱私權之保障除了資訊自決權外，亦

包含保護個人生活不受干擾與獨處的權利，即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情緒和感受

等自身事務的公開、揭露具有決定的權利。 

國際法上有關於家庭和住家之隱私不受干擾權在聯合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12 條：「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

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

                                                      
82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10. 
83 彭堅汶，民主社會的人權理念與經驗，頁 265，2010 年 3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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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干涉或攻擊」已經指出人人具有此項權利。惟人權宣言僅具有宣示的作用並不

具有拘束力，家庭和住家之隱私不受干擾權具有法律效力並得以拘束締約國的保

障乃是規定於在公政公約第 17 條第 1 項。其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

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是故，任

何人的住宅有權享受保護，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84。而我國憲法第 10 條：「人民

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之居住自由也是隱私權的一種，具有保障領域隱私的內

涵，就有關於侵犯家庭、工作場所或其他領域隱私的限制85，旨在保障國家不得

無理侵入、干涉人民的私密空間，以使個人的人格能夠自由開展。居住權與家庭

隱私不受干擾權相互牽連，經社文第 4號一般性意見第 9點即指出，個人私生活、

家庭、寓所或信件不受專橫或非法的干涉的權利是確定適足住房權利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方向。 

 

三 財產權 

 

    我國憲法第 15 條明文：「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而保障財產權，其保障範圍除了物的所有權以外，也及於依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

並形成具體權利者，例如：債權、無體財產權。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義，旨在保

障財產權人合法獲得之財產，即應受國家之保障，不受國家之違法侵犯。又憲法

上之財產權保障具有存續狀態保障與價值保障雙重保障功能，所謂存續保障，依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00 號之闡述可知其意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

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

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亦即，財產權的保障目的不止於實現生

存權的手段，而是具有實現個人自由、人格發展以及維護尊嚴的作用。而財產權

之價值保障則是指就該財產本身之價值予以保障。以財產價值觀點出發，財產權

                                                      
84 關於隱私權更詳細的探討參看公政公約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 
85 同註 83，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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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經濟上具有交易價值之標的為限，因此不具有經濟價值之物品，則不在財

產權保障範圍內。財產權雖為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但財產權並非神聖不可侵犯，

其行使仍負有社會義務性。因此，國家為促進公共利益，得以徵收人民私有財產。

惟徵收係對於憲法上所保障的私有財產權予以剝奪的合法侵害，在財產權存續保

障不可得之情況下，而轉為價值保障時，國家應填補所有權人損失，給予相對之

補償，以恢復財產未被徵收狀況。易言之，財產權保障也唯有在合法之公用徵收

下，才從存續保障變成財產權之價值保障86。 

    居住權與財產權也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質，兩者相互影響。特別是在國家或第

三人以發展之名而強制徵收人民的土地及住房之情形，徵收表面上所是對於人民

之土地、建物之侵奪，實際上卻與人民的「家」息息相關。惟針對徵收所引之爭

議，國家、行政官僚及司法機關多將徵收所生之損害視為「財產權」問題，國家

僅需以相當價額補償該損失爭議即可彌平，但這樣的解讀卻忽略居住權應受保障

的重要性。反對土地徵收者多認為徵收不限於財產權損害，更是對居住權的侵擾。

家作為居住權保障之核心乃係允許每個人安全、和平且有尊嚴的生活在某處87，

住所雖然為物質上的不動產，在經濟上具有交易價值，是具有交換價值的物；但

住所也意味著個人擁有尊嚴且和平居住的處所，以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

護尊嚴，住所代表家的意涵及對個人的意義更是與居住權有關。故，面對土地徵

收的情形時，行政機關在衡量徵收與否時不應單以財產權作為考量，更應納入對

人民享有和平且尊嚴居住在某處之權利評估之。 

 

四 人性尊嚴 

 

    所有的人權均源自人類與生俱來的尊嚴。所謂人性尊嚴，係指人性的維護、

                                                      
86 葉百修大法官釋字第 652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87 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律師，2015 年 1 月號，頁 6，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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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主體的維持、對於人之主體性的肯認與基本尊重。對人性尊嚴的保護，乃是

重要的人權內涵及普世價值。世界人權宣言於前言部分提及：「鑒於對人類家庭

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 …鑒於各聯合國

國家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 …」，

經社文公約亦於前言表示：「… …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

不可割讓權力之確認… …」揭昭示人性尊嚴作為人權之基礎。 

我國憲法雖未提及人性尊嚴，惟藉由大法官解釋第 372 號理由書：「人格尊

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

由權利之基本理念。」第 400 號解釋解釋文：「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

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

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嚴」、第 603 號解釋解釋文：「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之核心價值。」第 631 號解釋理由書：「…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

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

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 …」可知，大法官認為人性尊嚴是憲法上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

同時，人性尊嚴亦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人性尊嚴不僅得與其他基本權利相互連結，而作為其他基本權利存在之目的，

或作為其他基本權利之核心內涵，或做為強化其他基本權利之法理基礎88。人性

尊嚴是憲法價值秩序中的根本原則，且人性自我價值與尊嚴乃是人民基本權存在

並行使的前提基礎89。並且，人性尊嚴是不能夠衡量的，且不得被限制的憲法價

值，即使藉由法律或透過判決也不得將人性尊嚴加以貶損90。從上述可之，所有

的人權(及基本權)皆來自於人性尊嚴，目的在於確保一個人生而為人所享有的基

                                                      
88 羅昌發大法官，釋字第 694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89 同註 53，陳慈陽，憲法學，頁 485。 
90 同註 78，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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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權。從而不論是生存權、隱私權、財產權或是居住權的侵害，都是對一個人

生而為人的人性尊嚴所作的剝奪與侵害。 

 

第三節 居住權之實踐 

 

    我國雖非兩公約之締約國91，然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早已在 98 年 12 月 10 日起生效，且依照兩公約施行法

第 2 條之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可知

兩公約所保障的諸多權利之規定已成為中華民國國內法，並依照施行法第 4 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

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不只是中央政府負有

義務尊重、保障、實現人權，地方政府及各機關同樣負有相同義務確保人權保障。 

    在經社文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

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

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利

完全實現。」已要求締約國使用一切適當方法逐步使經社文公約所確立的各種權

利實現。惟經社文公約賦予締約國之漸進式的義務並非指公約解除締約國積極作

為的義務，就經社文公約內容所保障的權利，國家仍應予以尊重、保護，此乃是

國家應負的立即性義務92。以下就經濟社會文化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對締約國所賦

予之漸進式義務討論之，並探討居住權對我國產生的拘束。 

                                                      
91 依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26 條之規定：「一、本公約聽由聯合國會員國或其專門機關會

員國、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及經聯合國大會邀請為本公約締約國之任何其他國家簽署。二、本公

約須經批准。批准書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三、本公約聽由本條第一項所稱之任何國家加入。 

四、加入應以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為之。五、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每一批准書或加入書之交存，

通知已經簽署或加入本公約之所有國家。」可知公約需經過簽署、批准、存放程序，且批准書應

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自存放日起三個月後發生效力。但聯合國秘書處引用 1971 年第 2758 

號大會決議文，認為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內唯一合法代表，而拒絕中華民國

存放批准書，因此我國以施行法形式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故兩公約對我國具有拘束力。 
92 胡慶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地方自治團體，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7 卷第 2 期，

頁 17，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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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漸進與立即的國家義務 

     

    經社文公約所採取的保障方式，依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本

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

術方面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

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利完全實現。」可知經社文公約賦予締約國

之義務乃是逐步實現權利之義務。這樣的規定乃是考量經社文權利的實現受限於

現實資源的不足或經濟上的困難等因素，因此允許締約國得以漸進的方式實現權

利，實係顧及與反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特殊性93。相較於公民政治權利公

約所賦予締約國立即性的義務，經社文公約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僅要求締約國逐步

地實現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在經社文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點的部分，委

員會指出採用「逐漸… …實現」的用語等於承認在短期內無法充分實現所有公

約所保障之權利。從這個意義而言，這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的義務有重大區別，該條文要求締約國有立即尊重及確保一切有關權利的義務。

然而，經社文委員會強調，不應把《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中長期實現或逐步實

現誤解為解除了有其充分含義的義務。委員會認為，「逐步實現」的規定，一方

面是一種有必要的靈活性的安排，以反映當今世界的現實及任何國家爭取充分實

現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所面臨的困難；另一方面則應結合《經社文公約國際公

約》之總目標來理解這句話，此目標是為締約國確立充分實現各種權利的明確義

務，因而它確立了盡可能迅速地及有效地實踐目標的義務。並且，任何倒退性的

措施都需要為慎重的考量，需具有充分的理由且顧及公約規定權利的完整性及充

分利用所有可能的資源，始具正當性。簡言之，在理解經社文公約中締約國所負

的義務時不應該將第 2 條第 1 項中長期實現或逐步實現的用語，誤解為解除締約

國有意義的且具體化的作為義務。 

                                                      
93 同註 6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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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社文公約賦予締約國逐步實現公約保障之權利，應注意者，經社文公

約同時也規定了立刻生效的各種義務，包含：「保證」「在無歧視的條件下行使」

94、第 2 條第 1 項中「採取種種步驟」的義務95。公約賦予締約國之中心義務是

締約國實施公約確認的各項權利96。漸進式積極義務的內涵即要求國家應採取一

切適當方法的步驟，以最大可獲取之資源來逐步實現公約保障的權利。「允諾一

切適當方法的步驟」此一即時性的義務乃是締約國的責任97。所謂的一切適當方

法，經社文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明確指出包含立法措施，而經社文公約第 3 號一般

性意見則指出還包括：司法救濟98、行政、財務、教育、和社會措施，但不僅限

於此99。委員會認為在諸多的情形中立法是特別需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例

如，如果必要的措施沒有立法基礎就很難有效的排除歧視的情形發生100。而經社

文公約第 9 號一般性意見則於第 9 點提出為滿足《公約》的需要，對其提供某種

形式的司法救濟是必須的。惟有效救濟的權利無須將其解釋為一定需要司法救濟，

行政救濟在許多情況下是足夠的。生活在一締約國司法管轄之內的人們依據誠信

的原則理應期待所有行政機關在他們的決策中考慮到《公約》的要求，且任何這

類行政救濟措施都應是人們可以利用的，可負擔得起的、及時的、有效的。另外，

對於「以所有適當方法」之判斷雖屬於締約國裁量的問題，但其仍應向委員會說

明該措施再具體情況下被認為是適當的依據，惟是當與否最後仍應由委員會決定

101。 

    雖然經社文公約公約對締約國原則上是賦予積極漸近式的義務去完全實踐

權利，惟並不代表國家並無立即性的義務。委員會於第 3 號一般性意見第 10 點

                                                      
94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E/1991/23(14 

December 1990)，para1. 
95 Ibid，para2. 
96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9： The domestic application of the Covenant，E/C.12/1998/24 

 (3 December 1998)，para1. 
97 同註 92，頁 25-26。 
98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Obligations，E/1991/23(14 

December 1990)，para5. 
99 Ibid，para7. 
100 Ibid，para3. 
101 Ibid，par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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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每個締約國均有責任承擔最低限度的核心義務，確保至少使每種權利的實現

達到一個最起碼且必要的基本水準102。此一義務基本是要求即時性的實施，委員

會並指出如果締約國內有一定數量的個人被剝奪糧食、基本初級健保、基本住房、

或最基本的教育形式，則該締約國等同於未履行公約的義務。且若未將公約的義

務作為最低核心義務，就等於是公約權利失去存在的理由。因此可知，國家保障

最低核心的義務具有立即性，否則等同於架空公約權利之基礎103。並且，締約國

監督實現權利及制定促進權利之策略及計畫的義務，不得因缺乏資源有任何的減

損。另外，判斷締約國是否履行最低的核心義務應考量國家資源的侷限性，而有

不同的標準。經社文公約第 2 條第 1 款對締約國所規定之義務乃是「盡其資源能

力所及」採取必要步驟，若締約國將未履行最低核心義務歸因於資源的缺乏，則

其應說明已盡一切努力利用可得的一切資源作為優先事項履最起碼的義務104。  

在實踐方式部分，公約保障之權利除透過締約國國內各種措施的建立以外，

尋求國際協助與合作乃是必要的。委員特別指出，公約起草人採用「盡其資源能

力所及」一詞的包含一國內現有的資源和透過國際社會通過國際合作和援助可得

資源兩者，且公約其他條文強調這種國際合作促進充分實現權利的重要性105。另

外按照《聯合國憲章》第 55 條及第 56 條、國際法之確立原則、經社文公約公約

本身，藉由爭取國際合作尋求發展進而使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實踐乃是所有締

約國的責任，特別是具有援助他國能力之締約國更有此項義務。蓋因若無制定給

予國際援助和合作的積極方案，則實現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對許多國家而言將

會成為未能實現的願望106。 

經社文公約第 2 條規範締約國之基本國家義務，而在第 11 條第 1 項適當生

活水準則涵括對居住權的保障，經社文委員會在第 4 號一般性意見詳細闡述適足

居住權之內涵，並於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揭示強迫驅逐對居住權之嚴重侵害。而公

                                                      
102 Ibid，para10. 
103 Ibid. 
104 Ibid. 
105 Ibid para 13. 
106 Ibid par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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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2 條則要求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並以最大可獲取之資源來逐步達

成權利的完全實現，這些措施包含立法措施、司法補救辦法、行政、財務、教育、

和社會措施… …等等。雖經社文公約係漸進性的實現公約所保障之權利，且規

定國家應承擔最低限度核心義務，惟國家仍有其他立即性的義務。 

國家對於人權保障的手段有多種，大致上包含：權利的尊重、權利的保護、

權利的實踐。所稱權利的尊重，即國家不得干涉、侵害人民的權利。其主要為結

果的義務，而不只是執行的義務。所稱權利的保護則是指國家應排除第三人或其

他非國家行為人所為的侵害權利行為，並透過有效的規範與救濟確保人權的保障。

又權利的實踐則包含協助責任和提供責任，前者是增加取得資源的途徑及實現權

利的手段，後者是指當人民不能憑一己之力實現權利時，國家應確保其仍然能夠

實現權利107。 

對於保障居住權之手段，國家除了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去逐步地完全實現適

足居住權以外，亦包含即刻行動的義務，這樣的情況如：禁止歧視、保護人們不

被強迫搬遷或保護人們免遭家庭暴力之害108。以居住權之最低限度核心義務來說，

國家應確保不容許任何侵害適當住房權的行為，倘若這些行為發生，國家應採取

所有必要的措施避免進一步的侵害，且須讓應為侵害居住權行為負責的人接受司

法審判109。經社文公約有效實施之國家義務包含權利的尊重、權利的保護，以及

權利的實現，已如前述。因此面對居住權時，國家負有尊重、保護及實踐的義務。

就尊重義務出發，國家應尊重個人自身努力與成就的義務，特別包含有關個人生

活或居住的家庭與土地，沒有人理應失去依靠，或被迫遷離他們的房子與土地110。

並且，基於國家對人民居住權之尊重，國家原則上應避免強迫驅離的情形發生，

僅在最例外的情況下始得強迫驅逐，且強迫驅逐的方式亦應符合公約之規定。從

國家保護義務的層面出發，當第三人強迫驅逐他人而導致侵害居住權時，國家應

                                                      
107 同註 66。 
108 Raquel Rolnik，Adequate housing as a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63/275(13 August 2008)，para53. 
109 Janusz Symonides 等著、楊雅婷譯，人權的概念與標準，頁 175，2009 年 11 月。 
110 同前註，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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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受侵害者保護，避免其被驅逐於家庭或住房。最後，就權利實踐來說，國家

必須立即地評估當前全國的情形，以確認無法享有適足居住權的族群，並緊急的

採取補救這種情形的必要措施，以確保施行的措施確實改善有關族群的處境，國

家的促進權利實踐的義務特別針對生活在貧窮線邊緣或以下的人提供協助111。實

踐義務包含協助責任與提供責任，從協助責任討論角度出發，國家應增加能夠取

得住房的途徑以及實現居住權得手段，無論藉由立法或具體的行政措施皆可。並

且，國家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使政策及法律承認居住權的所有構成面向112。

例如：國家可以採取所有適當的方式，盡力確保所有人皆有機會獲得價格適即可

接受的適當住房113。而我國即透過立法方式制定住宅法，以因應國內住宅供需失

調，價格起伏波動及住宅市場資訊匱乏等問題，同時提升居住品質使國民能夠居

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另外，具體的行政措施可包含住宅補貼、

享有低利率的房屋貸款、興建社會住宅，國家亦可制定打房政策，遏止土地及房

市炒作的風氣，以引導住宅市場健全發展。而國家提供的責任是當人民無法依靠

自己的資源實現居住權時，國家仍確保人民仍然可以實現其居住權。例如在莫拉

克風災後，因災情嚴重導致許多人民房屋毀損，因此國家與民間團體協力建構永

久屋安置受災民眾，並因應不同族群文化建造房屋，同時受災戶也可選擇自行租

屋、購屋，國家將予租金賑助、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綜上所述，經社文公約賦予締約國以漸進的方式並盡其資源能力所及實現權

利，乃是為因應各國資源、文化的種種差異而做的必要安排。締約國之義務除漸

進式的實現權利外，經社文公約也規定了立刻生效的各種義務，例如締約國有責

任承擔最低限度的核心義務，確保至少使每種權利的實現達到一個最基本的水準，

否則等同於架空公約權利之基礎。此外，締約國尋求國際協助與合作以實踐權利

乃是必要的。立即性的義務除承擔最低限度的核心義務，尚包含權利的尊重、權

                                                      
111 同前註，頁 181。 
112 同註 57，頁 197。 
11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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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保護，以及權利的實現。故，國家應保護和改善住房，而非破壞或摧毀114。

且國家應採取各種不同的措施，如： 立法措施、司法補救辦法、行政… …等等

方法以促進居住權的實現。 

 

二 大埔事件中消失的居住權 

 

    大埔事件乃是因內政部核准苗栗縣政府徵收計畫區內居民之土地以及地上

建物所引起之爭議。事實上，本案中所涉及的問題在於國家對於居住權應加以尊

重的義務有所缺乏，以及就土地徵收、都市計畫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之基本人權衡

量無法使人信服所造成的問題。以下就大埔事件中居住權是如何被視而不見，以

及國家那些行政行為乃係侵害居住權並違反經社文公約所要求締約國應負之義

務討論之。而關於公共利益與居住權、財產權、隱私權等其他基本人權兩者間衡

量的問題將於第四章討論。 

 

(一) 土地徵收 

 

    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為了開發竹南地區擬定擴大都市計畫，目的乃是

為提供科技商務服務機能及新都市核心功能，以開發作為公共利益的名目侵害大

埔居民的居住權、財產權、家庭和住家之隱私不受干擾權及工作權。我國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乃是保護人民有一個自由的居住空間、生活空

間，此一安寧的居住空間，不受國家公權力或任何人的非法侵入或干擾，人民在

此私密的空間中得以發展其人格。因此，國家對於人民之居住自由與家庭和住家

之隱私不受干擾權之權利應予尊重及保護。惟居住遷徙自由並非在任何情況下皆

                                                      
1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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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限制，唯有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

得以法律限制之」才能以法律加以限制，但仍應注意該限制須符合經濟社會文化

國際權利公約之規定與一般性意見之說明。 

    又苗栗縣政府擬定都市計畫並徵收人民的土地及地上建物，該都市計畫目的

是為「… …配合竹南園區基地未來擴建之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之發展」，意即是

為追求科學園區擴建與周邊地區發展而強制徵收大埔居民的土地、建物，其所帶

來的正面效益包含「完善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的提供」、「創造就業機會」、

「促進國家及地方經濟發展」115。簡言之，該都市計畫之附隨徵收決定所欲達成

之公共利益為大埔周邊地區發展。而人民因徵收所失之利益，不僅止於居住權、

財產權，根據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所做成之

「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報告對大埔案居民調查所產生之數據，非常同意或

同意區段徵收「將使被徵收地區的居民失去原有左鄰右舍的情感連繫」者高達

78%(包含)，認為「將使被徵收地區的居民失去原有生活型態」亦為 78%，「將使

被徵收地區居民的健康風險變大」為 75%，「將導致被徵收地區居民流離失所、

無處可居」者為81%，認為「將對被徵收地區居住的生態環境產生不良影響」85%，

「將對被徵收地區居民的工作或收入來源產生不良影響」達 74%，從上述之數據

可知徵收對於人民影響甚劇，並非只是單純地財產損失，更是生活型態、生存環

境、情感連結、生存權等問題116。然而，單以地區發展作為剝奪大埔居民之居住

權及其生活型態、生存環境、情感連結、生存權之行政行為是否適法，不無疑問。

國際文件《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特別指出「雖然發展能促進人權的享受，但

缺乏發展並不得被援引作為剝奪國際公認的人權的理由」117，是故，居住遷徙自

由若無不得不然的理由，應不許從政策的觀點，限制之118。惟我國行政機關不僅

                                                      
115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 
116 藍瀛芳、詹順貴、何彥陞，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頁 563-565，2012 年 3 月。 
117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para10,1993. 
118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戶松秀典，憲法(下)基本人權篇，頁 277，200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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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居住權缺乏相關認識，甚至以地區發展作為剝奪居住權之理由。退萬步言之，

即使我國確實有都市計畫需求必須將非都市土地變更為都市用地，也應該避免原

本居住在這塊土地上人民之遷移，如果遷移確實無法避免，則受影響的人應被重

新安置在同等條件的其他地方，因為沒有人應該因為發展計畫過得更差119。 

    國家實現人權的義務有三種類型，包括尊重、保障與實現120。尊重乃是國家

立即性的義務，對於人民享有之權利不作違法的干涉，也就是只要國家不作某些

措施即可達到保障的目的；而保障是指國家對於第三人侵害權利時的積極作為；

實現則係指國家透過一切適當的方法促成人權的完全實現。在大埔事件中，國家

有無將居住權納入利益衡量中對於徵收處分合法性之檢驗有重大的影響。因不同

種類之基本權及對基本權限制之手段皆會影響審查標準121。倘若行政機關在作成

徵收處分時，認為僅限制、剝奪財產權而未將居住權納入考量，此恐怕表示我國

缺乏對適足居住權的尊重，同時系爭徵收處分之合法性不無疑義。並且，國家在

作成徵收處分時，也應當設置合理正當之程序，方符合憲法維護基本權之意旨。

惟在大埔案之法定程序中，行政機關是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提供合理正當之程

序，以妥善保障因徵收所受侵害之居住權、財產權、隱私權等基本權，容有討論

的空間。上述之問題，留待第 4 章檢驗。 

 

(二) 強制拆遷 

 

    苗栗縣政府分別在 102 年 6 月 11 日、7 月 2 日及 7 月 3 日，共 3 次通知區

段徵收範圍內尚未自行拆除地上建物的所有權人於 102年 7月 5日前自行遷移完

成，且縣府同時發出新聞稿表示「通知地主自行拆除地上物的期限在 7 月 5 日，

                                                      
119 同註 109，頁 179。 
120 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for human dignity A primer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19，2005. 
121 許宗力，違憲審查程序之事實調查，載：法與國家權力(二)，頁 67，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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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並不會強制拆除，而且在執行拆除之前，仍將會繼續與拆遷戶進行溝通122」，

於 7 月 18 日時，苗栗縣政府在大埔自救會北上抗議時強制拆除大埔四戶及其他

地上建物。然而，於 102 年 6 月 27 日我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事組召開之

「審查各機關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的初步回應」第 1 輪第 7 次會議，就「對中華

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第 47 至 49 點有關於適足居住權之保障與強迫驅逐的問題如何改善

與修正現行各項政策措施，已決議請內政部協調苗栗縣政府，在舉辦聽證會前，

暫緩苗栗大埔之地上物拆遷123。惟我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事組所作出的決

議顯然未受尊重，縣府仍未待內政部舉行聽證即強拆大埔 4 戶。 

在大埔案整個脈絡之中，本文認為對於國家機器與人民間的衝突，縣府並未

與人民進行實質磋商溝通。縣府與大埔居民間兩者之主張不同，縣府所採的立場

是「溝通不成，貫徹執行，一定要拆！」124其關注的焦點在於大埔 4 戶「什麼時

候搬」、「自行拆除過程中，如果有需要縣府協助的地方，縣府將盡力協助解決」

125；而大埔 4 戶則希望「不要拆遷」、「原屋原地保留」，兩者的目標相互衝同，

因此應透過真誠的協商達成共識。經社文公約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3 點亦

強調：「締約國還應保證在執行任何驅逐行動之前，特別是當這種驅逐行動牽涉

到大批人的時候，首先必須同受影響的人商量，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以便

避免、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要」、第 4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8 點第

a 項並表明：「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

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締約國則應立即採取措施，與受影響的個人和團體

進行真誠的磋商，以便給予目前缺少此類保護的個人與家庭使用權的法律保護」

更甚者，經社文公約僅賦予國家「逐步實現」公約保障之義務，然而禁止强迫遷

                                                      
122 同註 37。 
123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事組，審查各機關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的初步回應會議第 7 次會議

紀錄，2013 年 6 月。 
124 中時電子報，“劉政鴻：大埔徵收案將貫徹執行”，網址： http：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09000175-260204，最後瀏覽日期：2016/5/28。 
125 同註 37。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09000175-26020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09000175-260204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66 
 

離的規定是立即生效，不取決於有無資源126。此外，縣府不僅未提供強迫驅逐後

的安置措施，以避免受驅離者流離失所而導致其他人權更易受侵害之情形發生，

同時縣府強制拆遷張藥房之手段並不符合比例原則，且與國際人權法上相關規定

未合，在此本文茲不贅述，容待第四章詳細討論。 

  

                                                      
126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UN-HABITAT，Forced 

Evictions，Fact Sheet No. 25/Rev.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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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大埔事件土地徵收之合法性檢驗 

 

第一節 土地徵收過程的審查 

 

我國土地法第五編針對土地徵收設有一般性規定，然而得以發動土地徵收之

依據在其他法律中則有特別規定，例如：都市計畫法、水土保持法、鐵路法、大

眾捷運法、產業升級條例… …等等，造成一法數制的情形並導致徵收程序、補

償標準不一且有所分歧，是故立法者於民國 89 年制定土徵條例，並於第 1 條第

2 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及第 3 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

本條例」明文規定土地徵收原則上適用土徵條例之規定，例外於本條例未有規定

時才適用個別法規；且有關於土地徵收之程序與補償標準，應依照土徵條例之規

範，將本條例之規定作為準繩。 

    土地徵收乃政府依公權力之運作為興辦公益事業需要，基於國家對土地之最

高主權依照法定程序，對特定私有土地給予相當補償，強制取得之一種處分行為

127。土地徵收之實體要件包含(一)需有法律之依據：依大法官釋字第 425 號解釋

之意旨：「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

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

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可知土地徵收須有法律依據始得為之。(二)

需基於公益上的目的：依土徵條例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

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可知土地徵

收之目的出於公共利益。(三)須符合比例原則：土徵條例第 3 條之 1 第 1 項：「需

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範圍，並應

                                                      
127 內政部地政司，業務介紹─土地徵收，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pda/content.asp？

cid=1053，最後瀏覽日期：2016/5/28。 

https://www.land.moi.gov.tw/pda/content.asp?cid=1053
https://www.land.moi.gov.tw/pda/content.asp?cid=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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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避免耕地及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即闡釋土地徵

收應採對利害關係人損失最小之方法為之。大法官釋字第 409 條解釋：「……土

地法第 208 條第 9 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係就徵收土地之目的及用途所為之概

括規定，但並非謂合於上述目的及用途者，即可任意實施徵收，仍應受土地法相

關規定及土地法施行法第 49 條比例原則之限制」亦指出需用土地人所興辦之事

業並非合於土地法之法定之公益事業即可發動徵收，土地徵收仍應受比例原則拘

束。(四)需給予合理補償：土地徵收乃是土地所有權人為公共利益而形成特別犧

牲，因此國家應予合理之補償，蓋徵收與補償乃是唇齒相依，無補償即無徵收。 

又土地徵收之流程大略可分為土地徵收之申請、土地徵收之核准及土地徵收

之執行三大部分。而土地徵收之前置作業為需用土地人擬定事業計畫後，就該事

業計畫舉行公聽會以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128，並應報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129，獲得許可後除國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或環境保護事業，

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或以其他途徑例如：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捐贈等方式，與所有權人協議取

得用地；當土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土徵條

例申請徵收130。是故，於土地徵收申請前就興辦事業應舉行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並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以取得需用土地。 

土地徵收之申請，依據土徵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之規定131，需用土地人應擬

具徵收計畫書、徵收土地圖冊、土地使用計畫圖報請核准徵收機關就土地徵收之

公益性與必要性與以審查132。土地徵收之核准，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133。土地

                                                      
128 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 「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

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

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 
129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130 土徵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 
131 土徵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

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132 土徵條例之舊法針對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並無明文規定應審查哪些項目，惟在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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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之核准機關雖為內政部，然而就土地徵收案審議之內部單位乃係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即土徵條例修法前之內政部徵審會)134 。土徵條例第 15 條規定：「(第一

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徵收案件，應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

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之。(第二項)前項專家學者應由地政、環境影響評估、都

市計畫、城鄉規劃等專業領域學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故內政部設置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核土地徵收案之申請。此外，土

地徵收之審核應先就形式審核，即對徵收土地計畫書、徵收土地圖冊、土地使用

計畫圖是否完備、內容有無記載錯誤或遺漏；復為實質審核，針對土地徵收之內

容有無符合法律要件並認定其事業種類，並確定徵收範圍135。最後為土地徵收之

執行，包含徵收公告與通知、補償費之發給或提存136，土地徵收於被徵收人應受

之補償費發給完畢之後，土地徵收即告完成137。 

    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向內政部申請「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

地區特定區計畫」案並經內政部以台內營字 0920091079 號函同意，內政部並指

示該特定區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苗栗縣政府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及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台內營字 0920091079 號函之規定擬定該都市計畫，並經苗栗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委會來回審議後審定，內政部都委會於第 672 次會議中

請苗栗縣政府依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4 條規定，先行辦理區段徵收。故苗栗縣政

府於 97 年 12 月 25、26 日舉行協議價購與區段徵收說明會，然而苗栗縣政府與

土地所有權人雙方就價購金額各有主張，以致協議無法成立。因此苗栗縣政府報

                                                                                                                                                        
修法後新增 13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徵收審核時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收

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業

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

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之

一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 
133 土徵條例第 14 條。 
134 91 年土徵條例第 15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件；其組

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在大埔案發生時土徵條例尚未修法，有關土地徵收之相關規定

應適用 91 年之舊法，故大埔案土地徵收之審議是由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為之。 
135 溫豐文，土地法，頁 547，2013 年 3 月修訂版。 
136 同前註，頁 553。 
137 楊松齡，實用土地法精義，頁 605，2015 年 9 月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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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並由內政部之內部單位徵審會第 210 次會議審議通過辦

理區段徵收，由內政部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263 號函核准該徵收處分。苗

栗縣政府於 98 年 9 月 11 日將未申請抵價地亦未領取的地價補償費者辦理提保管，

完成土地徵收程序，並在 99 年 3 月 8 日公告註銷原土地所有權狀，自此土地所

有權人喪失對土地之所有權，土地上所設定之權利亦歸於消滅。 

在大埔案決定徵收處分之流程中，可分別從正當法律程序之踐行、徵收之公

共利益及比例原則之衡量分別討論居住權如何的消失。從大埔案居住權的消失更

衍生出實踐居住權保障之核心問題，即在於行政機關若正視徵收涉及居住權保障，

則從都市計畫之擬訂、徵收處分之核准、徵收之公益、公私益衡量及強迫驅逐等

環節中，應採取何種措施與方法以實踐居住權。 

 

一 正當法律程序的踐行 

 

基本權利除防衛功能外，亦包含程序保障之功能。因基本權之實現，有賴於

國家設定相關程序加以保障，且基本權的實現與國家對程序訂定之嚴密、合理息

息相關。是以為實踐基本權利的內涵，必須輔以正當法律程序，始得達到保障基

本權利之目的。又正當法律程序之功能，除為確保國家決定的正當性外，基於民

主正當性，亦為使人民有效參與及監督。基於法治國家的要求，國家所為的行政

行為皆應依法行政，並履行一定的程序義務。行政程序之建構即在於使國家的行

政行為能夠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

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 

土地徵收乃係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對於人民之私有財產強

制剝奪的行政處分。國家在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基本權利之行政處分時，在實體

要件上除須有法律依據外，同時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始具有適法性與正當性。

土地徵收之公益性乃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經由不同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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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與價值判斷的產物。為避免行政機關擅斷或流於恣意，藉由法定程序除了能

夠廣集民意外，透過程序參與也能即早確保人民之權利，促進行政決定的公平性

與正確性，同時調和公益與私益的關係138。 同時，在整個行政決定的過程中透

過民眾參與共同形塑公共利益，而非由專家、政府官員單方面定義，更能減少社

會上不必要的衝突與抗爭。 

大埔事件之法律程序的疏漏，可分別從未實質踐行協議價購、內政部徵審會

審議功能不彰及應強化民眾參與程序三大部分討論，並可得知行政機關在大埔個

案中忽略徵收對居住權之傷害，不僅在程序密度上不夠嚴謹，且整個程序亦不符

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一) 未實質踐行協議價購 

 

    因土地徵收乃是國家行使公權力為謀求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而對人民私

有財產予以強制徵收地措施，因此僅在最後不得已且無其他替代手段時，國家方

得依土徵條例對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強制徵收。徵收對於財產權造成侵害，而我國

憲法第 15 條已明定保障財產權之意旨，蓋因財產權之保障目的不止於實現生存

權的手段，而是具有實現個人自由、人格發展以及維護尊嚴的作用。我國釋字第

400 號：「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

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

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

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

產權之意旨」即指出財產權保障之重要性。 

儘管財產權為我國制度性保障之基本權，惟財產權並非絕對神聖不可侵犯，

其仍具有社會義務性。國家為謀求公共利益並在符合比例原則之情況時，得對於

                                                      
138 李建良，行政程序法與法律程序─初論行政程序法之立法目的與規範內涵，憲政時代第 25 卷

第 3 期，頁 2，200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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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財產予以限制、剝奪。然而剝奪人民之私有財產形成特別犧牲時，應給予合

理之補償。土地徵收對土地所有權人將造成財產權、居住權、家庭隱私不受干擾

權等基本人權遭受侵害，故國家將強制徵收作為最後手段，盡可能以協商或其他

較為溫和的方法獲得需用土地，僅在最後不得不然的情形，國家方能發動徵收，

是以需用土地人應體認徵收是取得需用土地的「最後手段」而非「優先手段」。 

基於上述之理由，申請土地徵收前之法定協議程序規定於土徵條例第11條：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或

環境保護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

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

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其立法意旨即為「尊重私有財產權益，非有

必要，應盡可能避免徵收」。是故，土地徵收為最後不得不然之手段，需用土地

人除國防等事業確實有公共安全急需者外，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者以

其他的方式，如：租用、設定地上權、聯合開發等方法取得興辦事業所需用地，

於無法達成協議之時，方能依照法定程序申請徵收。協議程序的踐行乃是土地徵

收之法定先行程序，倘若未踐行協議程序而為徵收者，該徵收處分即屬違法139。 

雖然土徵條例第 11 條之立法理由已清楚說明，土地徵收非有必要應盡量避

免。實務上操作上卻常見兩種情形違反協議先行的精神，其一是需用土地人認為

協議程序耗時費力，自始主觀就存有以徵收方式取得用地，但為踐行協議價購之

法定程序，形式上便以開協議價購會議的方式，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指定時間、

地點進行會議，需用土地人並形式地說明法定徵收補償價格，並要求土地所有權

人表示同意按法定徵收補償價格出售土地，否則，即認為協議不成立140。其二，

則是因土徵條例第 11 條後段之規定：「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

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造成需地機關及被徵收人有協議不成即可依

                                                      
139 李建良，損失補償，載：行政法(下)，頁 678-679，2006 年 10 月 3 版。 
140 陳立夫，析論我國土地徵收法制上之爭議問題，台灣土地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頁 8，2008

年 5 月。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73 
 

法定程序辦理土地徵收之預期心理，導致行政機關或因怕招致圖利罪名，或因預

算之限制… …種種因素，反而將徵收補償地價作為協議價購之地價者。而被徵

收人亦存有即使協議不成，行政機關仍可徵收之認識，造成實際上雖不滿協議價

購之價格卻因「小蝦米難抗大鯨魚」種種無奈而妥協讓收土地者141。實務面的執

行往往與協議價購立法精神不合，是類形式上具有協議程序卻未與土地所有權人

實質協商之作法，難謂適法。從內政部 93 年 3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635

號函釋或可推知，實務上便宜行事的作法中央主管機關早已知情，該函示內容指

示: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為徵收前之必要程序，需用土地人

應體認徵收係取得土地之最後手段而非優先手段，參與協議之

人員，應詳予溝通交涉，不得以徒具形式之開會，虛應故事，

使得因土地徵收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居住權嚴重侵

害之損害減至最輕。又土徵條例第 11 條雖規定得以開會方式

為之，但至少開會時之人數、空間、事項等，需用土地人之承

辦人員得為交涉、說明土地所有權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

地之程度，如共同或相類地價區段之所有權人一起開會，若僅

通知召集多數或全部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並告知土徵條例第

30 條之法定補償地價，自難謂係合法之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 

內政部亦要求需地機關於協議價購程序不得虛應故事，應與土地所有權人實質協

商。該函釋具有行政規則之效力，當然拘束其下級行政機關。 

    在大埔事件中，協議價購此一前置法定程序並未被實質落實，反而流於形式，

與該條例之立法精神相悖。在協議價購補償金部分，苗栗縣政府認為與會人員就

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已經以綜合答覆的方式回覆，且計算價額是依據苗栗縣 97

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已確實踐行協議價購的程序。然而協議價購並非指形式上

的程序，必須踐行法律規定實質所欲達成之目的。於最高行政法院 101 判字第

953 號判決，法院即指出苗栗縣政府之協議價購流於形式，難謂適法。苗栗縣政

                                                      
141王珍玲、顧明河，土地徵收條例中協議價購之性質及收回權之行使，台灣土地研究，第 16 卷

第 1 期，頁 62，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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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僅係利用該次會議告知參與會議之土地所有權人舊土徵條例第 30 條規定之法

定補償地價，以及苗栗縣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不予加成補償，且一律按照土地徵

收條第 30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之意旨，被徵

收人僅有接受或不接受，並無就徵收價格協商討論的空間。另外，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則更進一步指出，苗栗縣政府於協議價購說

明會時僅對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為綜合答覆並告知被徵收人補償金額之計算。基於

上述理由可知，苗栗縣政府就土地徵收前置要件─協議價購並未確實踐行，違反

土徵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及內政部函示之意旨，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二)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功能不彰 

 

土地徵收必須具有法律依據，並且是基於公益之目的，在符合比例原則之要

件下，始得為之。舊土徵條例第 1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土地徵收審議委

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件；其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土地徵收案

件之審議是由內政部徵審會所掌握142。土徵條例第 15 條規定設置土地徵收審議

委員會以審議土地徵收案件之立法理由為：「徵收私有土地，關係人民財產權益

甚鉅，為保障私有財產權益，徵收之範圍是否為其事業所必須？是否就損失最少

的方式為之？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凡等事項允宜慎重，故規定應設徵審會，審議

土地徵收案件，以求審慎」，從立法理由得以觀之，徵審會不僅應形式審查徵收

案是否具備程序上的要件，更應實質審查徵收案件是否具有公益性與必要性。然

而在大埔案發生而使大眾發現土徵條例種種爭議之前，土地徵收審議程序之實務

操作通常認為興辦事業既已經過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等法定程序通過，又有各該

計畫委員會遵循相關法定程序評估公益性，因此在土地徵收審議程序中即不再討

論案件是否具備公益性，僅就徵收案的其餘法定程序要件形式審查，例如：是否

                                                      
142 舊法土地徵收案件是由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101 年土徵條例新修法後則由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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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實協議價購程序143。此點亦從擔任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之顏愛靜教授證

實，其於內政部在 99 年 4 月 20 日所舉辦之「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公聽會時所發表之意見，該會議紀錄內容記載其表示「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之政

策功能為何？目前之運作方式是否能達到政策目標？應該慎思制度之改革。以區

段徵收案為例，現行運作方式僅能審議抵價地比例，有關區段徵收之正當性及必

要性，卻無從置喙」另外，賴宗裕委員於 102 年 8 月 26 日被告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委員座談會時所發表之意見，該會議紀錄記載「……如果為實質審查，在不知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等之看法，也不知實地情況下，如何能僅憑需用土地人單方

意見，即逕以判斷該徵收案件具有公益性及必要性而予以核准？」144而參與大埔

案土地徵收審議之委員─顏愛靜、范姜真媺兩位教授於大埔案判決(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時也證實審議大埔案之會議時，委員並未依行為

時「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之規定至現場勘查。另外，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指出，從審查大埔徵收案之土地

徵收審議會第 210 次會議紀錄發現，該次會議審議之徵收案件共 35 件，開會時

間為 98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時 30 分，散會是中午 12 時整。在 2 個小時半鐘審議

35 件徵收案，平均每一件案件只有 4 分鐘之審查時間，但以 4 分鐘的時間欲進

行實質審查、具體討論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其可行性不禁讓人質疑。事實上，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判字第 953 號判決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之意旨，即指出從會

議記錄當中，並無法得知委員會在審查徵收案時討論的過程，有關決定徵收與否

的理由與依據亦付之闕如，因此無法從會議記錄中得知委員會就大埔徵收案之審

議，究竟有無針對徵收之程序與實質要件，加以審議、判斷。 

此外，在第 210 次會議記錄中亦得以發現內政部就大埔徵收案之「初審意見」，

其內容記載：「一本案苗栗縣政府為開發新社區並配合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

                                                      
143 林三欽，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考量、協議價購與理由說明─簡評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月旦裁判時報，第 26 期，頁 109，2014 年 4 月。 
144 參照：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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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取得需要，擬以區段徵收方式進行整體規劃及開發… …」，然而苗栗縣政府

辦理區段徵收之目的是為了「開發新社區及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

發展需要」，內政部之初審意見與縣府徵收之目的兩者並不相同，惟土地徵收審

議委員會並未發現初審意見記載有誤，且徵收目的是為開發新社區、促進地區發

展抑或是配合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用地取得需要，兩者之公益性程度顯然有

別，可能導致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基於錯誤的事實資訊做出不正確的判斷145。 

綜合上述的理由，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第 47號判決認為：「該

委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件，自應就各該徵收案件之具體情形，核實審議需用土地

人於申請徵收前已否確實踐行協議價購之程序？該土地徵收案件之徵收範圍是

否為其事業所必需？是否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興辦事業所造成之損害與欲

達成目的之利益有無顯失均衡？倘未落實審查上開所舉各項而徒具審議形式，其

審議程序，即難謂適法。」因內政部徵審會就大埔徵收案並未踐行實質審查的正

當程序，就徵收案之公益性、必要性及利益衡量加以審議之，反而徒具形式，淪

為為徵收案背書之橡皮圖章。 

 

(三) 以公聽會或聽證強化民眾參與 

 

依照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前，應舉行公聽會以聽取民眾之意見，例外於符合後段之

情形─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則無須再行公聽

會。公聽會乃是行政機關在作成行政計畫或影響多數人權利時向受相對人、利害

關係人乃至於社會大眾廣泛蒐集意見的制度宣導及溝通程序，以聽取民眾意見並

廣納各界意見。惟所謂的公聽會，因無法源基礎僅為非正式的程序，其程序較為

                                                      
145 此亦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更一字第47號判決認為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未實質審查

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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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不如聽證程序嚴謹，且行政機關最後之決策也不受會議意見所拘束。 

事業計畫與土地徵收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興辦事業計畫由主管機關

許可並經協議價購不成後，下一步即是徵收。司法院釋字第 409 號解釋理由書中

表示：「… …於徵收計畫確定前，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見，俾

公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之立法是為回應大法官之見解，因此規範在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人民意見。例外於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

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則無須再行公聽會。而所謂「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

依照舊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後段所指為：「所稱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

會，指下列情形之一：一、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行規劃說明會者。二、

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辦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者。三、依其目的事業法令已舉辦公聽會

或說明會者。四、原事業計畫範圍內部分土地需補辦徵收者。五、原興辦事業為

配合其他事業需遷移或共構，而於該其他事業計畫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時，已就

原興辦事業之遷移或共構，聽取土地所有權 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者。」而 101

年新修法則將無須再行公聽會之要件略為限縮，於第 1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 …

一、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行二次以上公聽會，且最近一次公聽會之舉行

距申請徵收三年內。二、興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且最近一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舉行距申請徵收三年內。

三、原事業計畫已舉行公聽會，於申請徵收後發現範圍內土地有遺漏須補辦徵收。

四、原興辦事業為配合其他事業需遷移或共構，而於該其他事業計畫舉辦公聽會

或說明會時，已就原興辦事業之遷移或共構，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

意見者」。另外，依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需用土地人依本

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舉行公聽會，應至少舉行二場，其辦理事項如下：… …

三、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

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第 2 項：「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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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徵收案件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時，應一併檢附所

有公聽會紀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對其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

形。」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說明興辦事業概

況及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於徵收案報請主管機關審核時，應檢附公聽會之會議記錄、民眾之意

見以及需用土地就民眾陳情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1.大埔事件中公聽會之操作 

 

於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擬訂一特定區都市計畫，並自 93 年 10 月 28 日

辦理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以來，一共舉辦 3 場公聽會、8 場說明會、8 場區段

徵收座談會蒐集民眾意見146。因此，依照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需用

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

會者，不在此限。」可知需用土地人於興辦事業計畫擬定階段已舉行公聽會或說

明會者，無須再舉行公聽會；又所謂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依舊法土徵條例施行

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是指下列情形：「… …一、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

已舉行規劃說明會者。二、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辦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者。三、依其

目的事業法令已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者… …」因苗栗縣政府已按照都市計畫法

第 19 條之規定147舉辦公開展覽並接受民眾以書面表達意見，因此於事業計畫報

                                                      
146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竹南科學園區周邊特定區計畫案」動工 竹南頭份地區發展可期！！”，

網址： http：//www.taian.gov.tw/cht/newsview_snyc.php？

menuID=948&forewordID=106669&secureChk=46aad1d263948773c3091e774，最後瀏覽日期：

2016/5/29。 

然而，苗栗縣政府說明已舉行 3 場公聽會，本文僅從區段徵收報告評估書中得知縣府分別於 93

年 8 月 17 日及 8 月 19 日舉行地方居民公聽會，縣府之網站亦未見有關於公聽會之會議紀錄。 
147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1 項：「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

http://www.taian.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948&forewordID=106669&secureChk=46aad1d263948773c3091e774
http://www.taian.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948&forewordID=106669&secureChk=46aad1d263948773c3091e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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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核准前已無需再行舉辦公聽會。 

然而，法制度上規範於都市計畫法已舉辦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者於報請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事業計畫者，於徵收核准機關審議前無須再舉辦公聽會了解民意、與

民眾溝通之制度是否妥適，令人質疑。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係認

為依照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已經公開展覽、舉辦說明會等法定程序，

並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該公共設施用地辦理徵收時，應無需再舉辦

公聽會，因此做除外規定。然而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就都市計畫案已公開展

覽或說明者毋庸再舉行公聽會之規定與司法院釋字第 409 號解釋理由書所指之

「於徵收計畫確定前，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的機制應有所

不同。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所聽取之意見是針對事業計畫擬定有關者，與土地徵

收審議所應聽取之意見有所不同，且事業計畫與土地徵收計畫之應有內容及其所

應考量之事項均不同148。需用土地人於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所關注之重點在於與事

業計畫有關之事項，與徵收時所舉辦之公聽會關注之重點有別149。 並且，徵收

處分乃是國家以公權力強制剝奪其財產權之不利處分，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

第 1 項之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

依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

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內政部徵審會於作成剝奪人民財產之不利處分前，

應給予土地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否則徵收處分即有瑕疵150。另外，依土徵

條例第 23 條：「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

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

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

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

                                                                                                                                                        
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148 陳立夫，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上若干問題之探討，載： 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

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 551-552，2002 年 9 月。 
149 陳明燦，我國土地徵收若干問題之探討：以財產權保障觀點為基礎，載：財產權保障、土地

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頁 240，2001 年 3 月。 
150 同註 148，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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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規定於徵收核准公告日起禁止分割、合

併、移轉、設定負擔或使用，易言之，於徵收核准公告日前土地尚可移轉所有權

或設定負擔，而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時間點為土地徵收前，被徵收人仍未具體特定，

如何謂之已給予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溝通之機會？因此，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但書有關「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未區分已依其他規

定所舉行之公聽會或說明會，與依該條原應舉行之公聽會，在目的與功能上是否

相同或可以替代，一律許其不再舉行公聽會，實有檢討之必要151。 

都市計畫經公開展覽者需用土地人於報請徵收前無須再舉辦公聽會，然而以

需用土地人作為聽取民眾意見之行政單位，在客觀上其正當性即有疑義，球員兼

裁判之狀況下，如何期待需用土地人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仔細與民眾溝通協調？

土徵條例第 10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

行公聽會，應是考量土地徵收攸關人民權益重大，因此舉行公聽會以蒐集民眾意

見作為土地徵收核准機關評估徵收與否的參考，以都市計畫曾辦理公開展覽者認

為已給予被徵收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因此於土地徵收審議前無須再

舉行公聽會顯有不當152。故，需用土地人並非作成徵收處分之中央主管機關，其

舉行公聽會聽取人民意見，並不等同中央主管機關為土地徵收決定前應給予受不

利處分者陳述意見之機會153。 

大埔事件凸顯出徵收前未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因不符正當法律程序而

對基本權保障不周之問題。故，101 年新修法之土徵條例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前條所稱徵收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

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

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前段：

「本條例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所定所有權人陳述意見，需用土地人應於申

                                                      
151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蔡清遊大法官加入，釋字第 732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152 同註 149。 
153 廖義男，夏蟲語冰錄(74)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法令月刊，第 65

卷第 3 期，頁 182，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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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以書面通知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為

之」、第 25 條：「(第 1 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13 條、本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第 18 條之 1、第 26 條第 1 項、第 28 條第 1 項、第 36 條、第 51 條

第 2 項或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所為之通知及領取補償費之通知，其對象及辦理方

式如下：一、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已登記者，依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

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姓名、住所，以書面通知。二、徵收農作改良

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依第 21 條第二項規定公告之姓名、住所，以書面

通知。三、依前 2 款通知未能送達者，以前 2 款姓名、住所辦理公示送達。(第 2

項)前項第 1 款、第 2 款之通知，應以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以其他得收取回

執之方式為之」。上述規定之目的即在於保障人民之權利，並避免行政機關之擅

斷。 

 

2.應由徵審會主導公聽會 

 

土地徵收乃是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

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徵收除剝奪人民財產權外，亦涉生存權、工作權、居住權

等基本人權，僅採取公聽會而不經聽證程序是否恰當，容有疑義。特別是於都市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產生徵收效力的情形，我國現行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行二次以上公聽會，且最近一次公

聽會之舉行距申請徵收三年內者，以及興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行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且最近一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舉行距申請

徵收三年內者，需用土地人於報請徵收前即無須再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之規

定顯有不當，忽略事業計畫與土地徵收計畫兩者考量事項有所不同，已如前述。

又需用土地人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前應舉辦公聽會，其目的是在於聽取人民表達

意見，使民眾能夠參與程序並促進決策透明化。然而目前公聽會的制度並無法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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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地作為人民表達意見的場域，多流於形式並發生公聽會現場與開發公司說明會

相同，及需用土地人協同開發公司人員到現場進行事業計畫簡報，對民眾的陳情

卻虛應故事、或是單純地收集民眾意見、或要求民眾以書面表達意見，交由行政

機關帶回研究等情形，與公聽會消除歧見、凝聚共識、共創雙贏等目的相違背154。 

另外，都市計畫是由需用土地人擬定，公開展覽就民眾陳情的意見也由需用

土地人處理、回應。雖然依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需用土地人

依本條例第10條第 2項規定舉行公聽會，應至少舉行 2場，其辦理事項如下：… …

三、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

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後場公聽會並應說明對

於前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明確回應及處理情形」、第

2 項規定:「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徵收案件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

准時，應一併檢附所有公聽會紀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對其意

見之回應及處理情形」可知，需用土地人於徵收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前所舉行之公聽會，應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及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

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於徵收案報請主管機關審核時，

應檢附公聽會之會議記錄、民眾之意見以及需用土地就民眾陳情之回應與處理情

形。然而此種由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並作成紀錄檢附給徵收審議小組之作法，

客觀上其正當性存有疑義。由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難以確保需用土地人會如

實反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予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於此時，需用土地人在行政角

色的定位上既是「當事人」(興辦事業需用土地人)又身兼「決定人」(公聽會舉辦

人)，兩者處於利益衝突之狀態，球員兼裁判的行政程序導致最終的行政決定無

法被人民信賴155。較為適當之作法，應是於需用土地人提出徵收計畫後，由徵收

主管機關舉辦公聽會，讓被徵收人、利害關係人與需用土地人在徵收核准機關主

                                                      
154土地徵收條例現行條文、民間版草案、行政院版草案對照表暨逐條說明，網址： https：

//drive.google.com/a/gm.pu.edu.tw/file/d/0BzsX62NexVosMjNmM2Y0NzEtOTc1OC00NmM5LWFk

NjAtYzA3MDc5NDc2ZTUw/view，最後瀏覽日期：2016/5/29。 
155 陳仲剛，土地徵收程序與行政救濟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頁 59，2014

年 7 月 7 日。 

https://drive.google.com/a/gm.pu.edu.tw/file/d/0BzsX62NexVosMjNmM2Y0NzEtOTc1OC00NmM5LWFkNjAtYzA3MDc5NDc2ZTUw/view
https://drive.google.com/a/gm.pu.edu.tw/file/d/0BzsX62NexVosMjNmM2Y0NzEtOTc1OC00NmM5LWFkNjAtYzA3MDc5NDc2ZTUw/view
https://drive.google.com/a/gm.pu.edu.tw/file/d/0BzsX62NexVosMjNmM2Y0NzEtOTc1OC00NmM5LWFkNjAtYzA3MDc5NDc2ZTUw/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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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下，皆有獲得表達意見的管道，並能真誠磋商與協議，一同尋求共識以利徵

收計畫後續事項之進行156。 

 

3.可採聽證程序作為民眾參與機制 

 

土地徵收之實體要件包含公益性與必要性，而徵收之公共利益，是就公益與

私益經充分地權衡考量後所得之結果。惟公共利益具有不確定性，其內涵界定有

相當的困難，因此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確規範公共利益的內容及衡量公益的標準，

而轉往強調程序性之保障，以緩和公共利益不確定性的限制，增強公共利益判斷

的公眾參與及透明度157。公共利益不應僅由行政機關或學者專家單方面決定，而

應讓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一同參與，藉由對話彼此溝通協調，踐行正當法

律程序以共同形塑公共利益的內容158。然而我國都市計畫之擬定、居住空間與城

市願景的規劃皆由行政機關權威式地由上而下的建構藍圖，民眾能夠進入程序參

與的空間十分有限，當國家對土地未來使用的想像與當地居民有所出入時，人民

依法雖能夠陳情表達意見，但依然難以撼動行政官僚的決定。因此，法制度規劃

上如何在國家作成限制剝奪人民權利之不利處分時，使民眾得以參與行政決定以

表達其意見，避免國家恣意干涉其權利則十分重要。 

現行法對於事業計畫的擬定與土地徵收審議之過程中，雖然給予民眾陳述意

見的機會，或者由行政機關舉辦公聽會及說明會，然而與聽證程序相較之下，公

聽會及說明會所給予民眾參與程度仍較低。公聽會在實務執行上除了無法滿足正

當法律程序之目的外，其本身程序上相較於聽證制度較不嚴謹，且行政機關即使

不接受民眾陳情之意見，於行政決定也無須說明不採納民眾意見之理由。又土地

徵收是強制剝奪私人依法取得之土地，影響人民權益重大，除造成土地所有權人

                                                      
156 同註 149。 
157 楊松齡，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判斷，臺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創刊號，頁 47，2012 年 4

月。 
158 徐世榮，土地徵收與基本人權保障，法扶會訊，第 41 期，頁 33，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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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的損害以外，對於居住權、生存權、工作權等基本權產生嚴重的侵害。土

地與住房對於人民之重要性不可言喻，公聽會之程序密度是否足夠保障人民的基

本權，容有疑義。由大埔事件得以窺知行政機關就土地徵收無論是實體面或程序

面皆存有諸多問題，特別是民眾無法進入行政程序與國家共同形塑公共利益，且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管道不足，即使行政機關依法舉辦公聽會

及說明會，因機關同時為需用土地人與公聽會舉辦人，兩種角色利益衝突，難以

確保公聽會之正當性。並且，決定徵收與否之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於審核時，並無

法定義務需邀請土地所有權人與利害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而僅透過需用土地人

所檢附之公聽會之記錄、人民陳情意見的摘要、需用土地人處理的情形了解民眾

的意見與想法。然而，需用土地人檢附給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人民陳情意見為陳

情摘要較為簡略，忽略徵收不僅是對土地所有權人財產的剝奪，地上建物的徵收

可能導致居民無家可歸，強制徵收土地也可能使被徵收者喪失工作致生存面臨危

機。徵收對於人民影響並非三言兩語即可描述，何況需用土地人檢附陳情摘要僅

記錄「全家仰賴公義路邊之生意，反對徵收」、「反對計畫案，原因如下：1.保障

居住權與生活空間 2.徵收作業不公平」寥寥幾語，土地徵收既然為公益與私益之

衡量，倘若無法得知土地徵收對被徵收人產生的影響、原有的土地使用、所失利

益與所受損害… …等具體情形，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如何為公私益的衡量？是故，

針對土地徵收此種對人民產生重大不利效果之行政處分，僅舉行公聽會聽取民眾

意見不足以保障人民權益，而應採取程序較為嚴謹、正式之聽證會較為理想。土

徵條例於 101 修法時，民間不斷有呼聲認為土徵條例並未規範公聽會進行之程序，

亦未規定就公聽會結論之法律效力，導致公聽會流於形式。因此應以聽證會取代

公聽會，聽證之相關規定規範於行政程序法第 10 節，聽證會之程序進行有清楚

的規範。且羅昌發大法官提出蔡清遊大法官加入之第 732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認

為「土地徵收事業計畫核定後，辦理徵收前，立法者實亦應納入由主管機關以公

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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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之規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參照)。土徵條例有關徵收程序之

規定，欠缺此等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相關機關自應檢討改進，以落實人民權利

之程序保障」。 

所謂聽證是行政機關於行為前，相對人與利害關係人就事實及法律主張並為

一定的攻防程序所作成之紀錄，該紀錄作為行政行為之依據用以確保行為之適用，

以確保行為之適法性與妥適性，避免公權力之侵害與濫用。因聽證為正式程序，

整體而言近似司法審理程序，因此於出現重大爭議時是最適合之程序方式。惟因

聽證為正式程序較為複雜、嚴謹，耗費之行政成本與時間，是故並非所有的行政

行為皆需進行聽證，僅於行政機關於制定行政重要計畫、決策、重大措施或涉及

人民權益之重大處分，於必要時需舉辦聽證159。特別是對人民權利與公共利益影

響較大的行政決定，為求周延更應舉行聽證。又為使聽證進行順利，於必要時得

舉行預備聽證，以釐清爭點、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行政

程序法第 58 條參照)。聽證，必須為言詞辯論，並以公開為原則160，且聽證之主

持人必須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161。聽證當事人之權利包含陳述意見、提出

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機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

代理人發問162。而聽證之內容，依行政程序法第 64 條之規定，應作成聽證紀錄

載明到場人所為陳述或發問之要旨及其提出之文書、證據，同時應並記明當事人

於聽證程序進行中聲明異議之事由及主持人對異議之處理，且聽證紀錄製作完成

後需供陳述或發問人閱覽，並由其簽名或蓋章。經過聽證程序，行政機關作成最

後決定時，即有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的義務，甚至於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

                                                      
159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頁 283，2011 年 10 月 9 版。 
160 行政程序法第 59 條：「聽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公開以言詞為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主持人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決定全部或一部不公開：一、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者。

二、公開對當事人利益有造成重大損害之虞者。」 
161 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1 項：「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 
162 行政程序法第 61 條：「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機

關指定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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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處分者，則拘束行政機關之決定163。由上述可知，聽證之程序進行相當嚴謹，

在制度設計上是由中立公正之主持人主持聽證，且當事人就爭點提出辯論及有關

證據、文書佐證，雙方藉此釐清爭議尋求共識，而聽證之結果也會具有拘束行政

機關為行政決定之效力。相較於聽證，得參與公聽會者不限於當事人及利害關係

人，更開放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以及一般民眾共同參加，以廣泛地蒐集意見；

且公聽會為便宜性規定，並未受嚴格地程序保障，公聽會也不具有拘束行政機關

的法拘束力。 

 

4.小結 

 

土地徵收是國家因公益所需，為興辦公共事業，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同時也造成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工作權、生存權，以及居

住權受不利影響。所有人權皆具有普世性、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且互為連結的性

質，土地徵收不僅是財產上的損失，也與居住權、隱私權、工作權、生存權等基

本權相互關聯。現行土地徵收制度原則上仍以舉行公聽會、說明會之方式保障當

事人之程序參與權，惟土地徵收事涉人民之居住權及其他相互關聯的基本權利，

為保障人民之程序基本權，因此應採取較為嚴格的程序保障。故，有關徵收前之

民眾參與機制較為妥適之作法，本文認為應由土地徵收審議小組舉行程序上較為

嚴謹、且為正式程序之聽證，並由土地被徵收人及利害關係人與需用土地人雙方

為言詞辯論釐清相關爭點，較為洽當。倘若因其他理由認為舉辦公聽會較為妥適，

也應避免由需用土地人擔任舉辦公聽會之機關，而應由徵收審議機關─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舉行，以客觀中立的立場聽取需用土地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避免利益衝突的情形發生。 

 

                                                      
163 行政程序法第108條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除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外，

並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87 
 

二 徵收之公共利益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

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164。 土地徵收涉及強制剝奪私人財產的問題，依照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

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對財產權

之限制除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外，原則上不得為之；而剝奪私人財產權之

徵收，因已逾越財產權之社會義務性，形成人民之特別犧牲，應給予私人相當補

償。土地徵收的發動在徵收之要件及程序皆應符合必要性之原則165，且必須具備

公益性，自不待言。然而，究竟何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否必定優於私人利益？

在大埔事件中，是否具有公共利益？倘若有，其公益內容為何？且具有多少公共

利益？ 

 

(一) 公共利益之概念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乃係屬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所謂的不確定法律概

念，係指在法律構成要件上，內容特別的空泛，其用語具高度抽象性、一般性而

不夠明確。蓋因公共利益的觀點隨著社會、價值、科技等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

改變，社會變遷相當快速，從而立法者並未就公共利益給予明確而僵化的定義，

而是以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保留彈性空間，以符合當代時空背景與價值觀，從而公

共利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在不同的個案中具有不同的形態。又公共利益的不確

定性包含利益內容的不確定與受益對象的不確定，所謂利益內容的不確定是因公

                                                      
164 司法院釋字第 425 號解釋。 
165 司法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為憲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取得之謂，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必要性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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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乃係價值判斷的結果，但現代社會呈現多元的價值判斷，且社會變遷快速，因

此難以尋求共識，從而公益內容難以確定。而受益對象的不確定是因難以為公共

界定範圍，故公共乃是不確定多數人的代稱166 。 

傳統上認為公共利益即為公眾的利益，或將其解釋為多數人的利益，而認為

團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167。然而這樣的論點恐將公益與私益兩者視為是對立衝

突，而公共利益優先於私益，導致「多數決定少數」、「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情

形發生。惟公益與私益兩者發生衝突時，公益並非絕對優先保障而犧牲私益，所

謂的公共利益絕非單純地以受益者的多寡判斷之，即使受益者為少數，只要該價

值受憲法所保障，亦屬於公共利益的範疇。尤其是涉及人民生存保障之私益，例

如：財產權、生命權、健康權… …等基本權，這些與人性尊嚴及生存有關的權

利應優先保護，國家對於公共利益的追求應由「量」轉為「質」。保障人民之基

本權利是一種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基本權之目的也是為追求公共利益，兩者之

調和除須符合比例原則之限制外，國家對公益之追求應優先選擇「質量」更高的

利益，而非單以「數量」決定何謂公共利益168。此外，公共利益乃是透過不同的

價值標準與判斷形成，一個事件從不同的角度觀之，可得出不同的公共利益，惟

公益間也會產生利益衝突的問題。例如：都市計畫與文化資產保存兩者之競爭關

係169、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或糧食安全的取捨，在這些公益間如何界定其優先順

序以解決衝突，應為「價值的比較」170。公益的優先次序為何，應尋求一個以人

民的生存權及人性尊嚴為最高的價值。 

土地徵收之發動必須是所興辦之公共事業或徵收之目的存在足以剝奪人民

權益之公共利益。由於徵收是以人民權利之損失作為代價，因此其所具備之公共

利益不得泛泛地指稱之，該公共利益必須是「質」上要求較為嚴格，並經過「選

                                                      
166 同註 79，頁 162-163。 
167 陳新民，公共利益的概念，載：法治國家公法學的理論與實踐─陳新民法學論文自選集，頁

199-200，2011 年 1 月。 
168 同前註，頁 204-206。 
169 例如彰化台鐵宿舍村因都市更新做為公園預定地，故面臨拆遷的命運。然而該宿舍村在日治

時期 1920 年代建造，為日式木造宿舍，是台灣僅有台鐵宿舍較大者，具台灣鐵路文化價值。 
170 同註 167，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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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重大的、特別的公共利益」，始足當之171。陳新民大法官在釋字 709 號解

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即清楚指出， 

能夠造成嚴重拘束甚至剝奪基本人權的公共利益，應當稱為中

度或優勢的公共利益。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許可侵犯人民的公

共利益，沒有做此明白的澄清，則是將輕度、中度與優勢的公

共利益，混為一談。此時唯有靠比例原則才能調和之。屬於中

度或優勢的公共利益，則是以「質量」取代了「數量」來判斷。

公共利益是質量的問題，亦即是將一種特定有價值判斷的利益

與個人的利益比較起來，產生優勢的保護價值。這才可以導出

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的原則。如果公共利益是以數量來判斷，

即不免會形成「以大凌小」的問題。 

而德國憲法學經常以「公共福祉」，以示與一般公共利益有別172。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財產之徵收，必須為公共福祉始得為之」而德國建築法第 87 條

第 1 項則指出在個案中，僅在公共福祉是必要的，且徵收之目的無法透過其他

可能的方法達成時，始許可徵收許。德國建築法第 87 條第 1 項並非以「公共利

益」而係以「公共福祉」作為審核徵收之合法性，則兩者之內涵應有不同，亦即

若「公共利益」並不符「重大」、「急迫」者，即不屬「公共福祉」之範疇而不具

有徵收之合法性173。是故，德國法所稱之公共福祉相較於公共利益的概念，就質

的要求較為特定，必須是特別重大地公共利益方屬之。土地徵收做為剝奪人民財

產權、居住權等基本權之行政處分，其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在質上要求較為嚴格，

必須符合中度或優勢的公共利益，亦即須達到德國法上所稱公共福祉之質量時，

始得正當化土地徵收。 

 

(二) 土地徵收與都市計畫兩者公益性之區別 

 

                                                      
171 我國已有多數學者採取此看法，包含：陳新民、徐世榮、陳立夫、陳明燦、胡博硯、劉如慧。 
172 陳新民大法官釋字第 732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173 陳明燦，土地徵收、公共利益意涵及其衡斷機制-德國法觀察，地政學訊，第 25 期，頁 7，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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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與徵收兩者關連性十分密切，徵收是實現都市計畫的手段之一，有

學者將為實現都市計畫所為之徵收稱之為「都市計畫之附屬徵收」174。都市計畫

之目的是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促進都市有計畫的發展，且在擬定的過程中透過

公開展覽、說明會讓民眾參與都市計畫之擬定，是故以徵收作為實現都市計畫之

手段，理論上似得以都市計畫作為公共利益的擔保，於土地徵收時不再另行審查

興辦事業是否具有公共利益175。惟，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兩者之公共利益質量是

否相同，尚非無疑。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兩者之公共利益之內涵與審核標準是否

相同，涉及在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之公益性得否亦擔保土地徵收之

公共利益，從而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僅需形式審查，無須再次審議土地徵收之公益

性。 

在苗栗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之規定：「為發展工

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擬定

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該計畫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通過，系爭計畫案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乃是為滿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擴

建用地需求，並創造優質產業與生活環境。因苗栗縣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不成，故內政部核准苗栗縣政府依土徵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辦理區段徵收。

惟當時之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大埔案區段徵收相關事項時，從會議記錄中並

無法觀察得知委員會就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做任何實質審查176，然而有關

於土地徵收之公益性為何乃是大埔居民所爭執之事項之一。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中，內政部引述學者陳立夫就土地徵收與都市計

畫之關聯性的見解，肯定都市計畫得作為土地徵收所需公共利益之擔保，於土地

                                                      
174 劉如慧，都市計畫之附屬徵收─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 0 一四四號判決評析，月旦

法學雜誌，第 201 期，頁 228，2012 年 2 月。 
175 陳立夫，土地徵收‧都市計畫與徵收前之協議程序─簡評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442

號判決，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0 期，頁 278，2007 年 12 月。 
176 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 203 次會議紀錄中僅能得知委員會審議抵價地比例，在第 210 次會

議紀錄中也僅記載審議結果為通過，有關於審議的過程或通過之理由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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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處分階段不需另行審查、考量所興辦之事業是否具公共利益177。又內政部認

為大埔居民主張陳立夫教授對於都市計畫得擔保區段徵收之公益性有所保留係

針對「長時間未依法為通盤檢討之都市計畫」，陳立夫教授認為都市計畫是根據

現在與過往的情形預估未來 25 年發展的情況，長時間未依法為通盤檢討之都市

計畫雖然並不會因此而失效，但原先計畫之內容與現實情況可能有所出入，惟土

地徵收之效力依然存在，於此時都市計畫是否能擔保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即存

有商榷的餘地；內政部表示大埔事件中並不存有陳立夫教授所指之情況，故其主

張都市計畫得以擔保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 

惟本文認為內政部對陳立夫教授之見解容有誤解，事實上陳立夫教授認為欲

以都市計畫作為土地徵收上所需公共利益之擔保時，應考量之關鍵前提包含：都

市計畫民眾參與程序是否充分、內容是否確實具有經公私益比較衡量後之公共利

益，以及是否存有救濟機制等事項178。是故，陳立夫教授就都市計劃得以擔保土

地徵收之公共利益應持保留的態度，而非如內政部所述認為我國都市計劃本身得

以擔保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徵收處分主管機關無須再就公益性進行審查。 

除了陳立夫教授就都市計畫得否擔保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採保留態度外，學

說上亦針對都市計畫與徵收兩者之公益性應有所不同加以討論。學者楊松齡認為

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是「達成較大公共利益目的」、經過「選擇的、重大的、特

別公益」、「質更高的公益」179，且在我國現行體制之下，不同階段的公共利益價

值判斷是有所區別的，土地使用計畫之公益的判斷與徵收公共福祉判斷的價值觀，

於事業計畫與徵收計畫不同階段的主管機關中，也應有相應的價值判斷標準180。

且徵收之公益必須是急迫的，至於在何種情形下土地徵收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屬

於「重大的」、「急迫的」，比如一地的聚落因土質鬆動，隨時有土石流的危機，

即應徵收住戶之土地，避免聚落居民之生命安全發生危害。學者劉如慧認為都市

                                                      
177 陳立夫，土地徵收‧都市計畫與徵收前之協議程序─簡評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442

號判決，載：土地法研究(二)，頁 249，2011 年 6 月。 
178 同前註。 
179 同註 157，頁 45。 
180 同註 157，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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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本身並不足以正當化徵收處分，土地徵收應由法定機關於適當程序依法作成，

而非由都市計畫程序與都委會取代181。胡博硯教授則認為計劃上的公益考量不同

於徵收，因為事業計畫不一定採取徵收之方式為之182，都市計畫公益考量者為多

方因素係不同於單純的徵收，且若計畫決定與徵收決定所考量公共利益的因素若

相同，何須在法律規範不同的程序並由不同委會員審議183。又林錫堯大法官於釋

字第 732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指出：「… …縱使一開始係單純基於開發目的而將毗

鄰地區之土地納入規劃，但至『依法報請徵收』時，自應與開發目的脫鉤而需回

歸到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合法要件加以判斷。簡言之，當『報請徵收』時，

自不存在所謂『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 …」可知林錫堯大法官同為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與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兩者不同，土地徵收必須重新審查徵收之

公益性及必要性。另外，亦有論者指出都市計畫與徵收所考量之基礎不同，都市

計畫考量的是土地合理利用的效益，區段徵收考量的公共利益則是財產權侵害的

人權問題，兩者應分別而論184。 

另外，德國法則是採取都市計畫發布後，其內容則得以擔保規劃範圍內之公

共利益，並成為土地開發之指導原則；惟德國都市計畫之形成程序複雜且慎重，

規劃機關須先明列規劃地區內所有重要公私利益項目與內容，藉由舉辦公聽會廣

納民意，之後藉由專家學者之意見就公私益賦予不同的權重，最後再予以利益衡

量185。應注意者，德國法上無論是計畫決定或徵收決定皆須考量利益平衡的問題，

計畫考量的係各種不同的利益，而徵收決定衡量者為受侵害者之利益以及因徵收

決定獲利者之利益186。惟我國都市計畫之形成仍有諸多不足之處187，例如：缺乏

民眾參與機制及資訊公開制度，且我國行政法院向來認為都市計畫之合法與否與

                                                      
181 同註 174，頁 229。 
182 胡博硯，論土地徵收中公益性與必要性之評估，東吳法律學報，第 26 卷 2 期，頁 27，2013

年 12 月。 
183 同前註，頁 32。 
184 同註 116，頁 730。 
185 同註 173，頁 8。 
186 同註 182，頁 86。 
187 參照：林明鏘，都市計畫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律師雜誌，第 225 期，19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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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之合法性並無關連，因此欲以都市計畫的內容擔保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

有斟酌之必要。 

實務上先前早期之見解認為都市計畫得擔保徵收之公益者，如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0 年訴字第 503 號判決，法院認為：「原告以需用土地人於本件徵收公告

確定前之 5 年內，未辦理公開展覽或說明會，指摘本件徵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已有未洽，另所主張系爭路段無拓寬必要，徵收不具必要性及公益性，原處分不

符比例原則，亦難憑採」而認為都市計畫得以擔保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

惟近期實務有轉為認同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兩者應有所不同，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953 號判決認為都市計畫委員會與內政部徵

審會兩者審議事項有所不同，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徵收案不得僅憑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可先行區段徵收為由，作為通過土地徵收的理由；另外，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清楚指出：「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之

公共利益不同，徵收處分是否合於公共利益、比例原則、及必要性，應於徵收階

段須獨立判斷，非謂都市計畫審議通過後，即不必在審查徵收階段的公共利益」。 

本文認為，都市計畫是涉及特定地區的規劃與發展，其所要求之公益性質為

較抽象的公共利益，而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則應就各方利益具體衡量之。且因計

畫本來不一定需使用土地徵收的方式取的土地，我國法制規定應以徵收以外較為

溫和的方式如：協議價購、聯合開發或優先使用公有地，以達到計畫所欲達成的

目的。因獲得土地所有權之手段較為溫和而不具有侵害人民的權益，故計畫目的

僅需具有單純的公共利益即得以發動。惟土地徵收對於人民的居住權產生巨大的

侵害，特別與人性尊嚴有關，並涉及生存權、家庭生活不受干擾權以及財產權等

基本人權，因此具有最後手段性，僅有單純的公共利益並不能正當化土地徵收的

理由，必須是具有重大且急迫的公共福祉，且除了以強制徵收為手段而無其他方

法得以達成目的時，國家方能夠為土地徵收。而在 101 年土徵條例新法公布實施

後，依第 3 條之 2 的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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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一、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

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

康風險之影響程度。二、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

或轉業人口、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三、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

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周

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

評估參考之事項。」則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必須評估其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

性；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就需地機關送交之徵收計畫書應審查是否

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第 13 條之 1：「前條所稱徵收計

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

明。…六、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則規定需用土地人提出的徵收計畫書應

就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及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提出說明。簡言之，土徵條例

新法修正後，需用土地人在興辦事業徵收土地前，應先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

必要性，申請土地徵收時提出之徵收計畫書應說明計畫之必要性及土地徵收的公

益性及必要性，中央主管機關亦應就徵收計畫審查是否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

是否適當與合理，新法藉由不同程序階段層層檢驗興辦事業及土地徵收之公益性

與必要性，或可藉此避免土地的浮濫徵收，以達有效遏止行政機關侵害人民居住

權、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財產權… …等基本人權之行為。  

 

(三) 大埔事件之公共利益缺乏審慎評估 

 

土地徵收之發動以具備公益性及必要性為前提，且並非是任何一種公共利益

皆能作為徵收土地之理由，必須是相當重大、急迫之公益；易言之，必須在個案

中具體衡量公益與私益，確定公益優於私益且有必要者。而審查個案中的公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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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當化土地徵收，首先應檢視徵收的公共利益為何，其次應確定土地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係人對該土地之所有權及各種權利如何，最後則就公益與私益予以衡量

188。又所謂的公益，不僅應檢視支持徵收的理由，也必須將反對徵收的公益納入

考量，特別是私人維持目前財產使用的狀態有利於社會，也應將其納為反對徵收

之公益考量之189。再者，就私益之確認部分應考量財產徵收將對土地所有權人帶

來何種不便與影響。應注意者，財產權的保障不能僅單純地視為價值保障，而應

從財產權之存續保障角度出發，在具體個案中考量私益為何時應了解財產權之保

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實現

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該財產愈是直接用來實現個人自由時，其重要

性就更高190。例如用來做自宅使用或是營業使用的財產，重要性即高於投資用的

房地產；又或者是徵收農地時，該農地為農民唯一住所或職業時，因涉及居住權

與工作權，則該私益愈是重大，徵收所欲追求之公益質量亦隨之提升。最後，有

關於公私益之衡量即應進入比例原則審查判斷何者較為優先，必須是徵收所欲達

成之公共利益顯然高於私益，始得以徵收。然而應注意，即使最後認為公益大於

私益，有關於徵收的手段與範圍仍應再次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 

引發大埔事件爭議來源為土地徵收，徵收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包含：滿足新

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建用地需求，藉由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之提供，

創造優質產業與生活環境。具體而言，苗栗縣政府因竹南科學園區已達飽和，為

了竹南科學園區未來之用地需求並因應周邊地區發展，而擬定擴大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惟以追求地區發

展作為公共利益之都市計畫案，是否能夠擔保土地徵收之公益性，不無疑問191。

即使採取肯定之見解，仍應討論徵收所帶來的正面效益與負面影響，並就被徵收

                                                      
188 同註 182，頁 88。 
189 同註 174，頁 232。 
190 V.Brünneck,NVwZ 1986,425,428，轉引自： 劉如慧，都市計畫之附屬徵收─最高行政法院九

十六年度判字第 0 一四四號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201 期，2012 年 2 月。 
191 舊土徵條例第 4 條規範得以區段徵收之情形，惟第 4 條並未如同第 3 條一般徵收要求具備公

益性的要件，且在實務上，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之會議紀錄並未詳實記錄審議過程及審議通過與

否之理由，從而也無法判斷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就土地徵收之公益性是否有另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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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失之利益加以確認，最後應將公益與私益以比例原則衡量之。 

 

1. 經濟發展不足以作為土地徵收公共利益  

 

土地徵收所欲追求的目的是達成公共福祉，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以經濟發

展作為公共利益之名目而徵收人民之土地，是否能夠正當化土地徵收？易言之，

經濟發展得否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計畫決定與徵收決定之公益性有所不同，

已如前述，土地徵收乃係對於人民居住權、財產權的重大侵害，因此必須是所欲

追求之目的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即德國法上所稱之「公共福祉」方能進行徵收。

苗栗大埔事件所追求之公共利益在於經濟發展，包含就業機會的增加、地區的發

展，以及避免城市蛙躍發展，然而以經濟發展作為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質量是

否足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是所謂的公共福祉嗎？類似的疑問不論係我國

所遭遇之燙手山芋，外國亦有類似的案例，以下茲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案及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732 號解釋討論之，期藉由這些案件

有所啟發。 

 

(1).從公用徵收到公益徵收 

 

學理上大致可將土地徵收分為公用徵收(Public Use)及公益徵收兩種。傳統古

典徵收即為公用徵收的概念，係指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而徵收人民的財產以興

辦公共事業，這些公益事業機構皆為公立或專為提供公共服務之用192。易言之，

公用徵收僅限於國家興辦公共事業而有土地需求時，方能對於私人財產予以剝奪。

例如：國家為闢建高速道路、興建橋梁，或為建設軍事基地所為之徵收；我國土

地法第 208 條：「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

                                                      
192 陳新民大法官，釋字第 732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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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二、交通事業。三、

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

公共建築。七、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八、國營事業。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

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也屬公用徵收之範疇。惟著社會變遷與環境的不同，古

典徵收逐漸被現代徵收所取代。現代徵收相較於古典徵收乃是擴張的徵收概念，

徵收並不以公用為目的，而是以公益為目的的徵收，我國土徵條例第 3 條：「國

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

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二、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八、社會福利事業。九、國營事業。十、其他依法

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即屬公益徵收的一種類型。惟應注意者，國家若係基於公

益而徵收人民私有土地，將該標的交由私人實際支配，但私人受國家管制而負有

提供公用之義務時，此時仍可落入公用徵收之範圍193。例如：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條例第 11 條：「本條例所獎勵交通建設之交通用地，屬私有土地者，主管機

關得視交通建設之需要，依法報請徵收，並得於徵收計畫書載明辦理聯合開發、

委託開發、合作經營或依前條規定出租或設定地上權與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

運。」即可知國家為達成提升交通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之公益，得徵收

私有地，並公、私相互協力合作，將土地的開發以及交通建設興建、營運交由私

人為之。又，國家為追求公益而徵收人民私有財產，但將該標的交由私人使用支

配卻不提供公用之情形，則形成私用徵收(private taking)的狀況，我國土地法第

209 條規定：「政府機關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得征收私有土地。但應以法律規

定者為限」廣開徵收大門，舉凡有利益於國家發展的政策，無論是狹義或廣義的

經濟政策都包含在擴張的公共利益之下194。申言之，公益徵收容許國家為發展工

                                                      
193 陳仲嶙，徵收之憲法拘束：以「私用徵收」的違憲審查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0 卷第 3

期，頁 1033，2011 年 9 月。 
194 同註 192。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98 
 

業而設置工業區，並徵收土地。然而工業區土地開發後可售予私人，而非僅限於

公用，形成「私用徵收」。公益徵收提供私用的立法導致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

技園區、產業園區… …等園區不斷擴張，政府並未仔細評估廠商是否確實有用

地需求即濫行徵收，導致廠區閒置土地過多，已違反土徵條例強調確保土地合理

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的立法意旨。因此，這種以追求經濟發展為目的之徵收，實

有檢討之必要。況且，私用徵收之目的雖然是在於追求公共利益，但剝奪私人土

地而交由另一私人排他使用，是否一概能夠正當化土地徵收的行政行為，不無疑

問。 

我國憲法於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4 款提及公用徵收一詞，然而對於公用徵收

的要件與內涵並未詳細規範，學者認為在民國 35 年制憲當時，立憲者使用「公

用徵收」一語，為承認民國 19 年公布之土地法有關於徵收之概念與制度，故徵

收制度係一「先於憲法存在的制度」195。觀之我國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4 款

公用徵收之文義，應與古典徵收相同，係指國家為特定的公用目的，經由一定程

序而對土地所有權強制剝奪之意，惟我國憲法上是否容許公益徵收？易言之，國

家對於財產之徵收使用是否不限於公用？從我國大法官解釋第 400 號：「如因公

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

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釋字第 652 號：「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

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之解釋皆可窺

知，我國土地徵收制度應不以公用徵收為限，更擴張及於公益徵收。然而公共利

益的概念廣泛複雜且隨時空環境不同有所變化，難以直接加以定義，且任何經濟

性、政策性的土地徵收都能夠找出具有公共利益的理由，諸如：增加就業機會、

促進地方繁榮使地價上漲、促進都市景觀美化… …等，皆為公共利益的一種詮

釋，因此國家在徵收人民私有土地時，很容易提出上述的理由而主張徵收具有公

益性。然而，若將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增加是類泛泛地公共利益也視為得以正當

                                                      
195 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徵收之概念，載：法治國家公法學的理論與實踐─陳

新民法學論文自選集，頁 260，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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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地徵收，並剝奪私人之財產移轉給另一私人使用，將會導致浮濫徵收的情形

發生，而與徵收具有最後手段性的本質不符。我國近期以創設產業園區、科學園

區、生技園區… …等園區基地為由大肆徵收人民私有土地，並由國家開發後出

租、出賣給私人廠商使用，是類爭議即是肇因於「公益徵收、徵收後私用」的情

形，該公共利益的正當性備受考驗。這種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促使

地方繁榮與地價上漲為公共利益的土地徵收，是否能夠正當化土地徵收？易言之，

具有最後手段性的土地徵收，其所需的公共利益質量為何？上述理由得否促成土

地徵收？ 

土地徵收乃是國家為達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剝奪私人財產，除造成人民

財產權受損害，並使人民喪失住房，其所牽涉者更包含人民適足居住權、財產權、

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 …等基本權利遭受侵害，因此土地徵收之發動應具備公

益性，同時並應符合比例原則。換言之，土地徵收之前提要件須具有公益性及必

要性方能為之。而國家以經濟發展為由實施土地徵收，該理由並不足以正當化土

地，此點無論是我國或者國外皆有相同的討論。大埔案中，苗栗縣政府徵收之目

的在於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藉以促進地區發展與繁榮，並創造就業機會，

同時希望能為縣府財政紓困；因此可知，苗栗縣政府進行土地徵收所欲追求的公

共利益實為經濟發展。又苗栗縣政府將大埔居民私有之土地及地上建物予以徵收，

將土地重新整理開發後將部分土地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交由私人企業做為廠房

使用，部分土地則規劃作為住宅區、商業區並進行標售。是故，大埔案中有關於

公共利益所生的爭議，即在於以經濟發展作為徵收之公共利益，並將徵收而來的

土地移轉給私人私用的問題。換言之，大埔案攸關於土地徵收的公益性所應討論

的中心，即在於追求經濟利益此一目的得否作為國家強制徵收的公益性？其質量

是否能夠足以支撐土地徵收的合理性？以及私用徵收是否具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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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案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案也討論相關問題，該案件肇

因於美國康乃狄克州倫敦市長期面臨經濟蕭條，且失業率增加、人口數下滑，因

此，美國康乃狄克州倫敦市於 2000 年通過一項發展計畫，並交由非營利組織新

倫敦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為 NLDC)進行。該計畫預計將該市約 90 英畝的區域進

行更新，可分為 7 個區塊，計畫內容預計建設除公園、博物館、停車場等公共設

施以外，還包含飯店、餐廳、購物中心、輝瑞(Pfizer)公司研究設施、遊憩與商業

用的水岸、80 戶新住宅… …等，計畫宣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稅收、提供市民

休閒空間，並能復興康乃狄克州倫敦市。市議會授權 NLDC 以倫敦市名義購買

或徵收土地，雖大部分土地以協商價購的方式取得所有權，然而仍有部分地主不

願出售，因此 NLDC 即進行土地徵收。拒絕出售房地的地主，其所有之土地在

徵收後預定用途有些係作為瑞輝製藥廠的研發辦公室空間，有些是作為公園或停

車場使用。Susette Kelo 等 9 人提起訴訟，認為徵收後土地的使用不符合憲法第 5

修正案所指的「公共使用」。聯邦最高法院以 5 比 4 作出裁決，判決 Susette Kelo

等 9 人敗訴。法院判決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之徵收並不違反憲法公共使用的

要件，且基於司法謙讓，法院尊重立法者決定在何種情況下係公眾所需而應採取

徵收196。且促進經濟發展傳統上本即是政府的職能，並無任何原則得以認定經濟

發展能夠與公共目的分離197。政府在實現公共目的的同時，同時也會對私人創造

利益，而模糊公用與私用兩者的界線198。雖然最後 Kelo 等 9 人敗訴，然而該判

決之協同與不同意見就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的性質與私用徵收有相當深入的探

討。且該判決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並促成 43 個州採納程度不等的徵收法改革；

部分州廢除經濟發展徵收的立法授權，部分採行對徵收進行限制的立法方式，亦

                                                      
196 陳育祺，土地徵收之必要性研究，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班，頁 67，2014 年 9 月。 
197 同前註。 
198 陳志民，當強制徵收成為政府補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中原財

經法學，第 19 期，頁 20，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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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修改州憲法，使徵收之限制成為憲法規定199。 

本案之 O’Connor 大法官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其反對多數意見對於公共使

用的廣泛解釋，並認為打著經濟發展的旗幟，任何私人所有的財產很容易即可透

過徵收移轉給他人，只因新的使用預期能夠增加賦稅、提升人民就業機會，或是

美學上的愉悅等好處。倘若就公共使用採取廣泛的解釋，幾乎所有的財產使用皆

能夠附帶地對公益產生利益，法院之見解等同於對徵收毫無加諸限制200。而美國

學說上亦有認同 O’Connor 大法官之見解者，認為若任何經濟發展皆可以符合公

共使用要件，憲法中公共使用要件之意義與功能，則不復存在；且進一步表示，

私人經濟能夠促成公共利益必須倚賴計畫的成功，但影響經濟發展成功有諸多模

糊的因素，例如受到行業表現、房市狀況或社會當時的經濟影響等等因素。且經

濟發展本身就有財務預測與可能性的本質，影響因素並無法確定；傳統上公共利

益即使非立即顯現，也必須是合理可以預知的情形，從而認為以經濟發展作為徵

收之公共利益，並不符合憲法對於公共使用的要件201。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案可知，以經濟發展作為土

地徵收之公共利益是否合理正當，已引起美國實務與學說相當熱烈的討論，甚至

影響部分州就徵收制度加以改革。雖然本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敗訴，但相

關的探討對土地徵收之公益性為何有所釐清。本文贊同O’Connor大法官之見解，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不足以支撐土地徵收的公益性，因為政府任何的行政措施

都有可能帶來正面的效益，如果肯定只要能夠帶來經濟效益即可強制徵收人民土

地並移轉給另一私人使用，則無疑地擴大了徵收的條件，將導致浮濫徵收，而最

有可能受害者將是在社會上擁有較少資源者，而受益者必定為在政治程序上具有

較大影響力的人，例如大型企業或是開發公司。 

                                                      
199 陳仲嶙，徵收權力有待節制：從 Kelo 到相思寮，網址： http：//e-info.org.tw/node/51122，最

後瀏覽日期：2016/5/29。 
200 Kelo v.city of New London ，545 U.S. 469，O’Connor, J., dissenting (2005). 
201 Ashley J. Fuhrmeister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ving "Public Use" as a 

Limitation on the Eminent Domain Power in the Wake of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轉引自：陳育祺，

土地徵收之必要性研究，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班，2014 年 9 月。 

http://e-info.org.tw/node/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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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院釋字第 732 號解釋 

 

釋字第 732 號解釋文：「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下

稱 90 年捷運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

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77 年 7 月 1 日制定公布之大眾

捷運法（下稱 77 年捷運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開發用地……，得徵收之。』

79 年 2 月 15 日訂定發布之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下稱開發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此等規定，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土徵條例（下稱徵收條

例）第 3 條第 2 款及土地法第 208 條第 2 款所規定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

地區土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係針對大眾捷運法

中有關於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聯合開發用地，主管機關得依土徵條例

申請土地徵收之事項是否違憲作出解釋。 

大法官於理由書中更進一步說明，土徵條例第 3 條第 2 款就徵收範圍規定以

必要者為限，而大眾捷運系統屬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所規定之交通事業，其所

得徵收土地之範圍，應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依系爭規定所得報請徵收

作為開發用地之毗鄰地區土地，徵收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其徵

收非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已限制人民之財產權，並對合法居住者嚴重影

響其居住自由。國家徵收人民土地必須出於公用或公益的正當目的。為興建捷運

交通事業而徵收所必需的土地，是出於公用之目的，而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並非

興建捷運所必須之土地，而是出於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

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等公益目的。惟，國家徵收毗鄰地區土地，將土地資源的

利益重新分配或移轉予國家或其他私人享有，造成被徵收人的特別犧牲。且為達

上述之公益目的，並非無法以其他侵害較小的方式為之，例如：聯合或共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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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因此，系爭規定准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

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本文認為從解釋理由書中可得知，大法官肯認土地徵收除涉及侵害人民之財

產權外，也造成居住自由受剝奪，雖然並未直接指涉居住權，但居住自由也係居

住權內涵的一部分，就此可窺知居住權在我國逐漸被重視；又大法官再度重申土

地徵收需出於公用或公益的正當目的，徵收範圍以事業所需必要者為限，在追求

公益之手段上應以侵害較小的方式為之。然而，解釋理由書中將「有效利用土地

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作為徵收之公益，就土

地徵收之公益性並未嚴格審查，而僅針對最小侵害原則加以審查，惟是類公益得

否正當化徵收決定，有所疑義。大法官就釋字第 732 號解釋提出共有 6 份協同意

見書、3 份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1 份不同意見書，而大部分的討論聚焦於

土地徵收所應追求之公共利益質量為何，是否得以發展經濟作為土地徵收之公共

利益以及私用徵收等問題。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蔡清遊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就土地徵收所應追求之

公共利益質量為何主張：「如徵收人民土地僅為『公益』之目的，憲法雖無禁止，

然由於涉及人民重要財產權之保障及其家園之維護，不但應嚴格檢視公益是否存

在，且應要求其公益確可達成『明顯提升公共福祉』之程度；亦即在質上，其公

益確具有高度之重要性；在量上，其公益確可造福普遍社會大眾。」是故，土地

徵收所追求之公益性係能夠明顯提升公共福祉，亦即，具有選擇的、重大的、急

迫的性質。而經濟發展是否能夠明顯提升公共福祉，得以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性，

兩位大法官認為：「…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

發展及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應受憲法負面評價… …其一，地區

開發與經濟發展並非至高無上之價值；而必須在確保人民基本權利受適當保護之

前提下進行。其二… …國家須採取對人民權利造成較小侵害之其他方式，以達

成土地開發及地區發展之結果；雖其程序可能較為繁複或周折，時間可能較為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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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看似較無效率，然相較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最高價值，開發程序之周折、

時間之拖延或效率之降低，應為使人民基本權利受週延保障而不得不然的結

果… …國家以資源利用及地區發展為名徵收土地，使土地資源之主要利益重新

分配或移轉予其他私人享有或由國家機關為營利使用已經幾近「私益徵收」；其

徵收之公益性及正當性甚微」。又陳碧玉大法官主張公益徵收在質的考量上，應

與公用徵收相當202，否則大部分的開發案，都將以「對公眾產生某種附隨之利益

即為公共利益之增進」為由，否決徵收就公益需要所為之限制。對於出於追求經

濟發展之私用徵收，陳碧玉大法官認為倘若其主要的結果並非實質公眾利益之達

成，而是私有財產之重行分配，不得認其目的正當。葉百修大法官則表示徵收所

欲達成之公益，須為一種「極重要」之公益，而非一般泛稱之公益，國庫利益不

得作為徵收之目的。陳新民大法官認為針對私用徵收不必一概反對，而應在立法

者已確認有重要且急迫的公益需求、且對徵收土地能保證「持續運用於公共用途

之上」，並課予相關機關嚴格與審慎的監督權限之下，例外的許可之；就徵收之

公共利益質量則認為非一般立法動機或行政執法動機所維護的公共利益可比，必

須具有更重要的質量方可，即所謂的「加重公益」的要件。李震山大法官對於土

地徵收之公共利益所應具備之性質表示：「『公益』概念既不確定且概括，任何經

濟性、政策性的土地徵收，都不愁找不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的理由，

例如：可因充滿商機而增加稅收與就業機會、可引進民間資金減少國家財政負擔、

可促進地區發展繁榮從而使周邊土地房舍增值、可提昇都市景觀的美學層次等等，

皆在公益概念的射程及詮釋範圍內… …」，並認為徵收之公益性的質量應具極重

要的公益目的。 

雖然在本號解釋的理由書中，大法官並未對於土地徵收之公益性的質量為何，

及以經濟發展為目的之徵收並導致土地資源利益重新分配給私人的情形，是否為

徵收法制上所容許討論，惟在協同意見書、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則可窺知大

                                                      
202 摘錄自陳碧玉大法官釋字 732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在解釋上所謂「其他公益」，在「質」

的考量上必須與公用（公共）事業為全民共用之目的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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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們對於此類問題的關心與探討。從上述 5 位大法官之意見書總結大概可知，

有關於土地徵收之公共利益必須是重大的、可達成明顯提升公共福祉的，亦即其

質量上需優於一般泛泛所指之公共利益，而經濟發展固然是一種公共利益，惟任

何的開發案都能夠泛泛的說將為公眾帶來利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國庫

稅收、有助於地方發展或是帶來城市景觀美感… …等等。因此，以經濟發展作

為土地徵收之公益並不能通過公益性的檢驗。特別是私用徵收的情形，國家徵收

人民所有之土地後，移轉給另一私人排他的使用，原則上其公益性及正當性十分

低微，除非該私人使用達成實質上公眾利益或持續運用於公共用途之上，且該利

益為立法者確認十分重大且急迫，否則對於私用徵收之正當性應否定之。 

 

(4).現行法制的疑義 

 

徵收之前提要件為具公益性，傳統上的公用徵收其公益性與正當性無庸置疑，

然而擴張概念的公益徵收之公益性則備受檢驗，特別是我國土地法第 209 條的規

定大開徵收之門，舉凡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政策，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的經濟政策，

例如：住宅政策、土地改革、工業發展等，皆包含在擴張的公益徵收下203。而其

他得以報請徵收的法規，如：產業創新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允許為開發產業園區

需用私有土地時得徵收、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2 條規定園區內之土地

屬私有者，得予徵收… …等等，是類出於發展經濟為目的之徵收，其公益性與

正當性多受大眾的質疑，遑論徵收後之土地多移轉給廠商使用形成私用徵收之狀

態，等同於將土地社會輿論有認為是圖利廠商的行為。  

本文認為，大埔事件的開端源於苗栗縣政府擬訂擴大都市計畫，為達成都市

計畫之目的而進行土地徵收。從該都市計畫緣由中可知其目的係為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以及周邊地區發展而辦理本計畫。因此，計畫決定之公

                                                      
203 釋字第 732 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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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係為追求經濟上之利益，顯而易見。又興辦事業之公益性與徵收決定之公

益性絕非相同，計畫決定之公共利益是抽象的，但徵收所需的公共利益必須明顯

提升公共福祉，且為重大的、急迫的，其質量需優於計畫之公共利益，而不能泛

泛地指涉，且該公益應該在徵收時即已存在，而非倚賴未來事件的發生。苗栗縣

政府於都市計畫時，以追求經濟發展與利益作為計畫決定之公共利益並無不妥，

因都市計畫並非絕對須以徵收的方式為之，而可能以協議價購或其他較為溫和的

手段獲得土地所有權。然而，苗栗縣政府以違反協議價購之立法精神的方式，片

面地向土地所有權人宣告協議價購的金額，同時說明徵收土地可以選擇抵價地或

領取以公告市價計算之補償金，而未與被徵收人真誠地討論、協商空間；相反地，

土地所有權人不願接受苗栗縣政府徵收的條件，即逕行向內政部表示已踐行協議

價購不成，故申請土地徵收。又苗栗縣政府申請土地徵收之區段報告評估書，對

於土地徵收之公益性也未再次評估，竟以興辦事業所欲達成之公益「為新竹科學

園區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以及周邊地區發展」作為土地徵收的公益，而從土

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內容觀之，也無法得知該委員會是否就土地徵收之

公益性加以審議，審議通過之理由與依據為何。以經濟發展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

性將導致浮濫的徵收，不僅為我國有此現象，國外也有相同的情形與討論。對於

單以經濟發展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性是否得以正當化徵收，本文認為應持否定的

見解，倘若肯認為追求經濟利益之土地徵收具有正當性，擴大公益性的後果將導

致任何的開發案都能夠徵收人民之土地，經濟利益或地區發展並非至高無上的價

值，而應作為人民基本權已受保護之前提。且經濟利益必須繫諸於諸多不確定的

因素，是否能夠確實獲利未定在天，即便獲利，其利益不一定由當地居民或人民

共享，有可能是圖利私人。大埔事件為追求經濟利益徵收人民土地，該目的無法

作為徵收之公益性，特別是徵收後的土地係給予私人排他使用，形成國家徵收私

人土地並將該土地移轉給私人排他使用之私用徵收的情形，其正當性與公益性甚

為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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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前新增科學園區弊大於利 

 

我國第一個科學園區設立於新竹，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台灣勞力密集產

業面臨結構調整的壓力，因此台灣產業之政策朝向技術密集發展方向修正，國科

會(科技部前身)提出建立仿美國矽谷的科學園區，以促使台灣工業脫胎換骨204。

而新竹科學園區之建立確實有所斬獲，並成功帶動地方發展與繁榮。自此，各級

政府機關紛紛設立諸如科學園區、產業園區、生技園區等，希望能夠複製新竹科

學園區的成功經驗。開發科學園區並提供廉價水電、勞力與資金，是為了扶植「技

術不成熟」、「產業關聯性強」卻有潛力的產業，希望透過產業的成長，提供就業

與經濟成長，進行稅制重分配，讓全民共享成果。是以，國家設置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為科學工業園區之管理機關，並設置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以收

取租金、管理費、公共設施建設費等收入，支應園區各項支出。 

惟隨著時代的變動與社會快速變遷，吾人應重新思考，科學園區的設立是否

對當地產生衝擊並造成負面影響？即使設置科學園區能夠帶動當地繁榮及帶來

效益，這些利益是由誰享有？政府往往將公共利益定義為成本效益的問題，然而

相關數據卻未確實評估，產生諸如預期效益的誇大、成本及環境風險評估的情形

205。 

 

(1).科學園區帶來的汙染   

 

有鑑於新竹科學園區所帶來的鉅額經濟利益，並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及創造就

業機會，因此國家廣設科學工業園區，目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包含：竹南科學

園區、龍潭科學園區、銅鑼科學園區、宜蘭科學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總開

                                                      
204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介紹，網站： http：//www.sipa.gov.tw/home.jsp？

serno=201001210039&mserno=201001210037&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introducti

on_2_1.jsp&level3=Y&serno3=201002010007，最後瀏覽日期：2016/5/29。 
205 徐世榮，“破除徵收迷思，回歸問題本質!”，載：土地正義的覺醒與實踐：抵抗圈地文集，頁

6，2012 年 12 月。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39&mserno=201001210037&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introduction_2_1.jsp&level3=Y&serno3=201002010007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39&mserno=201001210037&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introduction_2_1.jsp&level3=Y&serno3=201002010007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39&mserno=201001210037&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introduction_2_1.jsp&level3=Y&serno3=2010020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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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面積 1348 公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包含：台中園區、虎尾園區、后里園區

后里基地及七星基地、二林園區、高等研究園區，面積合計一共 1708 公頃)、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包括： 台南園區、高雄園區，合計面積為 1613 公頃)，三者合

計園區面積為 4669 公頃，園區內產商所從事之產業為高科技產業，諸如：積體

電路產業、電腦及周邊產業、通訊產業、光電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及生物技術產

業。 

高科技產業雖然帶來高額的利潤為台灣經濟有所貢獻，但其對環境所造成的

影響卻不容小覷。科技業之產業廢水通常含重金屬，進而汙染河川、土壤，導致

鄰近科學園區的農作物及水產產生變異，是類產品不僅無人敢食用，更使得農民

及養殖業的業者血本無歸，例如過去新竹縣香山海域蚵農所養殖的牡蠣因含銅量

高達 1000ppm 變成綠牡蠣的事件則是一例；又龍潭科學園區內之華映與友達廠

區，造成新竹霄裡溪居民飲用毒汙水長達 16 年，並衍生錦鯉暴斃、稻米歉收事

件206。而高科技產業所排放的廢氣，也造成空氣汙染，鄰近中科園區的東海大學

更檢測到該校東側空氣中測得大量高濃度砷污染現象。科學園區帶來產業聚落使

得高科技產業鍊相互結合，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並對台灣經濟做出諸多貢獻。雖

然高科技產業在經濟層面上創造龐大的利潤，但對於人類賴以維生的自然環境卻

造成無法彌補的污染與破壞，唯有環境永續人類方能生存。 

 

(2).科學工業園區本身的負債 

 

科學工業園區之開發建設是先藉由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舉債開發，

待營運期間有穩定收入再償還借款，主要收入來源包含開發後向廠商所收的租金

管理費以及其他作業服務收入… …等等。設立科學工業園區之目的係為引進高

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

                                                      
206 胡慕情，一條河是一面鏡－從霄裡溪看台灣的人地崩解，網址： http：

//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302，最後瀏覽日期：2016/5/29。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302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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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之發展。為此科學工業園區享有諸多優惠，例如：進口稅及貨物稅的免徵、

經科學工業經管理局認定科學技術對工業發展有特殊貢獻者，可減免承租土地五

年以內之租金… …等優惠。亦即，科學工業園區提供了較佳的投資設廠環境，

園區具備優越的區位條件，且周遭較多支援配套設施與資源，在稅率上也享有較

優惠的待遇，故大多數的業者偏好進入科學工業園區或加工出口區而非工業園區

207。得以進駐科學工業園區之產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 項應具備

下列條件：1.具有產製成品之各項設計能力及有產品之整體發展計畫者 2.產品已

經初期研究發展，正在成長中者 3.產品具有發展及創新之潛力者 4.設有研究發展

部門，從事高級創新研究及發展工作者 5.生產或研究開發過程中可引進與培養高

級科學技術人員，並需要較多研究發展費用者 6.對我國經濟建設或國防有重大助

益者，方能謂之科學工業，得以向園區管理局申請進駐。因此可知，設立科學工

業園區之政策意旨應係為扶植產品正在發展初期或具有研發功能之公司。然而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如台積電、聯電等公司，依然享有科學工業園區的各項優

惠，國家對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是否仍應給予特別的優惠，且是否有資

源誤置的問題存在，值得深思208。何況科學園區建構出低成本的產業競爭環境乃

係由國庫補貼園區內的進駐廠商，易言之，科學園區內的廠商在享受高獲利的同

時，也獲取較園區以外更低的租稅優惠及政策補助209，這些優惠待遇皆是由全國

納稅人買單。 

惟園區作業基金因資源配置不當、土地閒置面積龐大、招商不易、營運欠佳

及管理不彰等諸多問題致該基金嚴重虧損210，造成鉅額的負債。園區作業基金於

截至104年6月借款總額為 1243.59億元，亦即科學園區作業基金呈現巨額負債，

成本迄今尚未回收。科技部表示預計竹科於 107 年、南科於 117 年、中科及整體

                                                      
207 徐作聖，我國科學工業園區定位、營運模式及設立條件之探討(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

託研究報告)，2000 年 12 月。 
208 同前註。 
209 大台中區域發展論壇，科學園區在產業政策與區域發展之定位再檢視，台灣思想坦克季刊，

第 21 期，頁 56，2013 年 12 月。 
210 同前註，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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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基金將於 126 年全部清償完畢211。然而，科技部就償清自償率計算方式卻未

公開，是否能夠償還這些債務讓人存疑。 

 

(3).在地居民承擔的發展代價  

 

新竹科學園區發展較早，從相關文獻中得以窺知新竹科學園區建立之後對當

地居民產生的衝擊與影響。雖然科學園區確實帶來相當的益處，惟新竹科學園區

薪資較國內製造業較高三成，使地方傳統產業面臨工資成本提高與人力缺乏的壓

力。然而，園區廠商並非完全吸收傳統產業外移或關廠之後的人力，導致當地勞

動力產生明顯的分化與流動，最為明顯的即為跨國、跨縣市的專業技術為主的高

學歷的科技移民與低階作業為主的外籍勞工增加212。移民數量的增加導致地價、

房屋、物價的上漲，並造成交通上的問題213。 

竹科的例子也反應在大埔地區上，苗栗縣政府以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

及促進地區發展為由擬定都市計畫，徵收私人土地，並宣稱能夠帶來 5 千億以上

的投資及 8 千個就業機會。投資客預計該都市計畫將吸引科技大廠進駐，可帶來

錢潮與人潮，因此紛紛在大埔地區投資屯房，導致大埔地段房價 5 年內從一坪

10 萬飆升到平均 20 萬元，精華地段則高達 30 萬214。而炒房大戶「帥過頭」黃

家進代銷中心進駐大埔重劃區，其代銷中心負責苗栗地區共 16 個建案215，更吸

引大量投資客前來炒作地價與房價。外來投資客在大埔購買房屋並非供自己住宅

使用，而係投資理財的一種方式，預期大埔的房價將因台積電設廠可望買氣升高，

                                                      
211 科技部新聞稿，“科學園區 104 年上半年營業額續創新高”，網址：https：

//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67dcd24b-371a-4e3a-8b5f-803c9be1815d，最後瀏覽日期：

2016/5/29。 
212 蔡亮，全球化過程中的新竹區域空間結構之變遷，台大城鄉所碩論，1999 年。轉引自: 陳柳

均，新竹科學城的迷思，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 32 期，2000 年 5 月。 
213 陳柳均，新竹科學城的迷思，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 32 期，頁 131，2000 年 5 月。 
214 東森新聞，“大埔案說好的科技園區呢？居民嘆：只看見投資客炒房”， 

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315/47889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5/29。 
215 三立新聞網，“說好的大埔科技園區呢？炒房大戶「帥過頭」先來了”， 

網址：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5589，最後瀏覽日期：201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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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房價較低時進入市場，當房價攀升至高點時賣出，賺取買入與賣出間的價

差。投資客炒房獲取高額利益，除造成當地電子大廠群創的員工無力購屋自住以

外216，也連帶導致大埔附近地區房價上漲，包含頭份地區與竹北地區。又苗栗縣

政府宣稱科技大廠的進駐將帶來 8 千個就業機會，並使當地青年無須往外地工作

可根留家鄉，然而就業機會是否全由當地居民吸收，或者是吸引其他地區居民、

外來移工前來，不得而知。且即使科技大廠能夠吸引部分當地居民就業，卻也並

非所有的居民皆欲從事科技業，在當時居住大埔里之居民於竹南基地科技廠工作

者不到 10 人217，因此其帶來的公共利益並非苗栗縣政府宣稱地龐大。 

苗栗縣政府以區段徵收的方式進行都市計畫，政府可取得部分的建築土地並

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以處分土地的收入償還開發總費用。苗栗縣政府

預估從該計畫案中獲得約 45.77 公頃的土地，預期將土地售出後並扣除開發總費

用可獲利約 26億 3千 3百萬餘元218。然而這些土地係強制剝奪人民土地所有權，

政府之獲利建築於人民居住權之侵害、財產權的損失。雖然大埔地區之土地因該

都市計畫得以從農地轉為建地而導致地價上漲，部分當地居民可享受地價上漲帶

來的利潤及地區的繁榮發展，但部分被徵收的居民除了居住權、財產權受侵害之

外，連帶的工作權也受到損害，無法繼續從事農業或原先的職業，同時也面臨二

度就業的困難。誠然，若該都市計畫之園區事業用地能夠依照苗栗縣政府原先設

想併入竹南基地作為科學園區之一部分，當地居民能夠享受地區的繁榮與地價、

房價上漲的利潤，但在享受都市計劃所帶來利益的同時，必須忍受房價地價上漲

將致欲購屋作為住宅者無力購屋、交通阻塞以及物價上漲等問題。 

 

 

 

                                                      
216 天下雜誌，“全台瘋炒房 20 大「鄉漲」”，網址：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

id=5063958，最後瀏覽日期： 2016/5/29。 
217 鄧筑媛，改變，從故事開始：受壓迫者敘事與法律改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頁 15，

2013 年 7 月。 
218 同註 15，頁 39。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958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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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徵收農地對公益之傷害  

 

苗栗縣政府於該都市計畫案中所徵收之土地多數為耕地，欲將農地從新開發

作為建地使用。然而我國糧食自給率在 103 年僅有 34.13%，即我國之糧食僅有

34.13%的食物來自於台灣，其他則倚賴國際貿易。然而，當國際局勢不穩定或油

價上漲、其他國家糧食生存不足時，將導致我國產生糧食危機，屆時恐面達有錢

也買不到糧食的局面。是故，為避免產生糧食危機的問題，國家應致力於提高糧

食自給率，亦即應鼓勵耕作扶植在地農業，避免因外在因素的變化導致搶糧情形

的發生。惟苗栗縣政府徵收之土地供農業使用之面積高達 80.52%，目前我國糧

食自給率僅 3 成多，政府更應當思考如何維護糧食安全，而非再大肆徵收農地將

其轉為建地或其他用途，土徵條例第 3 之 1 條第 2 項之規定也揭示徵收應儘量避

免耕地之意旨。 

我國 101 年新修法之土徵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

業，應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範圍，並應儘量避免耕地及優先

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第 2 項)對於經依都市計畫法、區

域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劃設或變更後，依法得予徵收或區段徵收之農業用地，於

劃設或變更時，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第 3 項)需

用土地人勘選用地內之農業用地，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者，於變更為非農

業使用時，應先徵得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同意。(第 4 項)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除零星夾雜難以避免者外，不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利事業、公

用事業供輸電線路使用者所必須或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所需者，不在此限。」

對於國家徵收土地涉及耕地、農業用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時，有嚴格地規範。

觀察各個土徵條例修正草案版本可知，新增本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私人權益，

並保護耕地，力求避免徵收優良農地並確保農業發展。且基於糧食安全，對於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徵收，應更為謹慎。農業不僅為我國立國之根本，且因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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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遽增，耕地卻大幅減少，加上全球氣候變遷，導致糧食產量的不確定性大幅增

高，糧食安全問題已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土地徵收既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礎之上，

對於農業區之徵收，自應更為嚴格審慎。 

於苗栗大埔案中，系爭區段徵收處分有絕大多數為特定農業區及經辦竣農地

重劃之農業用地，係屬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須加以特別保護之優良農業用

地。該徵收處分中位於非都市土地部分者共計 148.09 公頃，其中 131.34 公頃屬

特定農業區；又該區評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之私有土地面積約有 121.92 公頃，

其中屬農地重劃區者有 106.92 公頃，非屬農地重劃區者有 15.00 公頃。是故，

苗栗縣政府申請擴大計畫面積中至少有 106.92 公頃之土地係屬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特定農業區之劃定目的是保護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良設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認為必須加以保護而劃定者。又所謂的

農地重劃係指將區域內不合經濟利用的農地予以交換整合，整理成一定標準之土

地，並配合興修水利、農路，使每一塊農地皆能直接臨路、灌溉、排水，以改善

農地利用之效益並重整農場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219。而農地重劃所需之工程費

用則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220。是故，已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乃是

耗費相當金錢與人力維護農路及水利灌溉設施，且農地亦經過精心的重整；又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具有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及設施，土地利用效率及生產

成果也較高。因此，特定農業區及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理應加以保護，

並以農業使用為原則，以維護其良好農業生產環境及設施，同時為確保糧食安全、

維持優良農業用地，應避免將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221。 

惟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對於特定農業區及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219 林榮清，台灣地區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建設成果，網址： http：

//www.coa.gov.tw/view.php？catid=7553，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220 農地重劃條例第 4 條地 1 項：「農地重劃，除區域性排水工程由政府興辦並負擔費用外，其餘

農路、水路及有關工程由政府或農田水利會興辦，所需工程費用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其

分擔之比例由行政院定之。」 
221 內政部，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

土地使用管制，頁 38，網址：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106&Itemid=53，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7553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7553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106&Itemid=53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106&Item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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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加以保護，反而欲徵收大面積的優良農田作為竹南科學園區基地使用，此舉

不僅無法有效維持優質農地，進而不利農業永續發展。且依農業發展條例第10 條

第 1 項之規定：「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不影響農業生產

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其變更之條件、程序，另以法律定之」、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7 點之規定：「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在不影響農地重劃區完整性及農業生產

環境之原則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同意申請變更使用：… …」可知，苗

栗縣政府於大埔案所徵收之土地大部分屬農業用地，其欲將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

業使用時，應以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重劃區完整性之前提下，徵詢主管機

關之同意。然，苗栗縣政府卻稱竹南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性質上屬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而認為該計畫案依照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

查要點第 8 點第 3 款之規定，屬於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從而得以同意申請變更使

用。就苗栗縣政府之主張，監察院 99 年 12 月 8 日 0990800585 調查意見指出苗

栗縣政府依據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8 點，同意辦理變更使用，其

適用法令未盡周延；且竹南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係為配合地方重大建

設，並非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引用

監察院之調查意見，而認為苗栗縣政府辦理變更使用應審酌作業要點第 7 點222。 

土地徵收須具備公益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性，始具適法性。徵收之範圍除

應為事業所必要者外，同時徵收應儘量避免耕地。簡言之，徵收必要性在比例原

則規範下，土地徵收之範圍應符合最少損失與耕地避免的原則，徵收僅能就興辦

事業需要之土地予以徵收，而不得超過興辦事業需要範圍，且非必要不徵收耕地。

101 年新修法之土徵條例就保護農地以確保農業永續發展有所規範，惟 91 年之

土地法施行法第 49 條：「徵收土地於不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

                                                      
222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第 8 點所規範者乃是「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非』屬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然而大埔案所欲徵收之土地屬農地重劃區者有 106.92 公

頃，苗栗縣政府適用該審查要點時根本不應以第 8 點作為審查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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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為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95 年之土徵條例施行細則「徵收土地於不妨礙

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皆已昭示

徵收應避免耕地之意旨，且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

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其變

更之條件、程序，另以法律定之。」即已規範農地之使用分區之變更應徵得主管

機關同意，與土徵條例第 3-1 條第 2 項之意旨雷同；是故，此次土徵條例之修法

未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此外，苗栗大埔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有關於農業區的

保護也在大眾關心的範圍，是故行政院第 3205 次院會223裁示：「今後的整體開發

案，包括辦理區段徴收、各種園區的設置，均應以憲法增修條文明文揭示的經濟

及科技產業發展，應與國土規劃、糧食安全、環境及生態保育等兼籌並顧為最高

準則。對於特定農業區，一定要審慎再三，絕不輕易變更為其他產業發展之用，

請相關部會把握此一原則。對於後龍科學園區徵地案之爭議，因涉及到灣寶特定

農業區，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依據上述原則，審慎考量，以確保臺灣糧食安

全、生態環境及農業的發展」。 

是以，苗栗縣政府擬定該都市計畫除了忽略糧食危機的潛在危害之外，也未

思考科技業與農業兩者應如何調和。苗栗縣政府引進科技產業導致排擠農業，使

得原先從事農業者無法繼續耕作，也忽視農民二次就業的困難。科技產業並非經

濟發展的萬靈丹，大埔地區原先即為優良農地種植許多農作物，何以苗栗縣政府

不思考如何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反而以科技業取代農

業、農地轉為建地？2015 年 12 月我國終於通過國土計畫法，往後地目變更較以

往嚴格許多，浮濫的將農地轉為建地的情形應有所改善。 

 

 

                                                      
223 行政院第 3205 次院會決議，網址：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

n=4F2A6F26A44C68AC&sms=FF87AB3AC4507DE3&s=84E55902040DE4F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2。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2A6F26A44C68AC&sms=FF87AB3AC4507DE3&s=84E55902040DE4FF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2A6F26A44C68AC&sms=FF87AB3AC4507DE3&s=84E55902040DE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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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大埔事件乃係苗栗縣政府欲徵收人民之土地以作為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大

使用，希望藉由科技大廠的進駐能夠促進地區繁榮發展，然而最後卻衍生出國家

與人民間的抗爭衝突。就大埔案所爭議之徵收處分是否合法，首先應檢視土地徵

收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為何，其次確認被徵收人及利害關係人就財產存續之私益

及因徵收所所失的公益，最後就公益與私益、徵收所生的負面效益兩者衡量之。

且即使公益大於私益，仍應審查徵收之方法與範圍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倘若肯定

之，則接續探討強制執行時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有關強制拆遷的國際法規

定。 

苗栗縣政府擬定一擴大都市計畫並依照法定程序徵收人民之土地，計畫決定

與徵收決定兩者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皆為促進地區發展與繁榮。姑且不論當時的

內政部徵審會並無就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加以審查，竟以計劃決定之公共利益作為

擔保徵收之公益而審查通過該徵收案因此違反法律程序的問題，土地徵收因涉及

人民重要財產權之保障及其家園之維護，不但應嚴格檢視公益是否存在，且應要

求該公益確實可達成明顯提升公共福祉之程度；亦即在質的要求上，其公益確實

具有高度之重要性或急迫性。因此，縣府所追求之公共利益為促進地區發展與繁

榮，具體而言包含：科技大廠的進駐帶來就業機會的增加，青年能夠根留家鄉不

必出外就業、外來移民導致人口增加促進地區發展及房價上漲、土地開發重整後

可將地目由農地改為建地因此地價上漲… …等，惟此類公共利益皆繫諸於未來

不確定的事實，並非在徵收土地當下即具有公益性，而是必須仰賴未來未知的因

素方能達成。倘若無科技大廠地買下園區用地或雖買下園區用地卻遲遲未建設廠

房將導致本案所欲追求之經濟利益目的無法達成。是類公共利益可歸類於經濟發

展與利益，雖然促進經濟發展屬於政府的職能之一，然而經濟發展並非至高無上

之價值，而應在確保人民基本權利受適當保護之前提下進行。因此，本文認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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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縣政府主張之公益，即：就業機會增加、促進地區繁榮無法正當化土地徵收，

易言之，本案之土地徵收並無重大且急迫的公益性，因此內政部徵審會不應通過

系爭案件。倘若吾人肯認經濟發展或就業機會… …等泛泛地公共利益即能構成

土地徵收的理由，則將大開徵收之門導致浮濫地徵收。蓋因政府所為之任何經濟

性、政策性的土地徵收，都不愁找不到公共利益的理由，例如：可因充滿商機而

增加稅收與就業機會、可引進民間資金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可促進地區發展繁榮

從而使周邊土地房舍增值、可提昇都市景觀的美學層次等等，皆在公益概念的射

程及詮釋範圍內。在經濟掛帥的土地徵收案進行下，最可能受害者為社會較為弱

勢且不易發聲者，而受益者將是在政治層面較有影響力者，例如大型企業或是開

發公司。另外，徵收人民土地後經由投標移轉所有權給私人使用的私用徵收，與

傳統古典徵收以公用為要件不同，其公益性與正當性更加微小。土地徵收之公共

利益與計劃決定之公共利益兩者並不相同，計畫決定之公共利益得以經濟發展、

就業機會等泛泛的利益支撐，因達成計畫之手段不一定為徵收，而可透過協商或

聯合開發的方式取得土地，而土地徵收因是直接侵害人民的居住權、財產權，則

必須具備質量較高且相當急迫的利益方能為之。惟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之

計畫決定與徵收決定之公共利益皆相同，從內政部徵審會之會議紀錄也未見其是

否審查土地徵收之公益性為何，從而難以認定該土地徵收具有急迫、較優之公益

性。是故，苗栗縣政府以經濟發展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性難以正當化土地徵收，

換言之，經濟利益並非急迫且重大、較為優越的公共利益，因此大埔事件之土地

徵收難謂具有公益性。 

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經濟利益或促進地區發展繁榮此類泛泛地公共利益得

以正當化土地徵收，大埔事件之公益性基礎也相當薄弱。首先，該系爭都市計畫

之目的須仰賴科技大廠進駐方能達成已如前述，然而科技業將造成環境汙染的問

題，大埔當地原先即為優良農地，一旦進駐高科技產業其排放的事業廢水即使符

合現行法律標準，但在日積月累之下重金屬的殘留將導致土壤汙染，當地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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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誰人敢食用？再者，苗栗縣政府為因應竹南基地飽和而擬定擴大都市計畫，

期待在日後能夠依照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將都市計劃規劃好的園區專業

用地併入科學園區之下。然而，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在 98 年早已指

出科學工業園區已有大量閒置的未用空間；另外，科學園區作業基金之負債至今

已高達 1243.59 億元，因此苗栗縣政府應無徵收人民土地之必要。最後，在苗栗

縣政府規劃之下，許多投資客認為科技大廠倘若進駐大埔地區將帶來大量的就業

人口，房地產將有上漲的空間，因此紛紛在大埔地區買房，導致該地房價地價不

斷上漲，對於在地人想購屋者則是一種負擔。又苗栗縣政府徵收之土地有高達

80.52%為農業用地，在目前我國糧食自給率僅有 3 成多的比例，地方政府更應思

考農業如何永續並維護糧食安全。 

 

三 比例原則之衡量 

 

為追求地區發展與促進地方繁榮之公共利益的質量與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兩

者之質與量有所不同，因土地徵收是強制剝奪人民之財產，造成人民居住權、財

產權等基本人權受損害，故其公共利益必須是為「達成較大公共利益的」、經過

「選擇的、重大的、特別公益」、「質更高的公益」；而所謂的地區發展與繁榮、

創造就業機會與商機等是類有關經濟利益之公共利益不得作為正當化土地徵收

之理由，蓋因經濟發展並非至高無上的價值，欲追求此類公共利益應以人民之基

本權受充足地保障為前提。是故，本文認為於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所欲追求之

公共利益不足以作為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因此該公共利益無法通過土地徵收公益

性之檢驗，內政部不應核准該徵收處分。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就大埔地區而言，

經濟發展與地區繁榮等公益已達所謂「較大公共利益」、經過「選擇的、重大的、

特別公益」、「質更高的公益」，亦即經濟繁榮與地區發展為大埔居民急迫所需之

公益，惟該徵收是否具有必要性、符合比例原則，仍有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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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大法官釋字第 409 號解釋：「土地法第 208 條第 9 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係就徵收土地之目的及用途所為之概括規定，但並非謂合於上述目的及用途者，

即可任意實施徵收，仍應受土地法相關規定及土地法施行法第 49 條比例原則之

限制」之意旨可知，土地徵收並非僅具公益性即可任意實施土地徵收，仍應受比

例原則之拘束。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亦就行政行為應符合比例原則有所規範：「行

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

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

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是故，即使具有公共利益，但並

非公益絕對優先於私益，而係在符合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具有相對的優先性。比

例原則之內涵包括：手段符合適當性、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 3 個步驟依序審查。

所謂適當性原則，其判斷標準以手段是否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而必要性原則，

係指若有眾多合法且有效的手段可選擇，必須採取對人民侵害較少並可達相同效

果之手段。且即使存有多種可達相同效果之手段得以選擇，該手段必須是未造成

公益或第三人利益過度負擔始得謂之符合必要性；最後於狹義比例性原則的判斷

上，則係指採取之手段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所欲達成之目的明顯失衡。 

 

(一) 徵收之適當性 

 

適當性原則主要在於考量手段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故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於審議徵收核准與否時，應考量徵收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興辦事業之目的。適當

性的要求並不困難，尤其在計畫決定程序中，對於計畫之公共利益有所衡量時，

則徵收手段本身就合於該計畫之執行目的224。且在通常之情形，適當性原則不易

發生問題，否則立法者不致制定該手段225。因此，適當性原則之滿足通常容易通

過審查，原則上已經符合法定程序後的最終決定，就其適當性司法機關仍應尊重

                                                      
224 Alexander v. Brünneck, aaO.(Fn. 53), 429，轉引自：胡博硯，頁 89。 
225 陳新民，論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下)，律師通訊 11 月號，第 158 期，頁 51-52，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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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不宜以裁判加以否決。 

 

(二) 徵收之必要性 

 

比例原則之派生子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行政行為有多種相同有效能達成

目的之方法時，則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為之。必要性原則同時應審查「相

同有效性」、「最小侵害性」的問題。所謂相同有效性，是判斷有無其他手段可以

以相同的適合性程度來實現目的，倘若肯定之，則接續進入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

的判斷。最小侵害性之判斷，可分別從所涉及之基本權相關狀態、手段對基本權

侵犯的強度，以及受侵犯之相對人數量等因素綜合觀察，以求得最小侵害之手段

226。學者許宗力指出，以基本權侵害之相關狀態為準，越接近基本權所欲保障的

核心，侵害程度愈強；若僅侵害基本權保護範圍外緣，則侵害程度較低227。而手

段對基本權侵犯的強度，可從侵害時間的長短判斷。持續的期間愈久，侵害愈是

嚴重，愈短，則侵害較輕微。從相對人數量考量，受影響者愈多則表示基本權受

侵害之程度愈嚴重，反之則愈輕微。 

徵收手段須符合必要性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25 號解釋即指出：「土

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

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

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準此可知，土地徵收之發動除為公益之必要並遵守正

當法律程序以外，其為取得需用土地最後不得已的手段228。亦即，徵收必須是窮

盡其他私法上手段或較徵收侵害更小之公法手段，不得不然的選項，在此時，必

要性原則之要求即轉換為最後手段的限制229。 

                                                      
226 許宗力，比例原則之操作試論，載：法與國家權力(二)，頁 129，2007 年 1 月。 
227 如何判斷「核心」、「外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藥房案」以職業自由提出三階段判准，請

參閱：許宗力，比例原則之操作試論，載：法與國家權力(二)，頁 130，2007 年 1 月。 
228 同註 177，頁 248。 
229 戴秀雄，由制度設計面向論抵價地式區段徵收，載：台灣法學新課題(十)，頁 68，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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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作業手冊指出，需用土地人在徵收土地計畫書中應就興辦事

業計畫之必要性加以說明，包含：該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具有合理關連

的理由、預計徵收之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

替代地區、是否有其他取得需用土地之方式，並說明有無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230。

而審議土地徵收公益性與必要性之單位，依照土徵條例第 13 之規定，是由中央

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之。土地徵收之必要性可從土徵條例

第 3 條後段：「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及第 11 條第 1 項：「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

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而就徵收範圍及徵收土地及其替代性(徵收手段之必要性)討論之。 

 

1. 區段徵收之必要性 

 

依我國土徵條例第 3 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

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土地徵收須具備公益性與必

要性，土地法第 208條以及土地法施行法第 49條之規定皆再次重申徵收之範圍，

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並應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土徵條例與土地法、土

地法施行法所強調之「徵收範圍，以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徵收土地，應就損失

最少之地方為之」即為廣義比例原則中必要性之體現，其目的在於防止濫行徵收

權，而損害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是以徵收不得無限擴張徵收範圍，特別是不得

夾帶公益目的以外的徵收。 

大埔事件係採取土徵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為區段徵收：…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之規

定以區段徵收的方式進行土地徵收。區段徵收乃是土地徵收之一種，其內涵依照

                                                      
230 內政部土地徵收作業手冊，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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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之解釋是指「政府基於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

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加以規劃整

理後，由政府取得開發目的所需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其餘可供建築土地，部分

供作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用，部分讓售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

則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以處分土地之收入償還開發總費用。辦理

區段徵收，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節省龐大建設經費支出，土地所有權

人亦可領回抵價地，享有土地利用價值提高、公共設施完善、生活品質提昇等多

重開發利益，是公私互蒙其利之措施」231，是以從國家角度觀察區段徵收，可知

國家認為區段徵收乃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利益。並且，因區段徵收開發

後土地價格提高，加上免稅地改課徵地價稅，擴大課徵範圍，地價稅收入隨之增

加；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及契稅亦因開發後土地公告現值調漲，諸多的利益使區

段徵收成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式之一。 

從區段徵收制度發展歷程可知，採用區段徵收制度是肇因於過去國家依據土

徵條例第 19 條之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

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採取一般徵收的方式強

制徵收人民土地，對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損失僅以金錢補償。過去並無抵價地的

選擇，使人民無法共享土地開發後的利益，並喪失原本財產權存續價值。對於將

土地、建物作為住家或營業處所的人而言，面臨補償金過低無力再購新屋導致的

無家可歸、失業、未來就業… …等攸關居住權、工作權、生存權的問題，因此

在過去採取一般徵收獲取需用土地時經常遭遇人民激烈地抵抗。為此，國家為提

高民眾參與之誘因而改採區段徵收的方式，於土徵條例公布後，對於參加區段徵

收之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其意願決定是否全部或部分領取抵價地或現金，以降低土

地所有權人之抗爭232。而居民大都選擇以抵價地作為土地徵收之補償，以享開發

                                                      
231 內政部地政司，業務介紹─區段徵收，網址：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

cid=86，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232 陳明燦，土地徵收導論，頁 280，2013 年 9 月。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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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土地增值的利益。區段徵收原先之實質目的在於貫徹土地漲價歸公、地利共享，

並防止土地投機，但實際上卻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強制性合作性的大規模土地重

新分配整理之土地整體開發機制，且逐漸成為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的主要

途徑233。惟區段徵收乃是屬於土地徵收的一種，因此核准要件仍應確定區段徵收

有無公益性、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並遵守法律保留原則與合理補償原則。故，區

段徵收作為徵收類型之一仍需具有必要性，由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 條：「區段

徵收作業程序如下：…(三)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第 4 條：「需用土地人應於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前，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報告其公益性及必要性。」揭示區段徵收應具必要性之意旨。 

抵價地式的區段徵收設計理念是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政府提供開發費

用及技術，強調政府與人民利益共享、合作開發土地。於土地開發完成後，政府

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但不低於百分之四十之土地，作為土地所有權

人之「投資報酬」，而國家則可無償取得剩餘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或政策所需

用地，並藉由配餘地的讓售或標售以償還開發成本234。是故，區段徵收之目的既

然是國家與人民合作開發、利益共享，以促進土地利用之效率，具有濃厚的開發

意涵，但其本質仍不脫強制徵收的色彩，兩者相互矛盾衝突。且區段徵收往往是

為達廣域性的整體土地開發，徵收之面積至少超出預定公共建設所需土地面積將

近一倍235，影響層面與程度也較為深廣，徵收的範圍也不以興辦公益事業所需土

地為限。是故區段徵收作為土地徵收手段之一，動搖土地徵收須具備公益性與必

要性之核心價值，並將徵收之正當性與合法性轉化為徵收補償價額、抵價地分配

之問題。 

事實上，區段徵收雖有合作開發土地之意涵，本質上仍是政府以公權力強制

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但卻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且土地所

                                                      
233 林旺根，現行都市土地整體開發法制之檢討－以比較臺、日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法制為中心，

全國律師，第 17 卷第 12 期，頁 56，2013 年 12 月。 
234 同前註。 
235 同註 143，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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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被強迫參加，完全沒有拒絕的權利。土地所有權人儘管表達反對事業計畫，

往往仍是難以撼動行政機關的徵收決定，被徵收人僅能轉而被動地選擇以現金或

抵價地作為徵收之補償。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不斷強調「有 98%地主申領

扺價地，抵價地發還條件都比其他縣市區段徵收案都還優厚」236，惟抵價地對於

人民而言，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抵價地式的區段徵收比起一般徵收僅以金錢補償

較為優渥，土地所有權人能夠選擇抵價地與政府共享開發地之利益，但國家發回

抵價地之面積依照土徵條例第 39 條第 2 項之規定：「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因情況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不得

少於百分之四十。」其總面積原則上應是徵收總面積 50%，最低不得低於 40%。

惟實務操作上，行政機關常以為維持財務平衡為由，原則上將抵價地之面積以總

面積 40%處理。對於抵價地比例高於 40%者有簡單記明理由，相反地，抵價地

比例為 40%者則未有所說明，形成抵價地比例 40%為原則，高於 40%為例外的

情形237。 

此外就抵價地之發回，事實上其補償並非土地徵收當時之價值。依照土徵條

例第 45 條之規定：「實施區段徵收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預計區段徵收

土地平均開發成本，並斟酌區段徵收後各街廓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

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計算基準。」是由抵價地

所在街廓的區段地價所決定，為國家另行估定後的價格238。另外，抵價地計算方

式僅考慮土地的交換價值卻未將土地之利用價值納入考量，特別是在徵收農地的

情形。因農地之交換價值相較於建地而言較低，導致換算補償額度占比低，又因

徵收後該筆土地之地目轉為建地，其交換價值又大幅提升，造成被徵收的農地所

發回之抵價地面積大幅減少，對於維生事業依賴土地面積者，將導致利用上的困

                                                      
236 中央日報，“竹南園區徵收 苗縣府：合法優厚”，網址： http：

//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2&docid=101205099，最後瀏覽日期：

2016/6/2。 
237 「區段徵收爭議問題」座談會，台灣法學雜誌，第 258 期，頁 88，2014 年 10 月。 
238 同註 229，頁 77。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2&docid=101205099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2&docid=10120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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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239。大埔事件所徵收之土地供農業使用且為農地重劃區面積合計 1,033,423 平

方公尺，從事農業者領取抵價地雖因地目變更與地區繁榮使土地交換價值較農地

更高，但對於欲持續農業耕作者而言其使用價值則降低，對其生存權、工作權都

有嚴重地影響。 

又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732 號解釋理由書中：「為達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

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得等目的，非不得以適當優惠方式與土地所有權人合作進

行聯合或共同開發、以市地重劃之方式使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重新整理後仍分

配土地、以區段徵收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取回與原土地同價值之土地、或以其他適

當且對土地所有權侵害較小之方式達成。」將區段徵收視為較強制徵收為侵害較

小之方式，然而區段徵收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本文認為尚有保留空間。首先，

區段徵收仍為徵收的手段，但其通常是用在整體性的地域開發上，形同強制人民

共同開發。姑且不論土地開發作為區段徵收公共利益之正當性，必要性原則要求

在眾多手段中選擇對人民侵害最小之方式為之，同時也將土地徵收作為不得不然

的最後手段。而以區段徵收作為手段以追求土地開發、提振經濟發展、促進都市

整體建設、提昇市容及民眾生活品質等利益，並非不許以其他相同有效之手段達

成目的，例如：市地重劃、協議價購、以地易地等對人民而言較為溫和之方式為

之。並且國家也應注意，雖然發展能夠促進人權享受，但缺乏發展並不得被援引

作為剝奪人權的理由240。其次，區段徵收之補償是國家經整體開發之後，將土地

發回給被徵收人作為徵收補償，但抵價地之總面積僅佔徵收面積 40%左右，被徵

收人所得之抵價地面積勢必較被徵收之土地小，對於對於維生事業依賴土地面積

者，勢必對其生存權與工作權產生嚴重地衝擊。又區段徵收本身具開發性質，是

一個在公益性與必要性大幅鬆動的擴張性徵收241。申言之，區段徵收是合作開發、

公私互蒙其利的機制，因此在其公益性之質量較低；且政府為達土地開發財政收

                                                      
239 同註 229，頁 79。 
240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para10,1993. 
241 同註 23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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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及增加稅收之目的，通常採取區段徵收的方式大幅度地徵收土地，從而與

徵收範圍須具有必要性之原則相互違背。 

土地徵收係基於興辦公共事業需要，為實現公益目的而侵害人民財產權之不

得已措施，其實施將對人民應受國家保障之財產權、居住權、隱私權等發生嚴重

影響。故土地徵收依理自應為政府為取得公共事業所需用地，已窮盡各種可能之

較為溫和之方式而仍未能取得者，始得採行之不得已措施。大埔事件以區段徵收

之方式所欲達成之目的為滿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擴建用地需求、藉由完善公

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之提供，創造優質產業與生活環境，惟大埔案徵收後之土

地非全為公用，被徵收土地一部分作為住商用地，一部分作為產業專區，僅供少

部分人使用，則被徵收土地權利人有無必要承擔此種公益性及必要性大幅鬆動之

擴張性徵收，本文採否定之見解。況且，縣府採取區段徵收之方式進行土地開發，

為達開發成本收支平衡，僅有約 28 公頃的土地是專門做為園區事業用地使用，

剩餘 126.15 公頃的土地係用來做為住商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顯與土徵條例第 3

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

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要求徵收範圍應具必要性原則有違。 

 

2. 優先使用其他公有或國營事業之土地 

 

土地徵收之範圍，除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以外，依 101 年度新修法增訂

土徵條例第 3 條之 1 之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事業性質及實際

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範圍，並應儘量避免耕地及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

地或國營事業土地。」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乃是必要

性原則地體現，因徵收是不得不然的最後手段，則有其他較為溫和的手段能夠相

同有效達成目的時，則應選擇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為之。是故，苗栗縣政府在

擬定竹南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時，不應優先選擇徵收，而應先選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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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區閒置土地，或是思考將工業區內之閒置土地活化。於大埔居民不斷就竹南

科學園區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陳情與抗爭時，審計部 98 年度之「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即已指出全國科學工業園區土地、廠房及宿舍仍有閒置未用，亟

待加強招商使用，特別是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辦理苗栗銅鑼園區基地開發計畫，

土地取得後卻未能依計畫開發使用，是類情形應加以注意；99 年之「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則再度指出科學工業園區之土地廠房仍有閒置，且作業基金

入不敷出，營運資金不足償還債務，致債務持續攀升；至 103 年度審計部之報告

指出截至民國 102 年底止，我國總計開發 12 處加工出口區、79 處工業區、13 處

科學工業園區、3 處農業科技園區、1 處航空貨運園區及客運服務專區、4 處環

保科技園區。政府雖已推行各項改善園區土地及廠房滯銷閒置措施，並獲致相當

成效，惟截至民國 102 年底止，政府開發各類園區尚有可供設廠及社區用地 942

公頃尚未租售，仍有滯銷閒置情形，除影響工業區受託開發單位之成本回收之外，

也對園區開發效能產生影響；同時，審計部之報告也表示各類園區土地仍有滯銷

閒置情事，但相關機關依然持續開發園區，恐影響國家資源有效運用。從審計部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報告中可知，我國設立諸多園區，諸如：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等等，然而目前各類園區仍有土地仍有閒置的情形，

特別是科學工業園區至今尚有 215 公頃之閒置土地。因此，依照土徵條例第 3 條

之 1 的規定，國家在面對工業用地閒置時則不應再行開發新工業區，並且產業園

區應採取優先使用既有產業用地。 

又大埔案都市計畫案於 98 年發布實施，其目的在於滿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

基地擴建用地需求、藉由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之提供，創造優質產業與

生活環境，因此可知苗栗縣政府擬訂擴大都市計畫之立基點在於因應未來竹南基

地用地需求，惟審計部 98 年度之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即已說明園區內仍有

5.37%可設廠的土地閒置，更有高達 42.11%的廠房閒置，苗栗縣政府卻計畫新增

園區土地，不僅徵收公益性備受質疑，更無法通過徵收之必要性的檢驗。大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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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有關於徵收處分決定時點土徵條例尚未修法，依照當時之土徵條例施行細則

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徵收土地於不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

地方為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雖有徵收應儘量避免耕地之規定，但並無類似

現行法第 3 條之 1 的規定要求需用土地人於勘選用地及範圍，並應優先使用無使

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的意旨。惟徵收仍是行政行為的一種態樣，依

照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規定應符合比例原則，是以徵收作為達成公益目的的最後

手段，應選擇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且對人民侵害最小之方式為之。因此，在國

家仍有其他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時，則應優先使用公有用地，

而非選擇對人民權益影響甚劇之徵收手段。 

 

3. 徵收手段之必要性及其替代性 

 

土地徵收是國家為追求公益而對人民合法之財產予以之剝奪，並給予合理補

償之行政行為，強制徵收是國家對人民財產行使公權力具目的之侵害，乃係國家

為實現公共利益最後不得已的措施。因此，國家對興辦公共事業所需之土地，必

須用盡所有法律上的手段，在不得不然之時，方得予以徵收。亦即，國家為取得

需用土地，其手段原則上應優先採取與土地所有權人締結民事契約的方式，將公

權力之行使作為最後的手段。土徵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

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

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

收。」將協議價購作為徵收之前置程序，需用土地人於徵收前應先踐行協議價購，

即昭示土地徵收係國家為追求重大公益所不得不然之手段，取得需用土地之方式

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討論。且從土徵條例第 11 條之立法理由觀之，其亦彰

顯具強制力之土地徵收，應為需用土地取得之最後、不得已手段，基於對人民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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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產權益應予尊重，非有必要，應儘可能避免徵收。是以，需用土地人於取得

所需用地之過程中，自應優先考量採行其他較溫和、侵害較小之手段，盡客觀、

可能地努力以協議方式以達目的；且協議時，所提出取得土地之對價亦應有助於

協議之成立。如此，始能謂符合法定協議程序之意旨，並符合比例原則及財產權、

居住權等基本權保障之要求242。以協議方式取得事業用地，除了能夠迅速完成興

辦事業外，所遭受之阻力也較小，可促進社會祥和、避免人民抗爭、減少社會成

本，並增進人民對政府之信賴與整理社會之利益，成就「政通人和」之社會整體

公益243。徵收是對於人民居住權、財產權、工作權、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等基本

權益之侵害，因對人民權益影響甚劇，故須視所欲追求之公益極為重大急迫，且

無其他替代方案，例如：以地易地、市地重劃、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等方法，

始得為之。 

惟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並未與土地被徵收人實質協商，僅告知協商價

格是依據苗栗縣 97 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並未給予土地所有權人協商議價之空

間。協議價購乃是必要性之精神，參與協議之人員，應詳予溝通交涉，不得以徒

具形式之開會，虛應故事，使得因土地徵收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居住

權、工作權、生存權、隱私權等基本權所造成之損害減至最輕。是以，苗栗縣政

府應踐行土徵條例第 11 之規定與土地所有權人就價購金額協議，惟其卻利用該

次會議告知參與會議之土地所有權人土徵條例第 30 條規定之法定補償地價，以

及苗栗縣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不予加成補償，且一律按照土地徵收條第 30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之意旨，被徵收人僅有接受或

不接受，並無就徵收價格協商討論的空間。因此，苗栗縣政府未實質踐行協議價

購不僅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同時徵收手段也無法通過必要性原則之檢驗。 

 

 

                                                      
242 同註 140，頁 10。 
243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95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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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徵收之狹義比例原則 

 

在土地徵收之狹義比例原則之階段，是限制國家為追求微小地公益而發動徵

收，意即是將徵收作為手段之問題連結回徵收目的加以限制244。狹義比例原則要

求限制基本權之手段對基本權侵害程度愈大，則所欲維護的公共利益就必須更迫

切、重要245。徵收除剝奪人民之財產權外，亦造成居住權、隱私權、工作權等基

本權之侵害，並且徵收的侵害態樣是完全剝奪上述基本權，對於人民之基本權的

侵害程度劇烈，故徵收所欲追求之公益則應更為迫切重要。因此，土地徵收之公

益性在「質」的要求上較為嚴格，並非泛泛的公共利益即足以正當化徵收決定，

而必須是經過「選擇的、重大的、特別的公共利益」始足當之。申言之，土地徵

收所需具備之公共利益，應經由一個具體的公益與私益衡量的方式加以肯定246。

判斷土地徵收是否具有公共利益，必須就個案之具體情形經嚴謹且慎重程序為利

益衡量。 

需用土地人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處分，須由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就徵

收案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審查之。主管機關如何衡量公益與私益，是土地徵收相當

重要的問題。在審查系爭行政處分所造成之損害有無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首先應思考土地徵收供興辦事業使用所帶來之正面利益以確認徵收之公共利

益為何，再確認因土地徵收而受損害之利益(包含人民之私益與反對徵收之公益)，

並就兩者權衡考量之。於思考土地徵收所帶來之負面效益時，就個人私益角度出

發，應確認被徵收人及利害關係人因土地徵收所造成之損害，諸如：居住權、生

存權、工作權、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及財產權等基本權，且財產權之損害問題不

應單純地將其簡化為經濟價值地保障，而應聚焦於財產權的存續保障；於個案當

中，財產愈是直接對個人自由發展有明顯的影響時，例如：作為營業使用的財產、

                                                      
244 同註 229，頁 68。 
245 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載：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頁 20，2009 年

7 月。 
246 土地徵收應具備衡量公共利益之機制－－地政及不動產學術工作者的建言，司法改革雜誌，

第 79 期，頁 75，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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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處所，則相較於其他財產，應受較高之保障，故此時徵收之公益之質量則

必須更高247。易言之，基於公益而對基本權加以限制，但不同的基本權類型所要

求之公益的質量亦有所不同。從徵收所失之公益角度觀察，則應將土地徵收後之

使用方式所造成之社會成本(即徵收對其他公益之侵害)也應納入考量，且若私人

使用土地之方式有助於社會，也應納入反對徵收之公益裡，例如：徵收前土地若

作為農地使用，因有助於我國糧食安全，反對徵收之公益則包含糧食安全與農業

永續發展。另外，也應將徵收所需付出的成本納入考量，例如：徵收之法定補償

項目、徵收後之安置、就業輔導及社會救濟等計畫。最後，就土地徵收所欲達成

之公益與徵收後所造成被徵收人私益之受損與反對徵收之公益、徵收所需之成本

予以衡量248。應注意者，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權衡，並非僅屬「量」的比較，

而應為「質」的較量問題。公益與私益間的關係，也非是對立衝突，應是調和並

立。在具體個案當中，為追求公共利益除須與私益相互調和之外，同時也會面臨

價值相互衝突之公益，例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此時也應就徵收公益與徵收

反對之公益及私益衡量之。 

我國土徵條例第 1 條：「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

財產，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及第 3 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

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雖已指

出徵收之要件須具備公益性與必要性，惟舊法對於徵收之公共利益如何定義、判

斷，以及公私益衡量之標準為何並未說明，導致台灣諸多徵收案件爭議不斷，苗

栗大埔案即為一慘痛的例子。因大埔案之爭議致土徵條例於 101 年修法，新法第

3-2 條規定於興辦事業須動用徵收手段時，應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與必要性，

其評估因子為：「一、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

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二、經濟因素：

                                                      
247 同註 182，頁 23。 
248 審查公益是否能正當化徵收之決定所需採取之步驟可參照：劉如慧，都市計畫之附屬徵收─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 0 一四四號判決評析(同註 174，頁 232-233)；陳明燦，土地徵收、

公共利益意涵及其衡斷機制─德國法觀察，地政學訊，第 25 期，頁 8，2010 年 11 月；藍瀛芳、

詹順貴、何彥陞，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同註 116，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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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

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

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四、永續

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五、其他：依徵收計

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需用土地人應依上述五大要

素綜合評估分析。需用土地人依上述五大因素評估過後，認為有徵收之必要而擬

具徵收計畫書時，其內容應記載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公益性及必要性評

估報告249。且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在審查徵收處分時，也

應審查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250。 

然而，新修法有關於公益性之評估要素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容待改善。大埔

案之委任律師詹順貴認為 

”嗣 2012 年 1 月 4 日修正後的新法公布實施，固然參採民間版

草案在其第 3 條之 2 增訂了公共利益的具體衡量標準，惟因仍

未建立明確的評估與審議規範，需地機關如何研提公益性及必

要性評估報告？內政部如何在個案審議其是否具備公益性及

必要性？仍大有疑問。依作者所蒐集包括一般徵收與區段徵收

共 8 份需地機關的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觀察比較，不僅格

式不一，且均僅泛泛論稱其徵收案具備公益性、必要性，並無

                                                      
249 土徵條例第 13-1 第 1 項：「前條所稱徵收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因。二、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三、興辦事業

之種類及法令依據。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五、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六、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報告。七、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八、土地改良物情形。九、一併徵收之土

地改良物。十、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十一、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

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護措施。十二、舉行聽證、公聽會、說明會之情形，並應檢

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十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住所。十四、被徵

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十五、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十六、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十

七、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十八、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應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

面同意文件。十九、安置計畫。」。 
250 土徵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

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

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

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

之一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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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明確評估方法與標準，亦均無可供檢視的具體評估結果，

因此有徵收審議委員譏為根本流於形式。”251 

且其建議公益性的評估要素應納入人權公約，如經社文公約作為公共利益評估因

素，如此始能貫徹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及相關權利的保障，並合於徵收應合於公

共利益的目的252。另外，學者陳明燦則對有公私利益及必要性評估標準提出質疑，

上述五大公益性評估要素之重要性是否相同？是否在權重上有不同比例之分配？

私益性之權重如何決定？公益與私益之權重是否均等253？ 另有論者認為新法對

於公益性、必要性規定不夠明確，且在具體個案應如何評估、評估因素之重要性

權重為何容有疑義，因此透過專家問卷之方式調查此五大公益，發現專家認為在

公益性評估上社會因素最為重要，最不重視經濟因素之考量，而在必要性評估上

則以計畫範圍及土地取得方式為重點254。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現行土徵條例有關

於公私利益如何權衡，評估公益性、必要性之五大評估要素看似清晰，實則無從

操作起，我國仍待建構一套公私利益之衡斷機制。而現行亟待建立公益之評估規

範，使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有固定依循方式，提供日後核准機關及司法機關

審查。至於如何評估，由於量化容易導致失真的結果，是以原則上不宜採量化的

方式進行評估，而應逐案衡量及審查255。 

大埔事件徵收土地所欲與辦之事業為都市計畫，該計畫之公共利益乃為促進

地區發展及經濟繁榮。假設單純經濟利益與地區發展是類公益得作為土地徵收之

公益性，即使大埔案確定有公共利益，惟此公益與大埔居民之私益、徵收所失之

公益兩者利益衡量，是否能夠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不無疑問。依苗栗縣政府所發

之新聞稿可知，該都市計畫案預估「將帶來 5000 億以上的投資，創造 8000 個就

                                                      
251 詹順貴，土地徵收條例與都市更新條例修訂評析，網址： http：

//thomas0126.blogspot.tw/2013/01/blog-post_694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252 同註 116，頁 324。 
253 陳明燦，我國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之評析─以財產權保障觀點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第 85 期，頁 17，2013 年 3 月。 
254 許家豪，我國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制度之研究─以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案

為例，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頁 147-149，2014 年 9 月。 
255 同註 116，頁 729。 

http://thomas0126.blogspot.tw/2013/01/blog-post_6943.html
http://thomas0126.blogspot.tw/2013/01/blog-post_6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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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帶動地方繁榮發展」256，而基於所有人權皆具有普世性、不可分割、相

互依存且互為連結的性質，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對大埔土地所有權人所造成之損

害除包含財產權外，也涉及居住權、生存權、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及工作權受侵

害；又反對該徵收處分之公益則為國家糧食安全、農業永續發展。另外，系爭徵

收處分是以犧牲屬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優良農業用地為代價，該特定

農業區農地原本即種植稻作、果樹，且值此世界糧食短缺，國家重視糧食自足率

之時，必須徵收所帶來之公益遠大於維持農用所保護之公益及土地所有權人私益

時，該徵收始符合狹義比例原則。最後，亦應將徵收所耗費之成本納入衡量，包

含： 徵收之法定補償項目、徵收後之安置、就業輔導及社會救濟等計畫。是故，

行政機關對於徵收所欲達成之公益(經濟利益、地區發展)與維持農用之糧食安全

公益、徵收耗費的成本、人民所失之利益間應為利益衡量，且應注意愈是涉及人

民生存之土地、建物，其重要性愈高；行政機關不僅應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徵收具

有急迫且重大之公益性，且除徵收外無其他替代方案獲取需用土地，同時行政機

關必須有所論理，而不得空泛地陳述徵收之公益。 

 

第二節 徵收之補償與安置措施 

 

一 徵收補償 

 

土地徵收是土地所有權人因社會公益而特別犧牲其土地所有權，基於徵收與

補償兩者乃是唇齒條款，徵收應予補償。土徵條例第 19 條：「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256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竹南科學園區擴編基地動土 將引進 5千億投資創造 8千個就業機會”，

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

menuID=1088&forewordID=105564&secureChk=46aad1d2631088916c3091e774，最後瀏覽日期：

2016/6/2。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1088&forewordID=105564&secureChk=46aad1d2631088916c3091e774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1088&forewordID=105564&secureChk=46aad1d2631088916c3091e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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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轉發之」之規定即揭示此意旨。學理上就徵收補償原則之討論，見解迭有分歧，

可分為「完全補償說」、「相當補償說」、「折衷說」257。所謂「完全補償說」，是

指使被徵收人之生活能夠重新建立之補償，對於被徵收人因徵收所生之損害，給

予全部地填補。因此，完全補償說之補償範圍為被徵收人所受之一切不利益。徵

收補償之內涵不僅包含被徵收之土地本身，更及於因徵收而附隨而至的「損失」

258。亦即，完全補償除主要補償土地及地上建物之客觀價值及因徵收所支出的各

種必要費用外，亦涵括其他所受消極性經濟上損失，例如:期待利益之損失、營

業停止或縮小、失業或轉業之損害；以及其他非經濟損失，如:生活環境之不適、

精神上之痛苦等損害，國家也應酌為補償259。採「相當補償說」是認為徵收補償

應就社會、經濟情況，依照社會通念，以客觀、公平、合理之方法填補被徵收人

因徵收所生損害，即已足矣。其重點在於填補被徵收人之經濟上損失，因此補償

範圍僅及於實質上的財產損失，其他期待利益、營業、失業之損失及生活環境變

遷或精神上之損害，皆不在補償之範圍260。主張「折衷說」者，認為針對財產性

質之徵收，給予相當補償。而就生存性質之財產(如自用住宅用地或賴以為生的

自耕地)，是屬於基本人權之保障，應為特別之保護，因此應予以完全補償261。 

司法解釋對於徵收補償之原則為何，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如因公用

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

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第 409 號解釋:「徵收私有土地，給予相當補

償」、第 425 號解釋:「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

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第 440 號解釋:「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

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

合理補償」、第 516 號解釋:「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

                                                      
257 參閱:陳立夫，土地徵收與損失補償─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若干重要課題，載:損失補償、行政

程序法，2005 年 7 月；楊松齡，市價補償即為公平？─論徵收補償之地價基準，台灣環境與土

地法學雜誌，第 3 期，2012 年 9 月。 
258 陳新民，《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冊）》，自版， 1992 年 1 月，第 3 版 ，頁 389-390。 
259 李鴻毅，土地法論，頁 956，1993 年 9 月修訂 18 版。 
260 同前註。 
261 同註 121，頁 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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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第 579 號解釋:「國家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第 652 號解釋:「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

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從上述解釋可知大法官一貫

以「相當之補償」、「合理之補償」作為徵收補償之原則。雖然大法官並未就「相

當、合理補償」之內容加以闡述，亦未界定被徵收人之「損失」及被徵收人實際

獲得「補償」為何，但可知補償與被徵收人之損失必須合理且相當。惟司法實務

上多將「相當之補償」、「合理之補償」解釋為我國徵收補償採相當補償原則，例

如: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254 號判決262、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413

號判決263… … 等。 

又經社文公約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3 點即指出，國家應保證所有有關的個

人對他們本人和實際所受的財產損失得到適當的賠償264。《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

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第 60 點之規定 

「如果搬遷無法避免，並且對於公共福祉是有必要地，國家必

須提供或確保個人的不動產、財產權或物品的任何損害，包含

權利或財產上的利益獲得公平、公正地賠償。補償應提供任何

經濟上可評估地損失，與每個個案具體違法行為的情形需適當

且成比例的，例如：生命或肢體損失；生理或心理的損害；喪

失的機會，包含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物質損害及收入損失，

包含潛在的收入；精神損害；法律或專家援助，藥品和醫療服

務，心理及社會服務等必須的花費。現金賠償在任何情況下均

不應替代土地和共有財產資源等形式的不動產賠償。如果土地

被徵收，則應該向受影響者補償在質量、面積和價值上相等或

者更好的土地」265 

                                                      
262 「… …徵收私有土地，應給予相當補償，即為達成公用需要手段之一種，而徵收補償係採相

當補償，非完全補償，有司法院釋字第 409、425、440 及 516 號等解釋可資參照。」 
263 「再觀之司法院釋字第 425 號、第 440 號、第 516 號解釋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

定可知，徵收土地應給與之補償，應遵循之原則乃『合理補償』，而非『盡量補償』或『較優補

償』」。 
264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13. 
265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Para60.，A/HRC/4/18，5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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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補償應公平、公正，其補償範圍除包含經濟上損失外，尚包含精神損失、喪

失的機會，似得以認為於徵收侵害居住權致土地被徵收人遭強迫驅離之情形時，

徵收之補償是採完全補償原則。 

大埔事件以區段徵收之方式獲取需用土地，其徵收補償依舊土徵條例第 39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 30 條規定補償其地價。」土地

被徵收人得以選擇現金補償；或可依照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實施區段徵收時，

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申請抵價地。就現金

補償之價額計算，依舊土徵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

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是以公告現值計算。且按該條第 2 項

前段：「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縣府補償土地被徵收人於必要

時得加成補償。然而，以公告現值計算補償價格之方法為人所詬病。於徵收實務

操作上通常是按公告現值在加 4 成補償，即使加成後的價格，也普遍存有低於一

般正常市價的情形266。意即，土徵條例之舊法對於徵收之補償金額未依照市場交

易價格計算，且顯然低於市價267，不僅與財產權之價值保障有違，更有害於將土

地作為營生用之土地所有權人的生存權。因此，舊土徵條例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公告現值補償地價顯然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相當合理之補償」與「補償與

損失應相當」之意旨相互牴觸。雖 101 年土徵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被

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然有關於市價之評定依同條

第 2 項規定:「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之」。土徵條例修法後雖規定地價補償以市價為準，但整體上地價之評定方式

                                                      
266 各縣市政府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應

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

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

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將區段地價提交各縣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公告現值。但地價評議委員會多迫於地方派系的政治壓力將區段地價打折。參閱: 張永

健，土地徵收補償之規範標準與實證評估，東吳法律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頁 16-17，2011 年

4 月。 
267 有論者指出 1977 年至 2000 年間公告土地現值不到市價的一半；2000 年至 2009 年間，至少

5 成的被徵收人所獲得之補償低於公平市價。參閱:張永健，同前註。 



大埔事件之土地徵收爭議及被忽視的居住權 

138 
 

及程序與舊法之操作幾乎無異268。現行土徵條例是否能夠改變地價評議委員會的

估價模式，尚待觀察269。 

又徵收補償之範圍除地價補償費之外，尚包含：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之

補償費、土地改良物之補償、合法營業損失之補償、遷移費270。但我國就徵收補

償之討論多著重於於地價補償之部分，較少就其他補償範圍討論。惟徵收涉及居

住權保障時，不僅應討論地價補償，有關建築改良物及其他因徵收所受之損害，

亦應納入補償範圍。大埔案中，建築改良物補償標準主要依據「苗栗縣辦理公共

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辦理。建物補償標準依照同法第 7 條之規定:

「建物重建單價依據『苗栗縣建物重建單價標準表』與其主體構造材料估計」。

且建物遭全部徵收、協議價購時，於拆除期限內自行搬遷騰出者，則發給人口及

傢俱遷移費271。有關於地上建物之補償部分，有論者認為建物之重建應以徵收當

時之建材市價求取重建所需之成本，惟實務操作上是以評點之方式進行，但評點

標準並未依照物價指數調整，不僅不符市價又無扣除折舊，故徵收補償估價實務

操作方式並未展現估價理念272。於大埔事件中，則發生黃福記之建物當初花費一

千多萬完工，縣府卻僅補償 400 多萬的情形273。 

大埔案中，因舊土徵條例就地價補償依照公告現值計算之方式，本文認為已

與相當補償須達到「相當、合理」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之意旨有違。因徵收補

償太少之緣故，多數同意區段徵收者較優之選擇為領取抵價地，由國家與人民共

同開發、地利共享。有關於區段徵收所帶來之利益，已如前述。而大埔案之徵收

補償問題，雖大埔 4 戶所爭執的部分並非補償費高低的問題，而是徵收處分是否

                                                      
268 陳立夫，評 2012 年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條文——以徵收程序與補償之規定為中心，月旦法學雜

誌，第 212 期，頁 98，2013 年 1 月。 
269 張永健，台灣徵收補償法制一甲子－三種不同制度，相同結果？，台灣法學雜誌，第 218 期，

頁 32，2013 年 2 月。 
270 土徵條例第 30 條至第 34 條規範之。 
271 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之附件四「人口遷移費(含傢俱遷移費用)

標準表」乃是以戶為單位。一戶單身者遷移費為 4 萬、2 人者發給 5 萬、3 人者 6 萬、6 人以上

為 7 萬 5 千元。 
272 陳瑩真，土地徵收補償中的估價問題，國立臺北大學地政學系，頁 89，2004 年 7 月。 
273 關魚、清大農村讀書會、新頭殼，“兩百年祖傳良田，苗栗縣政府怪手強奪”，網址: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story/20100619/2128，最後瀏覽日期:2016/6/29。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story/2010061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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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無公益性與必要性，惟仍應注意徵收補償原則亦與居住權之保障有著密

切的關係。因此，徵收補償之討論不應僅限於土地地價之補償，有關於遷移所生

之費用皆應補償之。 

 

二 徵收後之安置措施 

 

經社文權利公約第 11 條 1 款前段：「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

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彰顯保

障居住權之意旨，且我國於 98 年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兩公約對於我國具有拘束

各機關的效力。而徵收則為對於人民居住權將造成侵害的一種型態，但並非謂在

任何情形下皆不得要求人民遷徙他處。在符合特定情形之下，得以對人民強制驅

離，但國家也應保障驅逐之方式確實按照法律，且該法律與公約是不相牴觸的。

並且，受影響人可得到所有的法定救濟及補救措施274。所謂特定情形之下，例如：

加拿大野火蔓延，當局立即疏散居民。同時，拆遷也不應使人變得無家可歸，或

者易受其他人權侵犯；如果受影響人無法自給，締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

用盡它所有資源酌情提供新的住房、新的住區或新的有生產能力的土地275。經社

文權利委員會同時也要求在都市重建方案、地區改善等過程中，國家應說明在這

些過程中採取什麼措施保證人民不受遷移，或保證經過任何住在、或鄰近受影響

地區的人士的同意將他們安置276。且安置措施應給予受影響人質量更好或相同的

替代土地以及達到適足標準的居住權277。另外，替代住房的位置應盡可能靠近被

                                                      
274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11. 
275 同註 72。 
276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E/1998/22(20 

May 1997)，para20. 
277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Para16.，A/HRC/4/18，5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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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者的原始居住地和生計來源278。綜上所述，從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中可知，

拆遷不應使任何人民無家可歸，也不應使人民其他人權更易受損害，國家在都市

重建方案、改造項目、地區改善、城市美化過程中，應保證人民不受遷移或在經

過受影響人之同意下將他們安置。 

國家在徵收人民土地時應制定合理可行的安置措施，避免人民因政府拆遷而

流離失所或導致其他人權更易受侵害，此意旨除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7 號一般性意見書有所規範外，我國國內法亦有相同之規定。土徵條例 91 年之

舊法有關於徵收後的安置措施在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略略有所提及，僅規定區

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為安置原住戶得以讓售；直至 101 年新修正之

土徵條例方對於安置計畫有大略的規定。新法第 13 條之一規定需用土地人擬具

徵收計畫書需檢附安置計畫相關證明文件，於第 34 條之 1 規定適用安置計畫之

主體及方法，於第 13 條第 2 項則規範由內政部徵收審議小組就需用土地人依第

34 條之 1 提出的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 

土徵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定：「(第一項)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

同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

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第二項)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宅、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要求需用土地人對於徵收範圍內之經濟

弱勢者應訂定安置計畫，以確實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區段徵收實施

辦法第 17 條：「區段徵收範圍內有本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或合法建築改良

物需辦理拆遷安置者，由需用土地人會商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安置計

畫。」則規範安置計畫由需用土地人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協商訂定安置

計畫。然而新法規範能夠得到政府安置措施者僅限於中低收入戶因徵收而無屋可

居住者，範圍失之過狹。監察院 103 年度「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都市計畫整體開

                                                      
278 同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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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效與問題」專案調查研究也指出能適用該條件者比例過低，有失照顧被徵收

拆遷戶之意旨，允應研議擴大適用對象。 

大埔案中受強制拆遷者分別為彭秀春、黃福記、柯成福、朱樹等 4 戶，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大多於 99 年期間即配合政府徵收作業，自行將房舍拆遷並向縣府

領取自行拆除的獎勵金。大埔強拆時將張藥房原先 5.6 坪大的家園全數拆除，僅

餘 0.3 坪的牆垣；柯成福與他人共有之建物也被全部拆除；朱樹突出路面約 1.57m

之建物，亦不予保留；黃福記之建物，則拆除其住家之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

大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而在苗栗縣政府強制拆除大埔 4 戶後，卻未採取一

切適當的措施，用盡其所有資源酌情提供遭強拆的居民臨時住所，也未制定任何

安置措施收容受遷戶，與國際人權標準有違，我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於公政

公約初次報告亦特別指出大埔案欠缺安置計畫。另外，針對其他土地被徵收人之

安置措施，縣府提供每戶 8 千元的房屋津貼為期 1 年 6 個月。但本文認為徵收造

成人民的特別犧牲，此時有關於徵收之不利益不應再由被徵收人負擔。在安置措

施上國家應制定較細膩的計畫，例如不應單以「戶」做為房屋補貼的依照，而應

考量每戶裡究竟有多少人數，同時亦應提供租屋相關資訊。另外除了租金津貼外，

也應規畫在發回抵價地至新屋落成後的臨時住所供人民作為短期住所，否則一旦

房屋津貼補助期限過後，無力自行負擔房租之受遷戶可能面臨無家可歸、流離失

所的困境，即使是對於能夠負擔的人民而言，也是一種不利益的負擔279。 

 

第三節 強制拆遷過程之審查 

 

     大埔案系爭徵收處分是否具有公益性與必要性並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本

文持否定之見解，詳如前述，故本文認為該違法的徵收處分不得據以作為行政執

行之依據而強拆大埔 4 戶。但回歸事實層面，在系爭徵收處分被法院判決違法且

                                                      
279 自由時報，“<北部>租屋補貼 大埔拆遷戶要求提高”，網址： http：

//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05936，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05936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0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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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前，該徵收處分仍具有執行力，苗栗縣政府仍可以系爭徵收處分作為執行名

義。為避免「家」遭縣府強拆，大埔居民針對內政部核准系爭徵收處分之行政行

為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惟在大埔案仍在纏訟期間，且正值最高行政法院就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不利於大埔居民之判決予以廢棄發回重審之時280，苗栗縣政府

不待判決旋即拆除大埔 4 戶。另外，在苗栗縣政府強制拆遷大埔 4 戶之前，大埔

4 戶已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不料卻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駁

回，大埔 4 戶就中高行之裁定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依然被最高行政法院駁

回。有關於司法機關對於居住權想像的匱乏，有待第五章討論之。 

從大埔事件吾人得以窺知，有關居住權的概念與保障在行政機關為行政決定

時並未被納入考量，導致大埔案得以空泛地公共利益為名並採取寬鬆地審查標準

通過徵收處分；在司法權上更看不到居住權的蹤跡，大埔案之暫時停止執行的裁

定竟認為強制拆遷人民的住房因是以財產作為標的執行，即使發生居住權益及精

神損害，仍能夠以金錢或他法補償之，強制執行財產亦與人格尊嚴無涉。然而，

強制拆遷確實是對於人權、特別是居住權最為嚴重的侵犯。居住權保障任何人都

能和平、安全而有尊嚴地居住在某處的權利，免遭強迫驅逐、騷擾和其他的威脅，

可謂是生活安全、安定和有尊嚴的權利。是以，除非強迫驅逐發生在具有正當性

且符合國際法相關原則的最特別例外的情形下，強迫驅逐皆應該被推定為違反公

約的規定。以下就苗栗縣政府強制驅逐大埔 4 戶之行政行為是否符合經社文公約

及其他國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討論之。 

 

一 強制拆遷之法律程序保護 

 

居住權保障人們免於遭受強迫驅逐以及任意破壞和拆除個人住宅，受到保護

免遭強迫驅逐可說是居住權的重要內涵。所謂的強迫驅逐，是指個人、家庭乃至

                                                      
280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認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並未審查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有無斟酌系爭處分之

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徵收處分有無確實踐行協議價購程序等實質審查事項並未仔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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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區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況下被長期或臨時驅逐出他們所居住的房屋或土地，

而沒有得到、或不能援引適當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保護。強迫搬遷的情形往往是

在都市美化、都市更新、準備大型盛事(例如大型運動賽事)的理由下，或者是為

服務「公共利益」的藉口下發生在都市地區。迫遷也可能因開發計畫或種種土地

掠奪地因素發生在農村。在迫遷的背景下，倚靠土地生活的人特別容易受影響。

例如：大埔 4 戶中的彭秀春倚賴住房作為營業使用而開設藥局，同時也將住房作

為住家使用，此時強迫驅逐對彭秀春而言更容易受不利的影響。強迫驅逐是對於

人權的重大侵害，因此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為依法且符合國際人權條約的

規範情況下所執行的驅逐才是正當合理的281。所謂最特別例外的情況，且在迫遷

之前，國際人權法通常會要求各國政府在強迫驅逐前應研究一切可行的替代措施，

以避免使用武力或盡量降低武力的使用的必要性。亦言之，強迫驅逐乃是最後不

得不然的手段，國家應盡可能地避免迫遷的情形發生。且即使符合特殊情形必須

搬遷，合法的強迫遷離仍必須具備合法的理由，且執行的手段必須是適宜的。所

謂的合法理由，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1 點將其解釋為「應保證驅逐的方式確實

按照法律規定，而法律是與《公約》不相抵觸，而且被驅逐的人有可能援用法律

的補救方法」，另外，迫遷所使用的手段必須是適當合理的。 

我國各級機關應遵守兩公約施行法之規定，依據兩公約施行法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遵守兩公約保障人權之規定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國際人權法上

有關於適足居住權與強迫驅逐的文件包含：《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

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號一般性意

見等國際文件，這些文件清楚的指出居住權的內涵與重要性，以及強迫驅逐應符

合的法律程序。經社文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3 點即要求締約國應保證在執行任

何驅逐行動之前，特別是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人的時候，首先必須同受影響的人

商量，探討所有可行的備選方法，以便避免、或盡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

                                                      
281 應注意者，經常有人誤解居住權的保障等同於禁止可能需要遷移的發展項目。然而，居住權

的保障並非完全禁止需要遷移人口的發展項目，只是規定一些條件和程序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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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82。另外，驅逐具有最後手段性，倘若在合理正當情況下為之，則必須為受影

響人提供有效的程序性保障。因此，強迫驅逐之執行手段也需符合國際標準的基

本原則，那些受到驅逐通知的人應當有可能援用法律補救方法或程式。締約國也

應保證所有有關的個人對他們本人和實際所受的財產的損失得到適當的賠償。另

外，經社文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5 點要求對於強迫驅逐所適用的法律程序保護

應包括：(1)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2)在預定的遷移日期之

前給予所有受影響的人充分、合理的通知；(3)讓所有受影響的人有合理的時間

預先得到關於擬議的遷移行動以及適當時關於所騰出的房、地以後的新用途的信

息；(4)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一大批人，在遷移的時候必需有政府官員或其代表在

場；(5)是誰負責執行遷移行動必需明確地認明；(6)除非得到受影響的人的同意，

否則遷移不得在惡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7)提供法律的補救行動；(8)盡可能地

向那些有必要上法庭爭取補救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另外，《關於出於發展目的

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就搬遷前、搬遷時、搬遷後及對強迫搬遷

的補救有著更詳實的規範。在搬遷前除應通知受影響人以外，還應就計畫與備選

方案舉行公開聽證，如果有關當局不能就提議的備選方案達成協議，應該由一個

具有憲法權威的獨立機構，如法院、法庭或監察專員進行適當的調停、仲裁或判

決；此外，當局應預先有效的傳播有關訊息，包含全面重新安置計畫及土地紀錄

等。即使最後仍決定搬遷，搬遷通知也應詳細說明決定的理由，包括沒有其他合

理的選擇、提議的備選方案完整的細節(即使沒有備選方案，也應說明為最低限

度的減少搬遷所受的不利影響而採取及設想的措施，並且所有的最後決定應該經

過行政及司法的審查。搬遷通知也應允許並有助於受搬遷者編制財產清單，以評

估其財產及可能受損的其他物資的價值，受拆遷人也應有機會評估並記錄應受賠

償的非貨幣損失。最重要的，搬遷不應使人無家可歸，國家應按情況提供適足的

替代住房、重新安置或獲得有生產價值的土地；替代住房的位置應盡可能地靠近

                                                      
282 另外，Miloon Kothari 特別報告員通過其工作與磋商識別更多影響享有居住權的具體要素，例

如個人和社區有效地參與對影響其適當居住權的任何問題做決策(同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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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搬遷者原始居住地和生計來源。相較於國際人權法上對強迫驅逐有著詳盡且縝

密的規範，我國法制上並未有一部法律詳細的規範「拆遷」前後與拆遷時國家應

踐行的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受拆遷者所能得到的法律保護與拆遷後的安置措施283。

是以，有關於強迫驅逐之法律依據只能回歸到行政執行法上加以探討。 

行政執行法上所謂的行政執行，是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

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284。而國家得以書面定相當期限要求建物所有權人自行

拆除房屋的情形，依照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之規定：「(第 1 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

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

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第 2 項)前項

文書，應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強制執行之意旨。」必須是依據法令或行政處分，

行政機關得定相當履行期間，義務人倘若逾期仍不拆除者，得由行政機關以間接

強制或直接強制的方式執行之。所謂間接強制與直接強制，依第 28 條之規定為：

「(第 1 項)前條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如下：一、代履行。二、怠金。(第 2 項)前

條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如下：一、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

制使用動產、不動產。二、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三、收

繳、註銷證照。四、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五、其他以實

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而所謂的代履行，依據第 29 條之

規定：「(第 1 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

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第 2 項)前

項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

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因此，苗栗縣政府乃是依據內政部核定之

徵收處分作為執行名義，並定相當期限命大埔 4 戶於相當期限內自行拆遷完畢，

逾期將由縣府代為屢行，且義務人(即大埔 4 戶)繳納代履行的費用。另外，我國

                                                      
283 「巢運」始於 2014 年是關心住處/居住/住宅的運動，其訴求之一為訂定防止不當迫遷專法，

以遏止國家不當迫遷之行為。 
284 行政執行法第 2 條：「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

執行及即時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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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法就強迫拆遷所能提供之法律保護措施之密度相較於國際人權法力度

較為不足，僅於第 9 條規定義務人可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

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聲明異議，然而聲明異議並無暫停執行之效力，僅仍視執行機

關是否認為異議有理由而停止執行285。另外可說是對受搬遷人保護之條文尚有行

政執行法第 5 條有關於執行時間之限制，原則上禁止在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

日執行，例外於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限；且執行人員於

執行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286。 

大埔徵收案在土地被徵收人與社會大眾不斷抗爭下，與行政院、苗栗縣政府

歷經多次協商後，除了大埔 4 戶建物不予保留以外，爭議一一獲得弭平。苗栗縣

政府多次發函命大埔 4 戶於 102 年 7 月 5 日前自行遷移完成，逾期未處理者將強

制拆除，惟當時的縣長劉政鴻也表示縣府在 7 月 5 日當天並不會強制拆除，而且

在執行拆除之前，仍將會繼續與拆遷戶進行溝通。然而此時，大埔事件之徵收處

分已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重新審判，系爭徵收處分有極高的機

會被判決違法，但縣府卻不待法院判決即打算強制執行。大埔居民唯恐縣府強制

拆遷，因此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但於 102 年 7 月 11 日卻遭法院

裁定駁回。在窮盡救濟手段後，大埔 4 戶及大埔自救會於 102 年 7 月 18 日決定

北上抗議，不料苗栗縣政府於此時派出大批警力搭乘遊覽車進入大埔四戶周邊區

域進行強制拆，時任縣長劉政鴻就此表示「自救會北上是老天爺賜給我們的機會，

趁抗爭人數較少時拆除，減少流血衝突，怎能說趁人之危？」事後苗栗縣新聞稿

就大埔強拆也說明「另鑑於降低因本事件持續造成抗爭及減少社會各項成本支出，

也避免在拆除過程因在場人員不願離開造成衝突甚至受傷，也為了讓鄉親用路人

                                                      
285 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第 1 項)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

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第 2 項)前項聲明異議，

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

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第 3 項)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286 行政執行法第 5 條：「(第 1 項)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執行機關

認為情況急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在此限。(第 2 項)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間。(第

3 項)執行人員於執行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必要時得命義務人或利害關係

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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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安全的路，所以在不得不的情況下，必須要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進行拆除工

作，也請鄉親諒解」。苗栗縣政府依據內政部核定之徵收處分作為執行名義多次

發函命大埔 4 戶履行行為義務自行拆除地上建物，逾期不執行者將強制執行之。

是以大埔 4 戶超出苗栗縣政府所定之相當期限仍未履行，縣府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之規定代為履行義務，並未違法。惟縣府強制執行的手段是否有逾越比例原

則，則留待下一節討論。 

然而，依國際法之相關規定，強迫驅逐前應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一個真正磋

商的機會，苗栗縣政府亦承諾執行拆除之前，仍將會繼續與拆遷戶進行溝通，但

若溝通不成，依然要貫徹執行拆除 4 戶。以公權力作為後盾向受遷戶進行溝通，

並表示溝通不成仍舊要強拆，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法上就強迫驅逐前「應給予受影

響人有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之法律保護，值得懷疑。另外，縣府也未依照《關

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之規範提供大埔 4 戶適足

的替代住房或重新安置的措施，遑論達成該準則要求替代住房之位置應盡可能地

靠近被搬遷者原始居住地和生計來源之標準。大埔 4 戶中的張藥房在強拆後，彭

秀春面臨無家可歸的窘境，且生活上所需的一切物資都被掩埋在瓦礫堆中，導致

彭秀春身無分文，必須倚賴他人的救助才有衣物可穿、有屋可住。這樣的強迫驅

逐，顯然與國際人權法相關的規定有違，因為強迫遷離不應該使人無家可歸，或

易受人權侵犯。另外，苗栗縣政府之搬遷通知未詳細說明強制拆遷決定的理由，

包括未討論有無其他合理的選擇、或說明為最低限度的減少搬遷所受的不利影響

而採取及設想的措施，因此其拆遷並未符合內國法上之規範，難謂適法。 

 

二 強制拆遷手段應符合比例原則 

 

強迫驅逐是對於居住權最直接且最為嚴重的侵害，經社文委員會於第 7 號一

般性意見即已清楚指出，如果驅逐被認為是合理的，在執行的時候也應該嚴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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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從國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我國行政執行法

第 3 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

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也規範行政執行時手段

應符合適當性及必要性。經社文委員會第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14 點：「如果驅逐被

認為是合理的，在執行的時候也應嚴格遵從國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合合理和

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 

大埔 4 戶遭縣府強拆，其中黃福記之建物依照內政部都委會之決議將其土地

調整較為方整較好利用，因此將原地保留面積從 691 坪增加到 989 坪，拆除之部

分為住家之圍牆、化糞池、人車通道、大門及電力管線等附屬建物。柯成福之地

上建物因另一半所有權人同意徵收，因此也強制拆除。有關彭秀春部分，將張藥

房原先 5.6 坪大的家園全數拆除，僅餘 0.3 坪的牆垣；朱樹部分，僅拆除位在道

路用地上的 1.65坪鐵皮屋及樑柱。大埔 4戶遭強拆後，縣府發布新聞稿表示「… …

另鑑於降低因本事件持續造成抗爭及減少社會各項成本支出，也避免在拆除過程

因在場人員不願離開造成衝突甚至受傷，也為了讓鄉親用路人有一條安全的路，

所以在不得不的情況下，必須要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進行拆除工作，也請鄉親諒解」

287、「在執行拆除過程中，建物內相關物品都先由專業搬家公司包裝後存入貨櫃

放置適當場所，全程攝影存證，並指派專人辦理領取作業，在淨空屋內物品後，

進行拆除工作」288。從苗縣政府所述可知強制拆遷是為避免激烈衝突與抗爭，仍

夠降低最小的損害，且已將受拆遷戶屋內相關物品交由專業搬家公司包裝並妥善

儲藏，拆除大埔 4 戶之時間或許有其道理，然而在強制拆除大埔 4 戶時，事實上

縣府所雇用的「專業搬家公司」僅將貴重物品搬出房屋，例如：冷氣機、電冰箱，

                                                      
287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縣府執行拆除「大埔案」說明”，網址：http：

//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

menuID=3381&forewordID=168914&secureChk=98cb88b03ebf5c1cf37c3ac9e307eaa2，最後瀏覽日

期：2016/6/2。 
288 苗栗縣縣府新聞，“縣府執行拆除大埔都計區段徵收公共設施工程已徵收補償地上物”，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

menuID=3381&forewordID=168954&secureChk=ddcf41291d56bcef02cd414aa4db9bb6，最後瀏覽日

期：2016/6/2。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68954&secureChk=ddcf41291d56bcef02cd414aa4db9bb6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68954&secureChk=ddcf41291d56bcef02cd414aa4db9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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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將房屋內的所有物品皆妥善打包、保存。 

「他們只看得到『價格』，看不到『價值』！搬家公司只會搬冷氣機、電冰

箱，不會幫忙搬相簿、獎狀，那些屬於一個家庭最寶貴的東西，我只是想去幫忙

搶救一點回來… …」289搬家公司只關注「價格」卻忽視「價值」的作為，忽略

家與人性尊嚴間的緊密連結，更可為大埔事件中居住權的消失作一個證明。居住

權的保障不僅止於所有人皆享有和平、尊嚴的居住某處的權利，居住權的保障更

是人性尊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別是「家」的概念既包含具體的物理上的地方，

在心理層面上更是充滿對個人的意義。「家」是具有持久性和連續性的住所，同

時也和安全感、歸屬感、控制與隱私的概念有關。並且，「家」在物質上可說是

經過個人努力所得，且攸關於個人未來的生活計劃，具有個人的生活計畫是使生

活有意義的一部份，也是個人的尊嚴與獨立的組成部分。是以，「家」並非單純

是一個處所或是一個住房，其蘊含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包含個人過往的努力及

未來的計畫，同時也賦予我們安全感與歸屬感。因為「家」對於個人的意義如此

重要，對於土地徵收、強迫驅逐是類行政行為皆應更加重視居住權，無論是在行

政決定或行政執行層面都應該避免對人民居住權的侵害，即使在不得不然的情形

下，行政執行的手段仍應思考在無法保存物理上的「家」的時候，應該如何採取

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手段為之。亦言之，在實施強迫搬遷之時，是否有較為溫和的

手段能夠為之，盡可能地將對人民的傷害降到最低？即使具體上的「家」因國家

為追求公益而不得不然的犧牲時，也應當思考如何將心理上的「家」繼續保存。

縣府在強制拆遷大埔 4 戶時，應當將「家」裡所有的物品仔細打包、妥善裝置，

包含：家具、衣物、照片、獎牌、金飾… …等等，而非僅將冷氣機、電冰箱單

價較高的物品搬離。因為「家」裡的物品不僅是個人生存所必須(例如：衣物、

碗筷、鞋子)，甚至是連結個人的過往回憶、榮譽，而與個人的人格尊嚴息息相

                                                      
289 台灣好生活報電子報，“大埔：我只是想衝去跟房子站在一起”， 

網址：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blog/aboutfish/20130731/5145#comment-3476，最後瀏覽日

期：2016/6/2。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blog/aboutfish/20130731/5145#comment-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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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張藥房遭強拆後，彭秀春女士說：「我沒有一件衣服可以穿，沒有一個碗可

以洗！」290，事實上，苗栗縣政府所發布之新聞稿表示「建物內相關物品都先由

專業搬家公司包裝後存入貨櫃放置適當場所，在淨空屋內物品後，進行拆除工

作。」，但彭秀春女士北上抗議完回到大埔後，卻面對「縣府請的搬家公司，在

怪手拆屋前只匆匆搬走家電等大項物品，家中所有衣服、書籍、碗盤等細項物品

就不管，怪手把這些物品連同拆屋的鋼筋水泥全都載走棄置在三處空地」291這樣

的窘境。在強拆過後，彭秀春女士連雙拖鞋及身上的衣物都是倚賴大眾的幫忙才

度過困境。《出於發展目的的驅逐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第 52 點規範：

「… …主管當局應確保被驅逐的人或群體能夠安全而有保障地獲得：(a)基本食

物、飲用水和衛生設備；(b)基本住處和住房；(c)適當的衣服… …」，縣府之強制

拆遷未確保張藥房得以安全有保障的獲得飲食、住房及衣物，顯與該準則有違。

另外，縣府也公告「代履行執行當日之執行人員皆穿著制服及配戴識別證，現場

封鎖，無任何與本案無關之人員進出，執行過程包括裝箱(袋)、搬運、上車，皆

錄影存證，工作人員無私藏物品及故意毀損情事，且搬運物品皆全數裝置貨櫃保

存。有關當日代履行作業搬遷之物品以貨櫃裝置，貼以本府封條，並妥善存放於

德昌營造公司工務所，本府接續於 7 月 19 日，7 月 23 日，7 月 24， 7 月 26 日

及 8 月 2 日 5 次通知執行義務人領回代履行作業保管物品，惟執行義務人均未依

預定日期及地點辦理領回保管物品事宜」292事實上張藥房的家當被棄置在廢土瓦

礫中，並遭爛泥覆蓋，並分 3 處傾倒；所謂「專業搬家公司搬遷之物品以貨櫃裝

置，貼以本府封條，並妥善存放」待彭秀春女士領回物品時卻發現「冰箱發霉生

蟲破損無法使用的樣貌」、「剛洗好被封進貨櫃直到爬滿菌絲的衣服」、「冷氣也被

硬生生扯斷」等情形發生。 

                                                      
290 同註 49。 
291 同註 48。 
292 苗栗縣政府縣府新聞，“本府辦理竹南大埔強制拆除及代履行作業暨後續保管物品處理情形說

明”，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

menuID=948&forewordID=170735&secureChk=febd4f0eeeab0568bf84c2909588d384，最後瀏覽日

期：2016/6/2。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948&forewordID=170735&secureChk=febd4f0eeeab0568bf84c2909588d384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_snyc.php?menuID=948&forewordID=170735&secureChk=febd4f0eeeab0568bf84c2909588d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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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行政行為皆應受到比例原則之拘束，即使是行政執行的手段上也不例

外。縣府再再陳稱拆遷乃是依法行政，雖然系爭徵收處分具有執行力，在拆遷的

執行手段也有比例原則的適用。行政執行法第 3 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

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

目的之必要限度。」也規範執行時手段應符合適當性及必要性。《關於出於發展

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第 42 點規定：「適當的搬遷通知應允

許並有助於受搬遷者編制財產清單，以評估他們的財產、投資和可能受損的其他

物資的價值。受搬遷的人應有機會評估並記錄應受賠償的非貨幣損失」、第66點：

「主管當局有職責和責任協助返回的個人、群體或社區盡量收回被搬遷時留下或

處置掉的財產和物品」，因此可知，行政機關在強制執行時不僅需符合比例原則，

同時應注意搬遷通知是否定有相當期限足以使受搬遷者有機會制訂財產清單，並

且行政機關也應協助受搬遷者盡可能地收回搬遷時留下的財產與物品。苗栗縣政

府給予大埔 4 戶自行拆除之相當期間應足夠使受遷戶編列財產清單293，惟縣府強

拆大埔 4戶所採取的執行手段不僅未符合我國行政執行法第 3條規定之適當性與

必要性，同時也違反《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

之相關規定。首先，縣府在拆除大埔 4 戶時所採取之手段難謂是對於人民侵害最

小的手段。本文認為縣府所為的強制拆遷或可採取將受搬遷者住房內的物品一一

妥善打包裝箱，確保物品在搬遷過程下不致產生破損，並將物品存放在不易受損

壞的地點，始可謂之將拆遷的侵害程度降至最低。然而現實狀況卻是縣府所聘請

的「專業搬家公司」只搬出貴重物品，其餘物品卻任其掩埋在瓦礫殘骸之中，甚

至將殘骸分別傾倒三處，導致張藥房的家當與爛泥混雜在一起並產生惡臭。另外，

依照《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第 66 點的規定，

縣府應有責任協助張藥房將其掉置的物品及財物收回，但縣府並未積極負擔起責

任與義務，任由專業搬家公司粗暴的對待人民的「家」，導致人民的物品、照片、

                                                      
293 苗栗縣政府分別於 102 年 6 月 11 日、7 月 2 日及 7 月 3 日，3 次通知執行義務人於 102 年 7

月 5 日前自行遷移完成，時間上應足以受搬遷者編列財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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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家電全數被掩埋在瓦礫石堆當中，即使依靠自己的力量從瓦礫中拾回個人

物品，但大部分的東西皆已破損汙毀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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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缺乏居住權意識的司法機關 

     

    自 98 年 12 月 10 日我國「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施行法」生

效以後，依照第 2 條之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可知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公約即具有國內法的效力，且從第 3 條之規

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可知委員會所做成之一般性意見同樣具有拘束力；而依照第 4 條：「各級政府機

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

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可知受兩公約所拘束的主體為國

家各級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保護人民之人權不受第三人之侵害，

同時本身也負有避免侵害人權的義務。因此，法院既屬於我國政府機關之一，自

然也受兩公約及一般性意見所拘束，司法機關在解釋適用相關法律時，必須要考

慮到兩公約，而法院也有義務判定國內法律是否符合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所要求

之國家義務。然而，觀察大埔案之相關判決即可得知，不僅是行政機關在做決定

時未將居住權納入衡量，司法機關對於居住權的想像仍處於一種匱乏的狀態。我

國 102 年「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

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文件中，國際專家在第 14 點即已指出：「專家發現，

因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之效果，使兩人權公約之條款成為中華民國(臺灣)法律的一

部分，且位階高於與之牴觸的法律，唯低於《憲法》。然而，專家觀察到司法判

決極少引用兩人權公約」294。專家並於會議中表示 

雖然施行法裡面明文提及說這兩公約的內容是可以直接在司

法上面來實施的，可是在實務上我們看到援引兩公約並不是那

麼常見的一件事情，而且憲法的位階也依然是比較高，我們知

道憲法裡面認定兩公約它並不是會自動生效、自動執行的公約，

                                                      
294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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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覺得兩公約的條文其實可以直接適用於某一些的權

利，只是目前法院不是非常情願地主動去做這件事情295。 

因此可知，居住權不僅在行政機關被忽視，在司法機關中亦不被重視。以下針對

大埔案之實體面之徵收處分及程序上暫時停止執行之相關裁判討論居住權如何

地在司法機關中被消失。 

 

第一節 徵收處分(實體面) 

 

經社文權利具有可司法性，所謂的可司法性是指權利能夠透過向法院或其他

相關國家機構提出主張而獲得實現與救濟的性質，這也是經社文權利與單純政策

或理念訴求的區分標準296。 

大埔徵收案中，行政機關在做行政決定時未意識到「家」對人民的重要性，

以及喪失「家」對人民所造成的損害嚴重性，從而未將居住權納入徵收決定的公

私益衡量。然而依照經社文委員會第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點297之內容可知，行政

當局在決策中應當要考慮到《公約》的要求。由此可知，行政機關在每個行政決

定上應當將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規定之適足居住權納入考量，不管是在徵收處分

之決定或是徵收補償、強制拆遷及安置措施上，每個環節都應考量該決定是否與

公約有違而造成居住權之侵害。惟在大埔案中，內政部與苗栗縣政府不僅未擔負

起尊重、保護並促進居住權之義務。相反地在整個徵收處分的流程中，縣府未將

居住權做為徵收考量之一，就徵收所造成之損害僅聚焦於財產權之價值保障，卻

未思及人民居住權的重要性。苗栗縣政府以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地區

發展等名目作為徵收之公共利益，並經內政部徵審會通過，但土地徵收是強制剝

                                                      
295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中華民國初次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發表會紀錄，頁 5，

2013 年 3 月。 
296 徐揮彥，從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之住房權規範論臺北市政府社會住宅政策實施之相關

問題，載： 臺北市人權保障白皮書，頁 142，2012 年 3 月。 
297 經社文委員會第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9 點提到：「… …生活在一締約國司法管轄之內的人們依

據誠信的原則理應期待所有行政當局在它們的決策中考慮到《公約》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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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人民土地及地上建物之所有權，其代表的意涵除了是人民具有交換價值的財產

外，也是為人民提供物理上遮風避雨、心理上提供安全感與歸屬感的住所。土地

及住房對人民而言，具有重要的使用價值，而非僅是可供交易的商品。徵收作為

追求公益手段之一，具有最後手段性，因徵收是對於人民居住權、財產權、家庭

隱私不受干擾權的侵害，從而徵收所欲追求的公益必須是質量最高，且無其他替

代方案的最後不得不然的結果。是以苗栗縣政府與內政部以經濟發展、增加就業

機會、促進地區發展作為徵收之公益性，是類公共利益並非相當急迫，且尚有其

他較為溫和的手段能夠採取以獲得土地。苗栗縣政府提出用地需求並經內政部核

定，採用徵收的方式獲取需用土地，顯然未重視人民之居住權益。而在徵收補償

方面，苗栗縣政府以領取抵價地或現金補償兩種方式給土地被徵收人選擇，且現

金補償則以公告現值計算，並不與加成。因此若不參加區段徵收以領取抵價地作

為徵收補償者，將只能以大約為市價之 4 成的公告現值計算補償金額。但低廉的

補償金額在現今昂貴的房價之下，根本不足以使土地被徵收人購置新屋以享有安

定、尊嚴地居住於某處的權利，將導致居民面臨流離失所的風險。是以，拒絕區

段徵收而選擇以現金補償者不僅無法共享開發地利，更加劇其不利益，因此多數

地主變成「不得不」參與區段徵收。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徵收處分合法而強迫

驅逐具有合理性，也難謂縣府之強制執行符合國際人權法的有關規定，並符合合

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縣府所僱用之「專業搬家公司」僅打包貴重物品，有

關於私人物品卻未裝箱即任由怪手剷除張藥房，導致一個家的記憶(包含：老照

片、小孩從小到大的書本、彭秀春女士結婚的金飾、拼布作品、衣物等等)掩埋

在瓦礫堆中，而這些瓦礫堆也被營造商分 3 處傾倒，再以爛泥覆蓋在原先為「張

藥房」的瓦礫之上298。如此粗暴的手段與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國際法上《關於出

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有違，且並非是對人民侵害最

小的手段。最後，有關於安置措施更是強迫搬遷所應關注的焦點之一。倘若搬遷

                                                      
298 苦勞網，“劉政鴻的復仇 張藥局劫後現況”，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058，

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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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得不然且為最特殊例外的情形，國家也應確保人們不因強迫驅逐而無家可歸，

甚至於國家有義務提供安置措施，例如：提供新的住宅、土地，避免人民流離失

所。惟在大埔事件「安置措施」並不受苗栗縣政府所重視，縣府僅於工程施作期

間提供被徵收人每戶 8 千元的房屋津貼，為期 1 年 6 個月。但以戶作為領取津貼

之單位顯有不當，一戶無論是 10 人或 3 人皆領取相同的價格有失公平，且一戶

的人數若較多則 8 千元如何租房也是個問題。另外，對於被強制拆遷的受遷戶，

縣府並無擬定相關的安置措施以確保大埔居民之居住權不因徵收受損。 

因苗栗縣政府與內政部在徵收決定、徵收補償、強制拆遷及安置措施上皆忽

視公約保障居住權的意旨，且在各種行政措施上未採取洽當的手段以保障居住權，

因此大埔居民在用盡行政救濟管道後，轉而向司法機關尋求救濟，惟從司法機關

對大埔案的相關判決中，吾人得以發現在司法權視角下居住權同樣「被消失」。

有關於徵收對土地所有權人所造成之損害，在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315 號判決中，僅於原告主張部分提及「… …原告為世居於此之農民，徵收農地

及拆除賴以遮風避雨之地上物，將涉及憲法保障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權之剝奪

及嚴厲侵害。… …」但法院判決並未就居住權的部分加以闡述，完全忽視土地

徵收對於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權造成的影響，而僅針對區段徵收處分的行

政程序做形式上的審查299，此點從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並

無就內政部徵審會是否審查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及利益衡量加以審議，因此以

101 年度判字第 953 號判決發回更審。相較於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315 號判決對於居住權想像的缺乏，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953 號判決則

在徵收的利益衡量方面提起：「因興辦公共事業徵收私有土地所造成減少耕地(農

業用地)以及剝奪人民私有財產存續狀態所生被強制徵收人生命、身體、財產、

強制遷移等居住遷徙自由之損害，與公共事業之公益目的相互權衡輕重後，確認

                                                      
299 雖然於我國現行法制上，人民對於徵收之行政處分認為不服時，得以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

行政法院對於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亦可實質審查。但事實上行政法院對於公共利益此一不確定

的法律概念，通常認為事涉專業性而交由行政機關予以裁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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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興辦公益事業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並無顯失均衡之情形，亦即符

合憲法第 23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其強制徵收私有土地，始

為適法。」最高行政法院顯然地注意到強制徵收對人民所造成的損害不僅止於生

命、身體、財產，更與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遷徙自由息息相關。 

最高行政法院以中高行未審查系爭徵收處分之主管機關(內政部徵審會)有

無依法審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及未審議苗栗縣政府是否實質踐行協議價購

程序，而判決發回中高行重審。嗣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之判決雖判決內政部之徵收處分違法，但在土地徵收公私益衡量闡述的部份

「.. …藉由開發系爭特定區之完善公共設施及生活服務機能地提供所創造之優

質產業暨生活環境，與前開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農

地合理利用、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暨國家糧食安全等政府有關農業措施之公益，

並系爭區段徵收範圍影響所及之土地暨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1039 人的財產存續

狀態私益間，相互權衡輕重，是否顯失均衡… …」卻僅聚焦於徵收對人民財產

權使用保障，忽略徵收導致人與土地的緊密連結產生破壞，亦造成提供人們安全

感、歸屬感的「家」受侵害。並且，中高行更一審雖判決徵收處分違法，卻認為

大埔 4 戶被徵收之土地現供道路使用及因抵價地之分配而分歸參與抵價地分配

之人取得，因此客觀上已無法將該土地返還300。值得一提的是，在台中高等行政

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於 103 年 1 月 3 日判決前，大埔 4 戶已向台中高

等行政法院請求暫時停止執行，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停字 11 號裁定卻

於 102 年 7 月 12 日裁定駁回，理由之一即為執行所受之損害並非難於回復之損

害。由此可知，兩者之見解顯然相互矛盾。又土地被徵收人對中高行判決土地無

法返還仍不服，因此就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之判決再度

上訴，其中有關於土地無法返回的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供道路用之土地，

                                                      
300 中高行更一審雖認為徵收處分違法，但認為大埔自救會陳文彬等人因已接受行政院「劃地還

農」及農地集中會商方案，認為渠等已認同系爭區段徵收處分，因此就其請求撤銷區段徵收處分

已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因此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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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經驗法則，道路上之相關硬體設施-如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或交通號誌

及地面下之相關電信、自來水設施等，尚非不能回復原狀。」因此再度發回台中

高等行政法院重審，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於 105 年 4 月 22 日仍判決駁回。台中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並由其為鋪設柏油、

移轉登記等行政行為，徵收處分經判決撤銷後，內政部並無為回復原狀有關行政

行為之權限，大埔 4 戶請求內政部應負回復原狀責任為無理由；並認為苗栗縣政

府係他人訴訟中之當事人並非被告，性質上應對原告或被告所為之行為，不得對

參加人為之，大埔 4 戶請求苗栗縣政府應與內政部負回復原狀責任，亦無理由

301。 

大埔案自 99 年剷田風波引起社會關注至今已 6 年，面對違法的區段徵收處

分及遭受房屋強拆的大埔 3 戶至今仍未得到司法遲來的正義。觀察大埔案法院就

區段徵收訴訟以來的判決，可以觀察出我國法院對於居住權保障與「家」之於人

民的重要性仍然缺乏想像與認知。歷來的判決並未深入探究徵收對於人民居住權

侵害的嚴重性，特別是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對於徵收造成人民的損害僅認識到

財產權，卻缺乏對居住權的認識與想像；而最高行政法院雖瞭解徵收將對人民居

住權造成影響，但在厚厚地判決書中卻僅蜻蜓點水的帶過居住遷徙自由，而未對

徵收與居住權兩者間的關係有更多的闡述。 

 

第二節 暫時停止執行(程序面) 

 

針對區段徵收處分違法之訴案經最高法院以中高行未實質審查徵收處分是

否具備公益性與必要性等理由發回重審，惟此時苗栗縣政府即多次函告大埔居民

限期自行拆除地上建物，逾期將由縣府強制執行。為避免居住權遭受侵害，大埔

4 戶尋求司法救濟，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之規定聲請暫

                                                      
301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苗栗縣大埔土地區段徵收事件裁判結果新聞稿，網址： http：

//tcb.judicial.gov.tw/？newsType=1&SEQNO=222884，最後瀏覽日期：2016/6/2。 

http://tcb.judicial.gov.tw/?newsType=1&SEQNO=222884
http://tcb.judicial.gov.tw/?newsType=1&SEQNO=22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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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停止執行。依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 2 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

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

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者，不得為之。(第 3 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第 4 項)行政法院為前二項裁

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已依職權或依聲請停止執行

者，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第 5 項)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

力、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行政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原

則上即使在爭訟中仍無停止之效力，例外於符合法定要件時，得由行政法院依職

權或聲請暫時停止之。行政處分原則不停止執行，其目的是為提高行政效率，並

防杜濫訴；惟仍應兼顧原告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因此於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例外暫時停止執行302。申言之，停

止執行乃是暫時權利保護制度之一環，目的是為避免在冗長的行政訴訟程序中，

發生無法回復或已執行完畢之情形，導致無法及時有效給予人民權利救濟情形發

生。是故，暫時停止執行作為暫時權利保護之一環，目的即在於提供有效的權利

保護。 

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之規定，聲請行政法院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必須具

備下列要件：1.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

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倘若執行

之，可認為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者而言。至於是否「有急迫情事」，應依具體個

案情形，本諸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判斷之。2.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所稱

「公益」，即「公共利益」，凡涉及公共福祉之事項皆屬之。於公益有無「重大影

                                                      
302 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立法理由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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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係屬對「當事人」利益與立即執行之公益間的利益衡量；申言之，停止執

行之目的，是為保護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個人之利益(私益)，然而倘若私益之

保護對於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時，於利益衡量之下，應優先保護公益。3.原告之

訴在法律上非顯無理由：行政訴訟繫屬中，倘原告所提之訴訟，在法律上顯然無

理由者，亦不得為之。是以若依原告之起訴狀，其所訴之事實不待調查即可得知

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3 項規定，行政法院即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則其停止執行之聲請，自屬欠缺權利保護利益而不應准

許。                           

為避免喪失「家」，大埔案之土地被徵收人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之規定，

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出暫時停止執行。大埔居民就強制拆遷對其所受之損害有

著非常詳細的闡述 

“… …聲請人之土地房屋對其與家人而言，為聯繫家族歷史記

憶之重要部分，係構成一個圓滿的『家』所不可或缺之一部，

為個人生命之憑據。參加人命聲請人拆除房屋之行為嚴重侵害

聲請人之財產權及居住權，一旦拆遷，對聲請人居家生活、所

有土地及房屋所造成之嚴重破壞，及生長記憶之拔除，絕非事

後金錢補償所能回復。… …” 

“參加人一旦強制拆除聲請人之建物，化為瓦礫之住家及房舍

將沒有補救及回復原狀之可能，連原地重建都可能難以完整，

更何況是逼迫聲請人另覓住屋？此將嚴重侵害聲請人之生存

權及居住權，逼使聲請人不得不離開故鄉與鄰里，拔除其原有

住家對其之社會支持及鄰人互相扶持之感情，導致聲請人無屋

可居及流離失所。… …縱使金錢賠償也無法回復給聲請人一個

一模一樣的居住環境，更換不回的是聲請人被侵害之精神損害、

在家園生長之記憶，及其後龐大訴訟資源及社會成本之支

出… …” 

“由於房屋與土地是生命之一部分，政府給錢也不能替換，失

去房屋、沒了土地，存在隨之動搖，生命也將不再完整，旁人

看來也許不起眼的家屋，可對於居住在其中的人而言就像至親

的家人，守候著這個家族世世代代的成長，家園一毀，猶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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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逝去，在這屋子中飄盪的記憶就再也不復返，即便拆了之後

再給予這些受害者再多的錢，也無法回復原狀，一旦建物之一

磚一瓦夷為平地，除侵害財產權及居住權外，亦造成人格尊嚴、

家庭權、隱私權、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庭和住宅

不受干涉權之損害，而永無回復原狀之可能。” 

在聲請人的主張當中，得以窺知大埔 4 戶所主張的是徵收對於人與土地、家之間

緊密連帶關係的破壞，而非僅止於徵收對財產權之剝奪而已。 

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停字第 11號裁定認為“惟本件聲請人所聲請停

止執行者為聲請人所有於徵收範圍內應遷移之物件，聲請人如受執行，所受損害

者為該徵收範圍內應遷移之物件即徵收土地之地上物，係以財產為標的之執行，

縱致發生居住、財產權益及精神之損害，惟各該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

能以金錢或其他方式為之賠償回復，且參加人對該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已發放補償

費或存入於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內，難謂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至聲請人

主張除對財產權及居住權之侵害外，亦造成人格尊嚴、家庭權、隱私權、生命權、

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之損害，而永無回復原狀之可能云

云。惟本件行政處分之執行僅對聲請人之財產權為執行，並不及於上開人格尊嚴

等權利之侵害，又聲請人等對該房地之主觀依戀，乃未經法律納為應予保護之利

益範疇，是聲請人等所稱之無價情感云云，亦非在法律所認之『難於回復之損害』

之列。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主張，尚難認有不能回復損害之情事，其聲請停止執

行，揆諸前揭規定，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應予駁回。”中高行將大埔 4 戶

所受徵收之侵害定性為財產權的侵害，並認為家並非金錢難以回復，並不符合暫

時停止執行之要件，因此予以駁回。大埔 4 戶對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停

字第 11 號裁定不服因此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而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

字第 1259 號裁定認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強制執行之標的是針對財產權而不

及於其他人格尊嚴等權利的侵害」之見解，並表示：「抗告人等亦因此遭強迫遷

離及驅逐，此將侵害抗告人等之財產權、居住權、人格尊嚴、家庭權、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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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擾權等，而有難以回復之損害，

不可能以金錢賠償來回復云云，洵無可採」、「抗告人所援引之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第 709 號解釋意旨暨『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國際公約』以及本院 90

年度裁字第 562 號、100 年度裁字第 1058 號裁定，案情有異」，因此就大埔 4 戶

之抗告裁定駁回。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皆認為大埔 4 戶即使受縣府強制執行，執

行標的為「財產」，縱使發生居住、財產權益及精神之損害，但該損害在一般社

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或其他方式為之賠償回復。然而，對人民的「家」徵

收並拆除是否真能以金錢填補？經社文公約委員會第 4 號有關「適足住房權」一

般性意見書第 7 點認為：「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解釋住房權利，譬如，把它視為

僅是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所完全視為一商品而已，而應該把它視為安全、

和平和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至少有兩條理由可以認為這樣理解是恰當的。首

先，住房權利完全與作為《公約》之基石的其他人權和基本原則密切相關。就此

而言，《公約》的權利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及第 7 號「適足住房權—強

迫驅逐」一般性意見書第 4 點則指出：「強迫驅逐不但明顯違反了《公約》所體

現的權利，同時也違反了不少公民和政治權利，例如：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

人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以及和平享用財產權等」。居住權不應被狹義

的解釋為一種商品，而應將其理解為每個人皆享有和平尊嚴生活於某處，不受違

法侵擾的權利；而將人民強迫驅逐其土地、家園除了對居住權造成侵害以外，基

於人權的不可分割性，亦造成人格尊嚴、隱私權、生命權、人身安全權、家庭和

住宅不受干涉權之損害，而難以完整回復原狀。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徵收所帶

來之損害僅及於財產權受損，但財產權之保障並非僅止於價值保障，更重要的是

其存續保障。大法官解釋第 400 號解釋即已指出憲法第 15 條關於財產權應予保

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

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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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透過兩公約施行法承認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

之效力。因此，經社文第 11 條第 1 項所保障之適足居住權，應具有國內法之效

力，且依照施行法第 8 條規定可之兩公約之效力優先於其他法律。從大埔區段徵

收案得以發現，居住權及人性尊嚴的權利似乎並未被法院承認，且法院對於兩公

約的運用似乎也顯得陌生303。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對大埔案暫時停

止執行之裁定，對於居住權想像的缺乏招致諸多的批評，如：我國前大法官許宗

力即認為“這反映出法院對於基本權利侵害想像的侷限性，即使在財產權的面向，

以金錢得否補償作為單一判準，便已有商榷空間；何況將居住權及精神損害皆扣

連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中，若金錢補償已足，透過貨幣得以界定出一切基本權

利的交易價值，則「難以回復之損害」之要件形同虛設”304、學者李建良則對承

審法官認為精神損害得以金錢補償，及法官只看到財產權而無視居住權，並將居

住權認為是聲請人「主觀依戀」批判之305。本文亦認為法院對於居住權缺乏想像，

法院除忽視本案中所牽涉之權利包含居住權外，甚至於認為居住權並非不能以金

錢填補，惟本文認為法院之視角似略嫌狹隘，忽視處分一經執行，房屋受強制拆

遷之後，對大埔 4 戶之日常生活將受到巨大的影響。另外，本文認為法院之見解

尚嫌速斷，並未就強制執行何以僅與財產權有關、居住權僅為聲請人主觀依戀、

即使居住權受侵害亦仍由金錢補償等部分詳盡論證。  

 

  

                                                      
303 李明芝，徵收處分的停止執行：以竹南大埔區段徵收案為例，全國律師，2015 年 1 月號，頁

36，2015 年 1 月。 
304 許宗力，2013 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特刊，頁 1065，2014 年 11 月。 
305 李建良，損害的難於回復與權利的暫時保護：「大埔農地徵收處分停止執行案」──簡析台中

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停字第 11 號裁定，台灣法學雜誌，第 229 期，頁 98-99，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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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傳統上多將土地徵收理解為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而對人民之財產權強制剝

奪之行政行為。然我國已於 98 年通過兩公約施行法，有關兩公約之保障亦拘束

我國各級機關，因此行政機關之行政決定與司法機關所為裁判皆應參酌兩公約所

保障基本人權之意旨，而經社文公約公約第 11 條衍生之適足居住權自然包含在

內。是故，將土地徵收對人民造成之侵害僅止於財產權之見解，而忽視經社文公

約對於居住權之保障，顯不妥適。大埔事件即為我國各級政府機關對於居住權缺

乏想像與認識，導致濫行徵收及判決無法及時提供人民救濟之情形發生，從而衍

生許多爭議。並且從大埔事件也讓社會發現，我國土地徵收制度有許多不合理之

處，且這些問題皆與基本權保障密不可分。大埔事件促成土徵條例於 101 年修法

完成，然而新修訂之土徵條例仍有許多未盡完善的地方，無論是程序保障或實體

要件的評估皆容待改善。 

大埔案肇因於苗栗縣政府為因應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暨周邊地區發展，故

擬定「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都市計畫，並經內政

部都委會核定，隨之縣府依照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徵審會核准徵收，並經其核准

而辦理徵收作業，惟系爭徵收案衍生諸多爭議與討論。大埔案在許多環節皆未正

視經社文權利公約對居住權保障之意旨，亦忽略基於人權的不可分割性，徵收及

強制拆遷除侵害居住權外，也導致和平享用財產的權利、家庭隱私不受干擾權、

生存權、工作權受侵害，並損及人民的人性尊嚴。 

大埔案之爭議事項可分別從與行政機關相關之都市計畫、土地徵收、正當法

律程序、徵收補償、安置措施、強制拆遷加以討論，且在每個環節當中人民之居

住權皆未被納入衡量。從都市計畫爭議面向觀之，縣府擬訂之都市計畫案忽略我

國科學園區土地多有閒置及科學園區作業基金呈現高額負債的情形，仍執意徵收

經重劃完成之農地供高科技產業使用；且未考量我國人口成長緩慢，現今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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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已供過於求，已不須再新訂定都市計畫案，何況採取徵收優良農地作為都市用

地之作法，顯然未顧及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是以系爭都市計畫案缺乏審慎評估其

公共利益。實務操作上又將都市計畫之公共利益作為擔保徵收處分之公益性，此

種「計畫附隨徵收」致內政部徵審會就苗栗縣政府提出之徵收申請僅採形式審查，

並未就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加以討論。但都市計畫之公益性與徵收之公共利益

並不相同，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應獨立審查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且徵收對於

人民之居住權、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產生嚴重影響，因此徵收之公益不得泛

泛地指稱之，而必須是重大且急迫經特別選擇之公益，且無其他方法得以獲得需

用土地，才能採取徵收手段。是以，縣府以「促進地區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作為徵收之公共利益，並將徵收後之土地標售或作為抵價地讓售給第三人形成私

用徵收之行為，顯然非質量較高、急迫且重大的公益。退萬步言之，即使認為得

以經濟發展為由作為徵收之公益，但區段徵收本質為聯合開發，採取區段徵收的

方式徵收園區專業用地以外之住商用地，該手段與徵收範圍顯難認為符合必要性。

苗栗縣政府獲取需用土地之方式應優先採取其他較為溫和的手段，例如以公有土

地與人民換地、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優先使用公有土地等方式，避免對人

民權益造成侵害。最後，縣府仍應就徵收所欲達成之公益與徵收所失之公益、私

益加以利益衡量，若所得之公益與所失之利益顯失均衡，則苗栗縣仍不得徵收。 

正當法律程序除為確保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外，亦是藉由人民有效的參與

及監督使行政決定具有正當性。大埔案中所應落實之正當法律程序包含協議價購

及公聽會之舉行。土徵條例第 11 條規定徵收前應先與土地所有人協議價購，乃

是必要性原則、最後手段性的體現；若協議價購失敗且無其他手段取得需用土地，

方能謂之徵收決定具有正當性。惟縣府並未與大埔居民實質協商土地價格，僅在

說明會片面宣布協議價購金額依 97 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未予土地所有權人協

商議價空間，因此難謂實質踐行協議價購程序。另外，徵收對人民之居住權、財

產權等權益產生嚴重的侵害，故土徵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於申請徵收前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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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應舉行公聽會以聽取民眾之意見，例外排除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而

所謂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依舊法土徵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是指

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辦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者。大埔案中，縣府擬訂「擴大新竹科學

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時即已舉辦公開展覽，因此依照當時之相

關規定，縣府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申請徵收前，毋庸再舉行公聽會或說明

會聽取民意。舊法之規定與釋字第 409 號解釋所指之「於徵收計畫確定前，應聽

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的機制有所不同，且計畫階段與徵收階段

所應考量之事項並不同，所應聽取之意見亦不相同；另外，依照土徵條例第 23

條規定，徵收核准公告日前土地尚可移轉所有權或設定負擔，但都市計畫公開展

覽時間點為土地徵收前，被徵收人仍未具體特定，而未能參與公開展覽表達意見。

此外，縣府同時為土地需用人，亦為舉辦公開展覽或說明會聽取民意之主辦機關，

兩種角色顯然利益衝突，由其陳報予徵收主管機關有關民眾陳情意見之正當性即

有疑義。是以，舊法制度上並未完善，土徵條例雖已修法，將徵收前無須再舉行

公聽會之要件略為限縮，但仍未以嚴謹之聽證程序取代無法律拘束力之公聽會，

亦未將舉辦公聽會之主辦機關修正為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是以現行法之相關程序

規定仍難以完備人民居住權暨財產權之保障。 

徵收為人民因公益而特別犧牲，故國家應予補償之，徵收予補償兩者乃是唇

齒條款，缺一不可。大埔事件之徵收補償，依照舊土徵條例之規定，徵收之補償

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於必要時得以加成。惟土地公告現值遠低於

一般正常市價，縱令予以加成計算後之徵收補償地價，也普遍存在低於市價之情

形。惟徵收之補償，係以侵奪人民具合法產權之土地、地上建物為代價，並且為

人民之家園，若徵收之價格微薄，將導致被徵收人不僅被迫離開家園，同時恐面

臨補償價額無力購置新屋而流離失所的困境，亦或可須面臨額外的開銷以便租屋，

是類情形造成土地被徵收人更多的不利益。另外，舊土徵條例對於因徵收產生的

迫遷並未規定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或應有其他避免因徵收而導致無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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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情形的行政措施。大埔案中苗栗縣政府給予同意徵收戶每月 8000 元的租屋津

貼並為期一年半，縣府短期補助被徵收人固然值得嘉許，但安置計畫應在更加細

膩，比如將租屋津貼補助的單位由「戶」改為「人數」，或者應為被徵收人尋找

臨時住所，將因徵收所產生之不利益由國家承擔。最後，從強制拆遷面觀之，苗

栗縣政府並未詳盡法律程序面應有之保護，例如： 研究一切可行的替代措施、

給予受影響的人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舉行公開聽證… …等等。且縣府強制拆

遷大埔張藥房之手段，未妥善打包張藥房屋內之物品，並將瓦礫殘骸連同被掩埋

在底下之一切生活用品分3處傾倒，且以爛泥覆蓋之行為，顯未符合必要性原則，

且有違國際人權法相關規定。而縣府於強制驅離大埔 4 戶後，亦未提供適足的替

代住房或重新安置的措施，遑論達成國際法上要求替代住房之位置應盡可能地靠

近被搬遷者原始居住地和生計來源之標準。 

大埔案中除了行政機關對居住權的認識缺乏想像與認知外，在司法機關亦不

被重視。針對撤銷區段徵收處分之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315

號判決理由中法官對居住權、居住自由隻字未提，而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

第 953 號判決則在徵收的利益衡量方面觀察到徵收剝奪人民財產存續狀態所造

成生命、身體、財產、強制遷移等居住遷徙自由之損害，顯然最高行政法院對於

徵收所生之損害不僅止於財產權更及於居住權有所認識。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47 號之判決理由中，就人民因徵收之損害僅說明影響所有權人

的「財產存續狀態」，卻仍未正視徵收對人民之侵害及於人民和平有尊嚴居住的

權利。而針對大埔 4 戶暫時停止執行之聲請，大埔居民就強制拆遷對「家」所受

之損害有著非常詳細的闡述，並認為強迫驅離將對於人與土地、家之間緊密連帶

關係產生破壞。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停字第 11 號裁定認為強制遷拆之

標的是財產，與人格尊嚴、家庭權、隱私權、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

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之損害無涉，且即使居住、財產權益及精神受損亦非金錢不

能補償，因此不符合暫時停止執行之要件而予以駁回。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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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259 號裁定認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強制執行之標的是針對財產權而不

及於其他人格尊嚴等權利的侵害」之見解。然而，認為居住得以由金錢填補之想

法，恰好符合經社文公約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書特別解釋理解居住權之內涵

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解釋，比如，將居住權視為僅是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

所完全視為一商品而已。 

觀察大埔事件整體脈絡得以發現，行政機關於都市計畫之擬定、土地徵收之

決定、正當法律程序、徵收補償、安置措施、強制拆遷等環節，再再的忽視人民

居住的權益，以至於導致激烈的抗爭。惟我國受兩公約之拘束，國家負有尊重、

促進及實現居住權的義務。大埔案中，縣府與內政部缺乏對居住權的尊重，不僅

未避免強迫驅離的情形，反而造成大埔居民被迫離開家園。本文認為行政機關於

都市計畫附隨性徵收僅觀察到財產權卻未將人民之居住權納入利益衡量基準、未

藉由人民參予程序表達意見共同形塑徵收之公益性、徵收補償與市價相差甚巨、

未提供妥適的安置計畫、未符合國際人權法之強制拆遷等部分，皆直指居住權在

行政機關中未被正視。而大埔案中的土地被徵收人，在用盡行政管道後，欲藉由

司法判決尋求公平正義，卻發現不僅行政機關忽視居住權，法院對於居住權的保

障亦缺乏想像，即使至今區段徵收處分已判決確定違法，土地仍無法返還，未來

司法機關是否能夠妥善保障人民之居住權，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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